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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了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深入学习浙江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通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批示:“浙江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起步

早、方向准、成效好,不仅对全国有示范作用,

在国际上也得到认可.要深入总结经验,指导督

促各地朝着既定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

断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部署要求,学好学透、用好用活浙江经验,扎实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早部署、早行动、早

见效.在工作中,要学习借鉴浙江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真正转化

为引领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的具体实践;

要坚持高位推动,党政 “一把手”亲自抓, “五

级书记”一起抓;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与

当地发展阶段相适应;坚持聚焦民生福祉,由易

到难,从村庄清洁行动做起,以重点突破带动面

上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久久为功,建立健全长

效治理机制;坚持真金白银投入,强化要素保

障,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坚持强化政府主导作

用,调动农民主体和市场主体力量,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推动的大格局.在地方党政机构改革过

程中,要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衔接,确保

不断档、不耽误.２０１９年年底国务院开展一次

大检查,对措施不力、搞虚假形式主义、劳民伤

财无效实施的地方和单位予以批评问责.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深入学习浙江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主

要内容如下.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早

在２００３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

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启动实施 “千村

示范、万 村 整 治”工 程 (以 下 简 称 “千 万 工

程”).１５年来,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始终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

念,一以贯之地推动实施 “千万工程”,村容村

貌发生巨大变化.目前,全省农村生活垃圾集中

处理建制村全覆盖,卫生厕所覆盖率９８６％,

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１００％,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率９７％,村庄净化、

绿化、亮化、美化,造就了万千生态宜居美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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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树立了标杆. “千

万工程”被当地农民群众誉为 “继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

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２０１８年９月,浙江 “千

万工程”获联合国 “地球卫士奖”.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一步推

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会同浙江省有关方面,研究

提出了深入学习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意见建议.

一、深入学习推广浙江经验意义重大

浙江 “千万工程”起步早、方向准、举措

实、成效好,对全国各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

(一)深入学习浙江经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浙江经验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成就.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

入学习浙江经验,多举措改变农村脏乱差现象,多

渠道打通 “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转化路

径,多形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

局,才能实现农村生态美与百姓富的统一.

(二)深入学习浙江经验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浙江省在推进 “千万工

程”中,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

众的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生

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深入学习浙江经验,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条件,才能持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深入学习浙江经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抓手.浙江省通过 “千万工程”,创新升级、

与时俱进建设美丽乡村,走出了一条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与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的新路子.深入学习

浙江经验,下大力气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补齐农村

建设这块突出短板,切实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才能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四)深入学习浙江经验是实现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的重要保障.浙江省坚

持循序渐进,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 “千万工程”,

治理农村垃圾、污水,实施农村 “厕所革命”,

全面改造村容村貌,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大改善、

大提升.深入学习浙江经验,借鉴浙江美丽乡村

建设的路径和方法,先点后面、先易后难,从规

划示范到全面推开,才能确保全面完成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二、浙江经验的主要内容

１５年来,浙江省以实施 “千万工程”、建设

美丽乡村为载体,聚焦目标,突出重点,持续用

力,先后经历了示范引领、整体推进、深化提

升、转型升级４个阶段,不断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取得新进步.总结浙江省１５年推动 “千万工程”

的坚守与实践,主要有以下７方面经验.

(一)始终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治理.１５年来,浙江省通过深入学

习和广泛宣传教育,让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推进 “千万

工程”的自觉行动.把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各阶段各环节全过

程,扎实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绿色产业,

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奠定基

础,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注入动力.

(二)始终坚持高位推动,党政 “一把手”

亲自抓.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每年都

出席全省 “千万工程”工作现场会,明确要求凡

是 “千万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地方党政 “一把

手”都要亲自过问.浙江省历届党委和政府坚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一把手”责任制,成立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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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每年召开一次

全省高规格现场推进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

志到会部署.全省上下形成了党政 “一把手”亲

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工作推进机制.省委省政府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纳入为群众办实事内容,纳入党政干部绩效

考核和末位约谈制度,强化监督考核和奖惩激

励.注重发挥各级农办统筹协调作用,发展改

革、财政、国土、环保、住建等部门配合,明确

责任分工,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浙江省

注重规划先行,从实际出发,实用性与艺术性相

统一,历史性与前瞻性相协调,一次性规划与量

力而行建设相统筹,专业人员参与与充分听取农

民意见相一致,城乡一体编制村庄布局规划,因

村制宜编制村庄建设规划,注意把握好整治力度、

建设程度、推进速度与财力承受度、农民接受度

的关系,不搞千村一面,不吊高群众胃口,不提

超越发展阶段的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和效果导向,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

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和阶段性工作任务.不照搬

城市建设模式,区分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

区域、分类型、分重点推进,实现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协调发展.

(四)始终坚持有序改善民生福祉,先易后

难.浙江省坚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从解决群众反映

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做起,到改水改厕、村道硬

化、污水治理等提升农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到

实施绿化亮化、村庄综合治理提升农村形象,到

实施产业培育、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美丽乡村创

建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先易后难,逐步延伸.从

创建示范村、建设整治村,以点串线,连线成片,

再以星火燎原之势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路子,实现了从 “千万

工程”到美丽乡村、再到美丽乡村升级版的跃迁.

(五)始终坚持系统治理,久久为功.浙江

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充分发挥规划在引领发

展、指导建设、配置资源等方面的基础作用,充

分体现地方特点、文化特色,融田园风光、人文

景观和现代文明于一体.坚决克服短期行为,避

免造成 “前任政绩、后任包袱”.推进 “千万工

程”注重建管并重,将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

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同步抓实抓好.坚持硬件与软

件建设同步进行,建设与管护同步考虑,通过村

规民约、家规家训 “挂厅堂、进礼堂、驻心堂”,

实现乡村文明提升与环境整治互促互进.

(六)始终坚持真金白银投入,强化要素保

障.浙江省建立政府投入引导、农村集体和农民

投入相结合、社会力量积极支持的多元化投入机

制,省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市级财政配套补

助、县级财政纳入年度预算,真金白银投入.据

统计,１５年来浙江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村庄整

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超过１８００亿元.积极

整合农村水利、农村危房改造、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等各类资金,下放项目审批、立项权,调动基

层政府积极性主动性.

(七)始终坚持强化政府引导作用,调动农民

主体和市场主体力量.浙江省坚持调动政府、农

民和市场三方面积极性,建立 “政府主导、农民

主体、部门配合、社会资助、企业参与、市场运

作”的建设机制.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做好规划

编制、政策支持、试点示范等,解决单靠一家一

户、一村一镇难以解决的问题.注重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从 “清洁庭院”鼓励农户开展房前屋

后庭院卫生清理、堆放整洁,到 “美丽庭院”绿

化因地制宜鼓励农户种植花草果木、提升庭院景

观.完善农民参与引导机制,通过 “门前三包”、

垃圾分类积分制等,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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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工青妇等

群团组织贴近农村、贴近农民优势.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吸引市场主体参与.同时,通过

宣传、表彰等方式,调动引导社会各界和农村先富

起来的群体关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广泛动员社会

各界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的大格局.

三、深入学习浙江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

２０１８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

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全国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将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呈现良好态势.但工作中

仍然存在责任有待压实、工作进展不够平衡、形

式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农民内生动力激发不够、

资金投入缺口较大等问题.下一步,要以学习浙

江 “千万工程”经验为突破口和新动力,有力有

序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谱写美丽中

国建设新篇章,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泛开展深入学习浙江 “千万工程”经

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动.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舆论宣传和经验交

流,进一步增强各地区各部门抓好工作的责任感

紧迫感和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突

出农村垃圾污水处理、 “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整

治提升等重点,尽快将工作部署从规划示范转到

全面推开上来,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扎实的

行动,确保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

(二)落实推进机制,合力攻坚克难.坚持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挥好牵头作用,统筹协

调工作推进和政策支持.各有关部门按照分工方

案,加强协同配合,积极主动做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重点工作.落实好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

责任,强化 “五级书记”特别是县乡村党组织书

记抓落实责任.加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督促指导和调研评估,实

行通报和末位约谈制度,切实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三)注重规划引领,加强分类指导.发挥规

划引领作用,指导、推动和支持各地抓紧编制好村

庄布局和建设规划,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合理规

划村庄类别,明确不同的规划建设标准和要求.充

分考虑农村差异性,实行分类指导,不搞 “一刀

切”,鼓励地方探索创造.把村庄道路、污水和垃

圾处理、饮水安全工程等设施建设纳入相关专项规

划.分类别、分年度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从解

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入手,由

易到难、循序渐进,组织开展以治理村庄脏乱差为

重点的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

(四)完善投入机制,创新扶持政策.坚持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建立健全政府、农村集体

和农民、社会力量多元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

政资金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任务,加大投

入力度.抓紧出台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

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的政策性意见,所筹

资金可重点安排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采取以

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引导和调动农民主动

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环

境.鼓励地方整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资金项

目,最大程度发挥使用效益,同时切实防止增加

地方政府债务.坚持建管结合,健全农村人居环

境管护长效机制.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引导科研

单位和企业,研发推广一批符合农村实际、简单

实用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工艺和产品.

(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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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７０８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已经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国务院第３３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总　理　　李克强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７日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

作;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的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

行政区域内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

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

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对有

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

门 (以下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有关行业、领域的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指导、协调

本级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地方人民

政府派出机关应当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

法履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职责.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工作,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责任制,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工作全面负责.

第二章　应急准备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

道办事处等地方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应当针对可

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

辨识和评估,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

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辨识和评

估,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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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

第六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当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具有科

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明确规定应急组织体

系、职责分工以及应急救援程序和措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制定单位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一)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

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二)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三)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四)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五)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

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六)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备案;易燃易爆

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

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将

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报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以及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地方人民政府

派出机关,应当至少每２年组织１次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

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

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１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并将演练情况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前款规定的重

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

练进行抽查;发现演练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

限期改正.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统一规划、组织和指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的实际需要,

在重点行业、领域单独建立或者依托有条件的生

产经营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国家鼓励和支持生产经营单位和其他社会力

量建立提供社会化应急救援服务的应急救援队伍.

第十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

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

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

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其中,

小型企业或者微型企业等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单

位,可以不建立应急救援队伍,但应当指定兼职

的应急救援人员,并且可以与邻近的应急救援队

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工业园区、开发区等产业聚集区域内的生产

经营单位,可以联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第十一条　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人员应当

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单位或者兼职应急救援人

员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应急救援人

员进行培训;应急救援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

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应急救援队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

和物资,并定期组织训练.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将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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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队伍建立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定期将本行业、本领域的应急救援队伍

建立情况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本行政区域内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

危害,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并及时

更新和补充.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

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

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的特点和危害,配备必要的灭火、排水、通风以

及危险物品稀释、掩埋、收集等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

常运转.

第十四条　下列单位应当建立应急值班制

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

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建筑施工单位;

(三)应急救援队伍.

规模较大、危险性较高的易燃易爆物品、危险

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

应当成立应急处置技术组,实行２４小时应急值班.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

行应急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应

急知识,掌握风险防范技能和事故应急措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数

据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通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信息系统办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

手续,报送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情况和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情况;但依法需要保密的除外.

第三章　应急救援

　　第十七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救援措施,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一)迅速控制危险源,组织抢救遇险人员;

(二)根据事故危害程度,组织现场人员撤

离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

(三)及时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

人员;

(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

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五)根据需要请求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

加救援,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

技术资料、信息和处置方法;

(六)维护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和

相关证据;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急救援措施.

第十八条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接到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

报事故情况,启动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并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的规定采取下列一项

或者多项应急救援措施:

(一)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

研判事故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隔离事故现场,划定警戒区域,疏散受到威胁的

人员,实施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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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

次生、衍生灾害发生,避免或者减少事故对环境

造成的危害;

(四)依法发布调用和征用应急资源的决定;

(五)依法向应急救援队伍下达救援命令;

(六)维护事故现场秩序,组织安抚遇险人

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

(七)依法发布有关事故情况和应急救援工

作的信息;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急救援措施.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生产安全事

故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上级人民

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统一指挥应急救援.

第十九条　应急救援队伍接到有关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的救援命令或者签有应急救援协议的生

产经营单位的救援请求后,应当立即参加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队伍根据救援命令参加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所耗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

任单位无力承担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二十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有关人民

政府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负责人、应急救援专家、应急救援队

伍负责人、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等人员组成的应

急救援现场指挥部,并指定现场指挥部总指挥.

第二十一条　现场指挥部实行总指挥负责

制,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组织制定并实施生

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方案,协调、指挥有关

单位和个人参加现场应急救援.

参加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第二十二条　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过程

中,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

急情况时,现场指挥部或者统一指挥应急救援的人

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降低或者

化解风险,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

第二十三条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

应当为应急救援人员提供必需的后勤保障,并组

织通信、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气象、水文、地

质、电力、供水等单位协助应急救援.

第二十四条　现场指挥部或者统一指挥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完整、准确地记录应急救援的重要事项,妥善保

存相关原始资料和证据.

第二十五条　生产安全事故的威胁和危害得

到控制或者消除后,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决定停止

执行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采取的全部或

者部分应急救援措施.

第二十六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根据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需要依法调用和征用的财

产,在使用完毕或者应急救援结束后,应当及时

归还.财产被调用、征用或者调用、征用后毁

损、灭失的,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二十七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的生产

安全事故调查组应当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评估,

并在事故调查报告中作出评估结论.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中

伤亡的人员及时给予救治和抚恤;符合烈士评定

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为烈士.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等地方人民政府派出机关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其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定期组织应急救援预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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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时不立即组织抢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应急救援器

材、设备和物资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导致发

生严重生产安全事故或者生产安全事故危害扩

大,或者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未立即采

取相应的应急救援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

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将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报送备案、未建立应急值班制度

或者配备应急值班人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危

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科研机构、学校、医院等单

位的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起

施行.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９〕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２５项行政许可事项,下放６项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层级,现予公

布.另有５项依据有关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做好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制定完善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方式,确保放

得开、接得住、管得好.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各有关部门要按规定向社会公布事中

事后监管细则,并加强宣传解读和督促落实.

附件:１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２５项)

２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６项)

国　务　院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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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２５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１

石油天然气 (含
煤层气)对外合
作项目总体开发
方案审批

国家 发 展 改
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
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
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国务院关于同意成立中联
煤层 气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批
复»(国函 〔１９９６〕２３号)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以下措施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深化油气体制机制
改革,加强油气领域法规、标准和规范体
系建设.２加强油气对外合作开发的规划
统筹,充分发挥规划引导约束作用.３建
立油气对外合作项目总体开发方案备案制
度,要求有关企业主动备案,加强备案信
息共享.４ 严格履行开工前环评、节能、
用地用海等审批手续.５ 加强跟踪监测,
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２
国内干线传输网
(含广播电视网)
建设项目核准

工业 和 信 息
化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
决定»(国发 〔２００４〕２０号)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 (２０１６年本)的
通知»(国发 〔２０１６〕７２号)

取消审批后,工业和信息化部要通过以
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会同国务
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引导电信企业通
过共建、共享、共用等方式有序发展国
内干线传输网.２ 加强规划管理,要求
基础电信企业每年编制综合滚动规划、
干线传输网规划、国际通信设施规划并
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及时掌握投资建
设情况,有针对性地对电信企业基础设
施投资活动进行引导.

３
出海船舶户口簿
核发

公安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４７号)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公安部要通过以
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建立出海
船舶信息备案制度,要求出海船舶所有人
或实际经营人办理实名备案,并尽快实现
备案网上办理.２ 通过社会化采集、民
警了解等渠道采集完善出海船舶治安要素
信息.３完善渔船民信息管理系统,并
与海洋、渔业、海事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监管.４
建立常态化治安检查工作机制,强化对出
海船舶的日常治安监督检查.

４ 出海船民证核发 公安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４７号)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公安部要通过以
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建立出海
渔民、船员信息备案制度,要求出海渔
民、船员 (除持有海员证或船员服务簿的
人员外)实名备案,并尽快实现备案网上
办理.２通过经营主体报备、社会化采
集、民警了解等渠道采集完善出海渔民、
船员治安要素信息.３ 完善渔船民信息
管理系统,并与海洋、渔业、海事等部门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
施监管.４ 加强日常治安监督检查,强
化对出海渔民、船员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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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５
合资船船员登轮
证核发

公安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４７号)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公安部要建立
相关备案制度,尽快实现备案网上办理,
及时采集合资船舶及登轮人员治安要素
信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监管,强
化日常治安监督检查.

６
对台劳务人员登
轮作业证核发

公安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台湾渔船停泊点边防治安
管理办法» (公安部令第６３
号)

取消审批后,公安部、国家移民局要通
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要求
应聘到 台 湾 渔 船 工 作 的 大 陆 人 员 申 领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推行网上
预约办证服务.２ 对台湾船舶停泊点、
避风点来靠的台湾渔船,由就近的边防
检查站对登船作业的大陆人员进行边防
检查.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台湾船舶
停泊点、避风点实施２４小时监管,实时
掌握来靠的台湾船舶动态情况,加强边
防治安管理.

７

假 肢 和 矫 形 器
(辅 助 器 具)生
产装配企业资格
认定

省级 民 政 部
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取消审批后,民政部门要加快完善假肢
和矫形器生产装配有关标准,会同有关
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１加强信息共享,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将
相关企业登记注册信息共享至省级共享
平台,地方民政部门及时获取.２ 实施
年度报告制度,生产装配企业每年编制
报送年度报告.３ 开展 “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重点监管,及时调查处理投
诉举报,依法处罚违法行为,并向社会
公开.４加强信用监管,建立企业信用
档案,及时公开信用信息.５ 发挥行业
组织作用,加强行业自律.

８
海域使用论证单
位资质认定

自然资源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取消审批后,自然资源部要通过以下措
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制定有关规范,
要求海域使用论证单位建立服务承诺、
执业公示、执业记录等制度.２ 指导、
督促有关自然资源部门加强监管,规范
海域使用论证单位及从业人员执业行为,
严肃查处违法行为.３ 构建海域使用论
证单位信用监管体系,向社会公开其信
用状况,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
惩戒.４指导有关自然资源部门在海域
使用权审批环节,对论证报告质量进行
严格把关,并将有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对列入黑名单的论证单位,加大报告审
查力度,并向用海申请人进行风险提示.

９
设立、调整海洋
观测站 (点)审
批

自 然 资 源
部,省、市、
县级 自 然 资
源部门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各级自然资源
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１建立备案制度,要求设立、调整海洋
观测站 (点)的单位和个人主动备案.
２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加强与气象、
水利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发挥行业
协会自律作用,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加
强海洋观测资料汇交和信息共享.３ 在
日常监管中,加强对海洋观测站 (点)
的现场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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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１０
国际集装 箱 船、
普通货船运输业
务审批

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
条例»

取消审批后,交通运输部要通过以下措
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建立国际普通
货船运输业务的备案和信用管理制度,
要求有关企业主动备案,建立企业信用
档案并向全社会公开信用记录,对失信
企业实行联合惩戒.２ 优化对国际班轮
运输集装箱业务的审批服务,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３ 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
用,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１１

从事内地与港澳
间集装箱船、普
通货船运输业务
许可

交通运输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交通运输部要
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１建立内地与港澳间集装箱船、
普通货船运输业务的备案和信用管理制
度,要求有关企业向省级交通运输部门
办理备案,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并向全社
会公开企业信用记录,对失信企业实行
联合惩戒.２ 交通运输部归集内地与港
澳间航运船舶信息,并根据需要向海关
总署提供,海关加强后续监管.３ 支持
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维护市场经营
秩序.

１２
无船承运业务审
批

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
条例»

取消 审 批 后,改 为 备 案.交 通 运 输 部
要通过 以 下 措 施 加 强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１ 建立无船承运人的备案和信用管理
制度,及 时 向 全 社 会 公 开 信 用 记 录,
建立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２ 通过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方式,加强
对无船承运市场的监管.３ 支持行业
协会发 挥 自 律 作 用,维 护 市 场 经 营 秩
序.

１３
国际船舶保安证
书核发

交通运输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取消审批后,由第三方船舶检验机构签
发 «国际船舶保安证书».交通运输部
要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服务、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１ 指导和监督第三方船舶检验
机构完善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水平,优
化对国际船舶保安计划的技术审核和证
书签发工作.２ 交通运输部门对船舶进
行安全检查时,加强对船舶保安体系执
行情况和船舶保安证书有效性的监督检
查.

１４ 船员服务簿签发

交 通 运 输
部,省、市、
县级交 通 运
输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取消审批后,对通过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审查的船员直接发放 «船员服务簿».交
通运输部要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服务、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将厨师、服务员等
不参加航行值班的船员纳入船员适任证
书核发申请人员范围,并优化服务,方
便船员办事.２ 新的 «船员服务簿»作
为船员个人持有的法定文书,主要承载
船员档案功能,记录船员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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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１５
国际道路货物运
输许可

省级 交 通 运
输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条例»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交通运输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１ 加强双、多边国际道路运
输协定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协定体系,明确国际道路
货物运输相关要求.２ 加强相关标准制
定修订工作,对接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 (地区)技术标准,加快健全国际道
路货物运输标准体系.３ 加强与海关、
边检、交管等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
加强对有关车辆的静态管理和动态监控.
４加强信用监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建立违法失信企业退出机制.

１６
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经营许可

县级 交 通 运
输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条例»

取消审批后,交通运输部要制定道路货物
运输站 (场)相关标准,指导、督促地方
交通运输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１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及
入驻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履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２ 实施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相关标准,推动站 (场)建设运营标
准化.３加强信用监管,建立健全道路货
物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诚信考核制度.

１７

已经取得进口兽
药注册证书的兽
用生物制品进口
审批

农业农村部 «兽药管理条例»

取消审批后,农业农村部要通过以下措
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加强业务指导
和人员培训,统筹做好进口生物制品类
兽药的监管和服务工作.２ 加强与省级
农业农村部门、海关之间的信息共享,
跟踪掌握产品进口情况.３ 严格实施进
口生物制品类兽药批签发制度,未经批
签发或批签发不合格,严禁上市销售.

１８

饲料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混合型
饲料添加剂产品
批准文号核发

省级 农 业 农
村部门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农业农村部要
加大饲料管理法规宣传贯彻力度,加强
强制性标准和规范性技术文件制定修订,
支持行业组织制定团体标准,指导、督
促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通过以下措施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严格实施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加大日常监
管力度,强化对企业标准制定工作的服
务和指导,督促企业建立全程质量安全
管理和追溯体系.２ 建立饲料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配方
备案制度,要求企业主动履行备案义务,
对违反规定不进行备案的要设定相应法
律责任,开发网上备案系统,方便企业
办事.３监督饲料企业严格按照产品标
准进行生产,对产品是否符合国家强制
性标准和规范性技术要求实施严格监管,
严厉打击违规或超量添加抗生素、激素
等化学物质的行为.４ 加大饲料产品经
营和使用环节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
假冒伪劣饲料产品.５ 加强饲料企业信
用监管,健全饲料行业诚信体系,及时
记录饲料企业诚信状况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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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１９
新兽药临床试验
审批

省级 农 业 农
村部门

«兽药管理条例»

取消审批后,改 为 备 案.农 业 农 村 部、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建立新兽药临床试验资料备案制度,及
时掌握兽药临床试验情况.２ 加强对兽
药企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帮助试验人员
深入掌握兽药临床试验规范要求,指导
临床试验规范开展.３ 加大执法力度,
监督有关单位按照要求开展临床试验,
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２０

境内举办四种涉
外经济技术展览
会 〔１再次举办
已 获 批 准 冠 名
“中 国”等 字 样
的;２国务院部
门所属单位、中
央企业或全国性
行 业 协 会 主 办
的;３展期超过

６个月的;４ 港
澳台地区机构参
与主办的 (包括
海峡两岸经济技
术展览会)〕办
展项目审批

商务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在我
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
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 (国
办发 〔１９９７〕２５号)
«在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
展览会管理暂行办法» (外
经贸政发 〔１９９８〕３２５号)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商务部要会同
有关部门通过以下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１对于取消审批的四种涉外经济技
术展览会,建立备案制度,及时掌握举
办情况并实施监管.２ 对于保留审批的
两种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 (首次举办冠
名 “中国”等字样的、外国机构参与主
办的),采取措施优化审批服务,强化引
导规范,有效防范风险.３ 开展 “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维护市场秩序.４
加快构建展览业信用体系,强化信用监
管,及时向社会公开展览会及其相关企
业机构信用信息.

２１
小型船舶往来香
港、澳门进行货
物运输备案

各直属海关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
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及
所载货物、物品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１１２号公布,
海 关 总 署 令 第 ２３５ 号、第

２４０号修订)

取消审批后,海关总署及各直属海关要
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通
过进出境运输工具 (水运)管理系统对
往来香港、澳门进行货物运输的船舶进
行管理,及时、准确掌握有关情况,实
施有效监管.２ 加强与交通运输等部门
的信息共享.

２２
长江驳运船舶转
运海关监管的进
出口货物审批

各直属海关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海关对长江驳运船舶转运进
出口货物的管理规定»〔(８４)
署货字第１０８９号〕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海关总署及各
直属海关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１建立备案制度,要求转运海关
监管进出口货物的长江驳运船舶通过有
关信息系统主动进行备案,及时、准确
掌握有关情况,实施有效监管.２ 加强
与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信息共享.

２３
承运境内海关监
管货物的运输企
业、车辆注册

各直属海关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
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
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驾驶
员的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
令第 ８８号公布,海关总署
令第１２１号、第２２７号、第

２３５号、第２４０号修订)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海关总署及各
直属海关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１建立备案制度,要求承运境内
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车辆通过有
关信息系统主动进行备案,及时、准确
掌握有关情况,实施有效监管.２ 加强
与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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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２４

名 称 预 先 核 准
(包 括 企 业、企
业集团、个体工
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名称预先
核准)

市场 监 管 总
局,省、市、
县级市 场 监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
登记管理条例»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个体工商户条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
条例»

取消审批后,改为企业 (包括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自主申报
名称,市场监管部门在企业注册登记时
核准名称.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通过以
下措施优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１向社会公开企业名称库,引导企业自
行拟定符合规则要求的名称.２ 建立企
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明确企业名称禁
限用规则,完善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制,
加强对企业名称使用的监督管理.３ 简
化优化工商登记程序,实行 “一次性告
知”,提高企业登记办理效率,保障企业
自主选择名称.

２５
国产药品注册初
审

省级 药 品 监
督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实施条例»

取消初审后,改由国家药监局直接受理
国产药品注册申请.国家药监局要通过
以下措施优化服务、加强监管:１ 优化
工作流程、完善工作标准,做好直接受
理工作.２提高药品注册审评人员的专
业能力,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严
格实施技术审评和审批,把牢药品注册
上市关口,切实加强药品安全监管.

附件２

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６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下放后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１

从事内地与
港澳间客船
(含客滚船、
客货 船 等)、
散装液体危
险品船运输
业务许可

交通运输部

«国 务 院 对
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
许 可 的 决
定»

省级交通运输部门

下放后,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有关部
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１完善内地与港澳间海上运输管理制
度,明确省级交通运输部门的管理职
责和要求.２ 通 过 “双 随 机、一 公
开”监管,加强执法监督,依法处罚
违法行为.３加强信用监管,向全社
会公开企业失信记录,并实行联合惩
戒.４交通运输部对省级交通运输部
门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及时纠正
问题.５交通运输部归集内地与港澳
间航运船舶信息,并根据需要向海关
总署提供,海关加强后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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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下放后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２
港口设施保
安证书核发

交通运输部

«国 务 院 对
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
许 可 的 决
定»

省级交通运输 (港
口)部门

下放后,交通运输 (港口)部门要通
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完善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和相关标准,
统一规范港口设施保安工作,优化审
批服务.２ 依托有关信息系统,实
现港口设施保安管理信息报送和共
享,加强对港口设施保安工作的监
管.３ 交通运输部要制定并实施年
度监督检查计划,对省级交通运输
(港口)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３

省 际、 市
际、毗邻县
行政区域间
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许可

省、 市 级 交
通运输部门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

省际、市际 (除毗
邻 县 行 政 区 域 间
外)道路旅客运输
经营许可下放至设
区的市级交通运输
部门,毗邻县行政
区域间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许可下放至
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直 辖 市 人 民 政 府
自行确定下放事项
的审批层级)

下放后,交通运输部门要通过以下措
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加强信息
共享,许可实施机关及时将许可情况
推送至有关交通运输部门.２ 健全
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
全生产、驾驶员管理、车辆管理、应
急处置、隐患排查等方面的规定.３
实施车辆技术和动态监督管理,准确
掌握客运车辆运营情况,及时发现和
消除事 故 隐 患.４ 加 强 执 法 监 督,
依法处罚违法行为.５ 加强信用监
管,建立健全企业考核制度.６ 完
善运输服务质量投诉监督机制,及时
处理服务质量投诉案件.７ 加强对
辖区内交通运输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
检查,及时纠正问题.

４
护士执业注
册

省 级 卫 生 健
康部门

«护士条例»

护士执业医疗机构
由设区的市级卫生
健康部门批准设立
的,下放至设区的
市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护士执业医疗
机构由县级卫生健
康部门批准设立或
备案的,下放至县
级卫生健康部门.

下放后,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通过以
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国家
卫生健康委要制定指导各地下放护士
执业注册审批层级的实施办法,并抓
好贯彻实施.２ 全面实施护士执业
电子化注册,实现网上办理,并加强
上级卫生健康部门对辖区内卫生健康
部门护士执业注册工作的监督.３
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加
强对执业护士的监督管理工作.

５

安全生产检
测 检 验 机
构、安全评
价机构甲级
资 质 认 可,
煤矿安全生
产检测检验
机构、安全
评价机构乙
级资质认可

应急管理部,
省 级 煤 矿 安
全监察局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

省 级 应 急 管 理 部
门、省级煤矿安全
生产监管部门

下放后,合并甲级、乙级资质,只保
留基础资质.应急管理部和省级应急
管理部门、省级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
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１健全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安全评价机构审批工作制度,制定全
国统一的机构资质认定标准和执法标
准,明确监管管辖权,规范自由裁量
权.２ 加强对审批工作的培训、指
导、督查工作,及时纠正有关问题.
３ 通 过 “双 随 机、一 公 开”监 管、
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执法监督,对
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４ 加强对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
构有关信息的共享和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５ 支持行业组织发挥自律作
用,完善技术仲裁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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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下放后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６

在 宣 传 品、
出版物或者
其他商品上
使用人民币
图样审批

中 国 人 民 银
行总行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人民
币 管 理 条
例»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各 分 行、营
业 管 理 部、 省 会
(首府)城市中心支
行、深圳市中心支
行

下放后,人民银行要通过以下措施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１ 制定人民币图
样使用审批工作实施细则,明确操作
流程、信息共享等要求,强化对分支
机构的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加强监
督检查.２ 建立产品面市前备案制
度,要求获得使用人民币图样许可的
企业在产品面市前将产品照片、制作
单位等信息备案,并加强备案信息共
享.３ 加大执法力度,定期对获批
企业开展检查,及时发现未经许可使
用人民币图样的问题线索,严肃查处
违法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１９〕２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为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经国务院同

意,成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 (以下简称

组委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委会主要职责及组成人员

(一)主要职责.

研究协调筹办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协调推动

各部门、各地方的筹办及参展事务;推动落实我

国政府邀请有关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重

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二)组成人员.

主　任:胡春华　　国务院副总理

副主任:钟　山　　商务部部长

应　勇　　上海市市长

高　雨　　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

委　员:徐　麟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

闻办主任

张　军　　外交部部长助理

张　勇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田学军　　教育部副部长

张建国　　科技部副部长

王志军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孙力军　　公安部副部长

高晓兵　　民政部副部长

程丽华　　财政部副部长

赵英民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何建中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屈冬玉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王炳南　　商务部副部长

王晓峰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

李　斌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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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水　　应急部党组成员

陈雨露　　人民银行副行长

任洪斌　　国资委副主任

李　国　　海关总署副署长

田世宏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范卫平　　广电总局副局长

李颖川　　体育总局副局长

周柳军　　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

李　滔　　医保局副局长

黄柳权　　港澳办副主任

裴金佳　　台办副主任

王兆星　　银保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　　证监会副主席

王志清　　民航局副局长

徐景和　　药监局副局长

贺　化　　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许昆林　　上海市副市长

张慎峰　　贸促会副会长

王永庆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李文新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二、组委会办公室主要职责及组成人员

(一)主要职责.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商务部,由商务部、上海

市人民政府、外交部等组成,负责研究提出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总体方案及实施方案,落实组委

会相关决定,协调筹展办展过程中的具体事务,

定期向组委会报告工作进展情况,承办组委会交

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成人员.

主　任:王炳南 (兼)

副主任:许昆林 (兼)

任鸿斌　　商务部部长助理

张　军 (兼)

三、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主要职责

(一)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主要负责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

场外交、国际展览、国际论坛等各项工作任务.

其中,商务部负责邀请有关国家组团组展、邀请

相关国际组织与会,协调各地、有关部门组织交

易团与会采购、洽谈合作等工作;上海市负责安

全保卫、嘉宾接待、交通等城市服务保障工作.

(二)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承办单位,负责拟定办展

方案,承担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招展、招商、

布展、现场组织、管理服务等具体工作.

组委会组成人员及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副主

任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组委

会办公室提出,依照有关规定按程序报批.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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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货物贸易协议

序　　言

　　为深化内地①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提高双

方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双方决定,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香港”)货物贸易签署

本协议.

第一章　与 «安排»② 的关系

第一条　与 «安排»的关系

　　一、双方决定在 «安排»及其所有补充协议以及 «‹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中有关货物贸易

的已实施措施的基础上签署本协议.本协议是 «安排»的货物贸易协议.

二、«安排»第二章第五条至第九条、第三章第十条、第五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附件１、附

件２、附件３及附件６的有关内容按照本协议执行.本协议条款与 «安排»及其有关补充协议条款产

生抵触时,以本协议条款为准.

第二章　范围及定义

第二条　范围及定义

　　一、本协议的所有措施适用于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货物贸易.

二、本协议所称措施,是指一方的任何措施,无论是以法律、法规、规则、程序、决定、行政行

为的形式还是以任何其他形式.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承诺时,每一方应采取其所能采取的合理

措施,以保证其地区内的政府和主管机关以及非政府机构遵守这些义务和承诺.

第三章　义务及规定

第三条　国民待遇

一方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３条,给予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

不低于其给予本方同类货物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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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关税和关税配额

一、香港继续对原产内地的所有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内地对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全面实施零关

税③.

二、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

第五条　非关税措施

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符的非关税措施.

第四章　原产地规则及实施程序

第一节　原产地规则

第六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到岸价格”是指包括运抵进口方进境口岸或地点的保险费和运费在内的进口货物价格.

“«海关估价协定»”是指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中 «关于实施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七条的协定».

“离岸价格”是指包括货物运抵最终外运口岸或地点的运输费用在内的船上交货价格.

“可互换材料”是指在商业上可互换的材料,其性质实质相同,仅靠视觉观察无法加以区分.

“公认的会计原则”是指一方有关记录收入、支出、成本、资产及负债、信息披露以及编制财务

报表方面所认可的会计准则.上述准则既包括普遍适用的概括性指导原则,也包括详细的标准、惯例

及程序.

“货物”是指任何商品、产品、物品或材料.

“材料”是指以物理形式构成另一货物部分或已用于另一货物生产过程的组成成分、零件、部件、

半组装件或货物.

“中性成分”是指在另一货物的生产、测试或检验过程中使用,本身不构成该货物组成成分的货

品.

“非原产货物”或者 “非原产材料”是指不符合本章规定原产资格的货物或材料,以及原产地不

明的货物或材料.

“原产货物”或者 “原产材料”是指根据本章规定具备原产资格的货物或材料.

“生产”是指获得货物的方法,包括货物的种植、饲养、开采、收获、捕捞、水产养殖、耕种、

诱捕、狩猎、捕获、采集、收集、养殖、提取、制造、加工或装配等.

“水产养殖”是指对水生生物体的养殖,包括从卵、鱼苗、鱼虫和鱼卵等胚胎开始,养殖鱼类、

软体类、甲壳类、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水生植物等.养殖是指通过诸如规律的放养、喂养或防止食

肉动物侵袭等方式对饲养或生长过程进行干预,以提高扩大蓄养群体的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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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制度»”是指作为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４日签署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附件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及其修订.

“品目”是指 «协调制度»内使用的４位数编码.

“子目”是指 «协调制度»内使用的６位数编码.

第七条　原产货物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下列货物应当视为原产于一方:

(一)根据第八条的规定,在一方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

(二)在一方仅由原产材料生产的;

(三)在一方使用了非原产材料进行生产的:

１属于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适用范围,并且符合相应税则归类改变、区域价值成分、

制造加工工序或者其他规定的;

２不属于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适用范围,但是满足按照累加法计算的区域价值成分大

于或等于３０％的标准,或者按照扣减法计算的区域价值成分大于或等于４０％的标准.

第八条　完全获得或生产

下列货物应当视为第七条第 (一)项所述在一方完全获得或生产:

(一)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

(二)从一方的活动物获得的货物,包括奶、蛋、天然蜂蜜、毛发、羊毛、精液或者粪便;

(三)在一方种植,并收获、采摘或者采集的植物或植物产品;

(四)在一方狩猎、诱捕、捕捞、水产养殖、采集或者捕获获得的货物;

(五)从一方相关的陆地、水域及其海床或者底土提取或者得到的,未包括在上述第 (一)项至

第 (四)项的矿物质或者其他天然生成物质;

(六)在一方以外该方拥有开发权的水域、海床或者底土提取或者得到的货物,只要该方根据其

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有权开发上述水域、海床或者底土;

(七)在一方登记注册或者持一方牌照并悬挂其国旗 (就内地船只而言)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区旗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船只而言)的船只在该方水域以外海域捕捞获得的鱼类或者其他

海产品;

(八)在一方登记注册或者持一方牌照并悬挂其国旗 (就内地船只而言)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区旗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船只而言)的加工船上,完全用上述第 (七)项所述货物加工、

制造的货物;

(九)在一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仅用于回收原材料的废碎料;

(十)在一方消费并收集的仅用于回收原材料的废旧物品;

(十一)在一方完全由上述第 (一)项至第 (十)项所述货物生产的货物.

第九条　区域价值成分

一、第七条第 (三)项及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中所规定的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应当根据下

列公式计算:

—３２—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８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一)累加法

区域价值成分＝
原产材料价值＋劳工价值＋产品开发支出价值

　　　　　　　　离岸价格
×１００％

(二)扣减法

区域价值成分＝
离岸价格－非原产材料的价值

　　　　离岸价格
×１００％

原产材料价值包括原产的原料和组合零件价值.

二、就本条第一款第 (一)项而言,产品开发是指在一方为生产或加工有关出口制成品而实施的

产品开发.产品开发支出的费用必须与该出口制成品有关,包括生产加工者自行开发、委托该方的自

然人或法人开发以及购买该方的自然人或法人拥有的设计、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或著作权而支

付的费用.支出金额必须能够按照公认的会计原则和 «海关估价协定»确定.

三、就本条第一款第 (二)项而言,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当根据下列情况之一加以确定:

(一)对于进口的非原产材料,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为材料进口时的到岸价格;

(二)对于在一方获得的非原产材料,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为在该方最早所能确定的实付或应付

价格.该非原产材料的价格不应包括将其从供应商仓库运抵生产商所在地的运费、保险费、包装费及

任何其他费用.

四、就本条第一款而言,区域价值成分的计算应当符合公认的会计原则及 «海关估价协定».

第十条　微小含量

对于不符合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规定的税则归类改变要求的货物,只要其使用的未发生

税则归类改变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不超过该货物离岸价格的１０％,该货物仍应被视为原产货物.该

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根据第九条第三款确定.

第十一条　累积规则

一、一方的原产货物或原产材料在另一方构成另一货物的组成部分时,该货物或材料应当视为原

产于后一方.

二、就本条第一款而言,对于适用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后一方货物,在不计入前一方原产货物或

原产材料价值时的区域价值成分应当按照其计算方法大于或者等于１５％ (累加法)或２０％ (扣减

法).

第十二条　微小加工或处理

一、尽管有第七条第 (三)项的规定,如果产品仅经过了一项或多项下列操作,不应赋予原产资

格:

(一)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储藏期间处于良好状态而进行的保存处理;

(二)把物品零部件简单装配成完整品或将产品简单拆卸成零部件;

(三)以销售或展示为目的的包装、拆包或重新打包等处理;

(四)动物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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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洗涤、清洁、除尘、除去氧化物、除油、去漆或者去除其他涂层;

(六)纺织品的熨烫、压平;

(七)简单的上漆、磨光;

(八)谷物及大米的去壳、部分或完全的漂白、抛光、上光;

(九)食糖上色或形成糖块的操作;

(十)水果、坚果及蔬菜的去皮、去核、去壳;

(十一)削尖、简单研磨、简单切割;

(十二)过滤、筛选、挑选、分类、分级、匹配 (包括成套物品的组合)、切割、纵切、弯曲、卷

绕、展开;

(十三)简单的装瓶、装罐、装袋、装箱、装盒、固定于纸板或木板及其他类似的包装工序;

(十四)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粘贴或印刷标志、标签、标识及其他类似的区别标记;

(十五)同类或不同类货物的简单混合;

(十六)仅用水或其他物质稀释,未实质改变货物的性质;

(十七)仅为方便港口装卸所进行的工序;

(十八)第 (一)至 (十七)项中的两项或多项工序的组合.

二、在确定某项货物的生产或者加工是否属于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微小加工或处理时,对该货物在

一方进行的所有操作都应被考虑在内.

第十三条　可互换材料

如果在货物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可互换材料,则应当通过下述方法确定所使用的材料是否具有原

产资格:

(一)材料的物理分离;

(二)出口方公认的会计原则承认的库存管理方法.该库存管理方法应当自启用之日起至少连续

使用１２个月.

第十四条　中性成分

在确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时,下列中性成分的原产地不予考虑:

(一)燃料、能源、催化剂以及溶剂;

(二)用于测试或检验货物的设备、装置以及用品;

(三)手套、眼镜、鞋靴、衣服、安全设备以及用品;

(四)工具、模具以及型模;

(五)用于维护设备和建筑的备件以及材料;

(六)在生产中使用或用于运行设备和维护厂房建筑的润滑剂、油 (滑)脂、合成材料以及其他

材料;

(七)在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虽未构成该货物组成成分,但能合理表明为该货物生产过程一部

分的任何其他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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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包装及容器

一、在确定货物原产地时,用于货物运输的容器及包装材料不予考虑.

二、对于应当适用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所列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货物,如果零售用包装

材料及容器与该货物一并归类,则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地时,零售用包装材料及容器不予考虑.但

是,对于必须满足区域价值成分要求的货物,在计算该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时,零售用包装材料及容

器的价值应当视情况计入原产材料或非原产材料.

第十六条　附件、备件及工具

一、与货物一同报验、一并归类的附件、备件或工具,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被视为货物的一

部分:

(一)与货物一并开具发票的;

(二)其数量及价值是根据商业习惯为该货物正常配备的.

二、对于适用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所列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货物,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

地时,本条第一款所述的附件、备件或工具应不予考虑.

三、对于适用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货物,在计算该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时,本条第一款所述的附

件、备件或工具的价值应当视情况计入原产材料或非原产材料.

第十七条　成套货品

一、对于 «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三所定义的成套货品,如果各组成货品均原产于一方,则该成

套货品应当视为原产于该方.

二、如果部分组成货品非原产于一方,只要按照第九条所确定的非原产货品的价格不超过该成套

货品离岸价格的１５％,该成套货品仍应视为原产于该方.

第十八条　直接运输

本协议的零关税待遇只应适用于在双方之间直接运输的货物.

第二节　原产地实施程序

第十九条　原产地证书

一、如货物符合本章规定可视为原产货物,应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一方的授权发证机构可以以

电子或者纸质形式签发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范本由双方主管机构另行商定.

二、一方应当将授权发证机构的名称和地址通知另一方.如该授权发证机构以纸质形式签发原产

地证书,则应一并提供该授权发证机构使用的印章样本或其他安全特征.上述名称、地址、印章或其

他安全特征的任何变更,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海关.

三、原产地证书,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原产地证书上具有唯一的编号;

(二)原产地证书应当用中文填写,并且涵盖同一批次发运的一项或多项货物;

(三)注明出口人及收货人信息、离港日期、到货口岸、运输方式、货物的 «协调制度»编码

(至少６位)、货物描述、数量及计量单位、价格、签证机构信息等;

(四)纸质原产地证书含有样本签名或印章等安全特征,且应当与出口方通知进口方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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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产地证书应当在货物装运前或装运时签发,并自出口方签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五、如果因不可抗力、非故意的错误、疏忽或其他合理原因导致原产地证书未能在货物装运前或

装运时签发,原产地证书可以自货物装运之日起一年内补发.补发的原产地证书应注明 “补发”字样

并自装运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六、纸质原产地证书被盗、遗失或损毁时,出口商或生产商可以向出口方授权发证机构书面申请签

发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上应注明 “原产地证书正本 (编号 _ 日期 _ )的

经核准真实副本”字样.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有效期与原产地证书正本相同.

第二十条　原产地文件的保存

双方应当要求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以纸质或电子形式保存证明货物原产资格的文件至少三

年,或者依据双方各自法律规定进行保存.双方应当要求其授权发证机构保留原产地证书签发电子信

息至少三年.

第二十一条　与进口有关的义务

一、就申请享受零关税的货物,一方可要求符合本章规定原产资格的另一方货物进口时申报原产

地信息.

二、申请享受零关税的进口商应当:

(一)根据进口方海关的规定,主动向其申明有关货物享受零关税,并申报相关原产地信息;

(二)应进口方海关要求,提交与进口货物相关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二条　关税或保证金的退还

一、在进口报关时,因故不能联网核对原产地信息的,应进口人要求,进口方海关可按规定办理

担保放行.进口方海关应自该货物放行之日起９０天内核对其原产地证书情况,根据核对结果办理退

还保证金手续或将保证金转为进口关税手续.

二、进口商可在进口方法规规定的时限内要求退还多征的关税税款或缴纳的担保.

三、进口商在进口时未向申报地海关申明所进货物享受零关税的,即使其在事后向海关申请享受

零关税并申报原产地信息,已缴税款或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二十三条　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

一、双方应当按照共同确定的方式建立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以确保本章的有效和高效实

施.

二、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的技术方案及执行本协议而对该系统所做的相应技术调整和时间安

排应当由双方共同商定.

第二十四条　原产地核查

一、为确定原产地证书的真实性,或者货物原产资格的真实性,或者货物是否满足本章规定的其

他要求,进口方海关可通过如下方式核查:

(一)要求进口商提供补充信息;

(二)通过出口方海关,要求出口商或生产商提供补充信息;

(三)要求出口方海关对货物原产地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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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海关共同商定的其他程序;

(五)必要时,依据双方海关商定的方式在出口方海关人员陪同下到出口方进行核查访问.

二、进口方海关向出口方海关提出核查请求时,应注明理由,并提供证明核查合理性的相关文件

和信息.

三、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进口商、出口商或生产商收到补充信息要求后,应当及时做出回应,并在

收到要求提出之日起９０天内做出答复.出口方海关在收到核查请求后,应当在６个月内完成核查并

反馈结果.

四、如未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收到答复,或者答复结果未包含足以确定有关文件真实性或货物真

实原产地的信息,进口方海关可拒绝给予货物零关税待遇.

第二十五条　拒绝给予零关税待遇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在下列任一情况下,进口方可拒绝给予零关税待遇:

(一)货物不符合本章的规定;

(二)进口商、出口商或生产商未能遵守本章的规定;

(三)原产地证书不符合本章的规定;

(四)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原产地规则工作组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下设立原产地规则工作组.

二、原产地规则工作组应由双方原产地规则主管部门代表组成,定期就本章的有效性、一致性以

及是否达成本协议的精神及目标进行探讨,按双方商定的模式交换零关税待遇货物的相关数据或信

息.

三、应一方请求,原产地规则工作组根据双方原产地规则主管部门商定的机制和时间安排,就零

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的修订举行磋商,完成磋商后,经修订后的原产地标准由双方对外公布实施.

四、原产地规则工作组应每年至少会晤一次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开展会晤.

五、两地海关应会同相关部门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实施工作会议,回顾原产地核查情况,探讨加强

双方合作的措施.

第五章　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

第二十七条　范围与目标

一、本章应根据双方各自义务及各自海关法的规定,适用于双方之间贸易所涉及的货物及往来运

输工具所适用的海关程序.

二、本章旨在:

(一)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

(二)便利双方之间贸易;

(三)在本章范围内促进双方海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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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海关法”指明确由海关负责执行的有关货物进口、出口、移动或储存的法律或法规的条款,以

及由海关根据法定权力制定的任何规章.

“海关程序”指海关对受海关监管的货物和运输工具采取的措施.

“运输工具”指用以载运人员、货物进入或离开一方关境的各种船舶、车辆和航空器.

“«海关估价协定»”指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 中 «关于实施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七条的协定».

“«协调制度»”指作为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４日签署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附件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及其修订.

第二十九条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确定

双方重申遵守各自在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中 «贸易便利化协定»(以下简称 “«贸易便

利化协定»”)下的承诺,促进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

第三十条　便利化

一、双方应确保其海关程序和实践具有可预见性、一致性和透明度,以便利贸易.

二、一方应尽可能使用依据国际标准的海关程序,特别是世界海关组织的标准与推荐做法,以减

少在双方贸易往来中的成本和不必要的延误.

三、双方应就 «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加强交流.

四、双方应不断寻求进一步简化程序和提升便利化水平的途径.

第三十一条　透明度

一、一方应及时公布其适用于双方货物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二、一方应指定咨询点处理利益相关人就海关事务的咨询,并应将提出咨询程序的相关信息在互

联网上公开.

三、一方应尽可能在互联网上提前公布与适用于双方之间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草案,以给予公众

特别是利益相关人进行评论的机会.

四、双方海关应建立相互通报制度,通报有关通关及便利通关管理的政策法规.

五、一方应以统一、公正及合理的方式实施与适用于双方之间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十二条　海关估价

一方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七条以及 «海关估价协定»的规定对

双方之间贸易的货物进行海关估价.

第三十三条　税则归类

一方应应用 «协调制度»处理双方之间贸易的货物.

第三十四条　海关合作

双方认识到两地海关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实行通关便利对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意

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领域加强下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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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双方通关制度的差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寻求提升便利化水平和加强合作的

具体内容;

(二)以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为重点开展合作,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三)在水运、陆运、多式联运等物流方式通关中加强合作,提高监管和通关效率;

(四)加强双方海关 “数据交换及陆路口岸通关专家小组”的工作,进一步研究数据联网和发展

口岸电子清关系统的可行性,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双方对通关风险的管理,提高通关效率.

第三十五条　信息技术的应用

一方海关应使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技术支持海关运作,重视世界海关组织在此领域的发展,

探索利用互联网等形式便利通关,建设并推广单一窗口.

第三十六条　风险管理

一、一方应建立并沿用风险管理制度实施海关监管,并运用风险分析从而确定需要接受查验的人

员、货物及运输工具,以及被查验的程度和方法.

二、一方在实施其海关程序中应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以便利低风险货物通关,并使

资源集中于处理高风险货物.

三、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探讨加强双方海关现有联系机制,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及贸易效

率.

第三十七条　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

一、一方在实施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或相关措施时,应借鉴国际通行的标准,特别是世界海关组

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做法.

二、双方应开展或继续深化在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或相关措施互认方面的合作,在保证有效监管

的同时,依法为守法安全的企业提供通关便利,促进双方之间及国际贸易的便利化.

第三十八条　货物放行

一、一方应建立或沿用简化的海关程序提高货物放行效率,以便利双方之间贸易.为进一步明

确,本款不应被解释为要求一方对未满足放行要求的货物予以放行.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一方应建立或沿用下列程序:

(一)在货物实际到达前可预先以电子形式提交信息并进行处理,以加速货物放行;

(二)保证依照其海关法,在不超过所必需的处理时间内尽快将货物放行.

第三十九条　易腐货物

一、为防止易腐货物发生本可避免的损失或变质,在满足所有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一方应:

(一)在正常情况下对易腐货物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予以放行;

(二)在特殊情况及环境许可下,允许易腐货物在海关正常工作时间以外予以放行.

二、一方在安排查验时,应考虑优先安排易腐货物.

第四十条　联系机制

一、双方通过内地海关总署和香港海关高级领导业务联系年会指导和协调通关便利化合作,并通

过海关和有关部门专家小组推动通关便利化合作的开展,定期开展贸易便利化措施执行成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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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方海关设立联络官员机制,实施点对点热线通报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双方建立口岸业务专线联系机制,加强在建立口岸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方面的合作,采取有效

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持双方的通关顺畅.

四、双方海关建立定期的会晤制度,发挥内地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与香港海关 “粤港海关口岸通关

效率业务小组”的作用.

第六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四十一条　目标

本章旨在:

(一)便利双方之间贸易,保护各自地区内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

(二)保证双方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法规的透明;

(三)加强双方负责本章事务的主管机构的合作;

(四)促进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中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以下简称 “«SPS

协定»”)原则的实际执行.

第四十二条　范围

本章适用于所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双方之间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四十三条　定义④

就本章而言: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指用于下列目的的任何措施:

(一)保护一方地区内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虫害、病害、带病有机体、致病有机体或

有害生物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

(二)保护一方地区内的人类或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饮料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

毒素或致病有机体所产生的风险;

(三)保护一方地区内的人类的生命或健康免受动物、植物或动植物产品携带的病害、虫害或有

害生物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或

(四)防止或控制一方地区内因虫害或有害生物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其他损害.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包括所有相关法律、法令、法规、要求和程序,特别包括:最终产品标准;

工序和生产方法;检验、检查、认证和批准程序;检疫处理,包括与动物或植物运输有关的或与在运

输过程中为维持动植物生存所需物质有关的要求;有关统计方法、抽样程序和风险评估方法的规定;

以及与食品安全直接有关的包装和标签要求.

“协调”指双方制定、承认和实施共同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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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指:

(一)对于食品安全而言,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制定的与食品添加剂、兽药和除虫剂残余

物、污染物、分析和抽样方法有关的标准、指南和建议,及卫生惯例的守则和指南;

(二)对于动物健康和寄生虫病而言,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主持制定的标准、指南和建议;

(三)对于植物健康而言,在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秘书处主持下与在 «国际植物保护

公约»(IPPC)范围内运作的区域组织合作制定的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以及

(四)对于上述组织未涵盖的事项而言,经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确认的、由

其成员资格向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放的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公布的有关标准、指南和建议.

“风险评估”指根据可能适用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评价虫害、病害或有害生物在进口一方地区

内传入、定居或传播的可能性,及评价相关潜在的生物学后果和经济后果;或评价食品、饮料或饲料

中存在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对人类或动物的健康所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

“适当保护水平”指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保护其地区内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的一方所认为适当的保护水平.

“病虫害非疫区”指科学证据表明未发生某种特定虫害、病害或有害生物并且官方能适时保持此

状况的地区.

注:病虫害非疫区可以包围一地区、被一地区包围或毗连一地区,在该地区内已知发生特定虫

害、病害或有害生物,但已采取区域控制措施,如建立可限制或根除所涉虫害、病害或有害生物的保

护区、监测区和缓冲区.

“病虫害发生率低的地区”指主管当局认定特定虫害、病害或有害生物发生率低、并采取有效的

监视或控制措施的一个地区.

第四十四条　 «SPS协定»的确定

双方重申遵守 «SPS协定»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协调一致

为尽可能广泛地协调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如果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 (OIE)和在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框架内运作的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确定的国际标准、

指南和建议已经存在,一方应尽量将其作为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基础.

第四十六条　适应地区条件

一、双方同意根据 «SPS协定»第６条的规定来解决卫生与植物卫生状况不同地区的适应性或者

影响或可能影响贸易的问题.

二、出现影响病虫害非疫区或病虫害发生率低的地区的卫生或植物卫生情况的事件时,双方应考

虑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通过的 «关于进一步切

实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六条的指南» (G/SPS/４８),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和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制定的相关标准),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恢复原有状态并努

力将对相关贸易影响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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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等效性

一、一方应积极考虑另一方能够达到其同等适当保护水平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等效性.

二、应一方要求,双方须就具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进行磋商,以期取得等效性的认可安排.

第四十八条　口岸措施

一、除 «SPS协定»第５条第７款规定的情况外,一方应根据科学原理在口岸实施卫生或植物卫

生措施.

二、如果一方因发现未遵守卫生或植物卫生要求而在入口口岸扣留来自另一方的货物,则应迅速

将扣留的原因通报进口商或其代理人.对发现的严重不符合卫生或植物卫生要求的问题应迅速通报另

一方.

第四十九条　技术合作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对双方共同关心

并与本章一致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事务,双方同意探求技术合作,包括管理制度和人员、实验室技

术和人员的定期交流,以增进对双方管理体制的相互了解,便利相互间的市场准入.

二、应一方请求,双方应考虑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相关合作事宜.此类合作应以双方同意的条款

和条件为基础,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一)双方加强在制订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方面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二)为便利双方贸易,双方根据在 «SPS协定»第６条及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就区域化

的实施开展合作;

(三)双方应重点加强实验室检测技术、疫病和有害生物控制方法、风险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合作.

第五十条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工作组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下设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工作组 (以下简称

“SPS工作组”).由双方代表组成,以监督本章的执行.

二、SPS工作组的职能:

(一)监督本章的实施;

(二)协调技术合作活动;

(三)促进技术磋商;

(四)确认需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对任何一方的具体提议给予积极的考虑;

(五)根据本章目标,建立主管机构间的对话;

(六)执行双方同意的其他职能.

三、除双方另有约定外,SPS工作组应由双方共同主持,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可视情况以

双方同意的任何方式召开并可与依据本协议第七章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组会议联合召开.

四、为达本条之目的,SPS工作组应由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五、双方应确保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人员参与其中.SPS工作组应通过双方同意的沟通渠道

开展工作,包括电子邮件、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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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技术磋商

一、当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的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其出口造成了障碍,或者口岸检查发现

重大不合格问题,双方应尽快进行技术磋商.被请求方应对技术磋商请求予以积极考虑并尽早答复.

二、技术磋商应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内进行,以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技术磋商可通过双方同

意的任何方式进行.

三、双方实施技术磋商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时,双方应保持沟通,确保一致性.

第五十二条　联系点

一、双方须各自指定一个联系点负责协调本章的执行.

二、一方须向另一方提供指定的联系点名称以及该机构相关人员的详细信息,包括电话、传真、

电子邮箱和其他相关细节.

三、一方须及时通知另一方有关其联系点或相关负责人员的任何变更信息.

第七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

第五十三条　目标

本章旨在:

(一)在本章范围内便利双方之间货物贸易和双方市场准入,促进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

中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以下简称 “«TBT协定»”)的实施;

(二)尽可能减少双方之间贸易不必要的成本;

(三)便利双方信息交流和沟通,增进对彼此监管体系的互相了解;

(四)加强双方在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领域的合作.

第五十四条　范围

本章适用于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双方之间货物贸易的所有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但不

适用于:

(一)本协议第六章所涵盖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二)双方主管部门为其生产或消费要求所制定的采购规格.

第五十五条　定义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 (ISO/IEC)指南２»(以下简称 “«ISO/IEC指南２»”)第

６版:１９９１年,«关于标准化及相关活动的一般术语及其定义»中列出的术语,如在本章中使用,其

含义应与上述指南中给出的定义相同,但应考虑服务业不属于本章的范围.

就本章而言:

(一)“技术法规”指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包括适用的管理规定在

内的文件.该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

或标签要求.

解释性说明

«ISO/IEC指南２»中的定义未采用完整定义方式,而是建立在所谓 “板块”系统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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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指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

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

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

解释性说明

«ISO/IEC指南２»中定义的术语涵盖产品、工艺和服务.本章只涉及与产品或工艺和生产方法

有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ISO/IEC指南２»中定义的标准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

是自愿的.就本章而言,标准被定义为自愿的,技术法规被定义为强制性文件.国际标准化团体制定

的标准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本章还涵盖不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文件.

(三)“合格评定程序”指任何直接或间接用以确定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的程

序.

解释性说明

合格评定程序特别包括:抽样、检验和检查;评估、验证和合格保证;注册、认可和批准以及各

项的组合.

第五十六条　 «TBT协定»的确定

双方重申遵守 «TBT协定»的规定.

第五十七条　标准

一、在制订、采用和实施标准时,双方应采取各自所能采取的合理措施,确保各自的标准化机构

(如适用)接受和遵守 «TBT协定»附件３的规定.

二、双方应鼓励就感兴趣的标准开展相应机构之间的标准化合作.这些合作应当包括,但不限

于:

(一)标准的信息交换;

(二)标准制定过程的信息交换.

第五十八条　合格评定程序

一、双方须致力于促进接受在另一方开展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以提高合格评定的效率,保证

合格评定的成本效益.

二、在电子电器产品领域,探讨并推动内地与香港对于原产的电子电器产品认证结果互认,促进

贸易便利化.

三、双方同意鼓励合格评定机构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以推动双方合格评定结果的接受.

第五十九条　技术合作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

二、双方应加强在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领域的合作.

三、双方应加强以下领域的技术合作,以增加对各自体系的相互了解,加强能力建设,便利双方

之间贸易:

(一)双方主管机构之间的交流,关于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和良好法规规范的信息交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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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励双方合格评定机构的合作;

(三)双方商定的其他领域.

第六十条　口岸措施

如果一方因发现未满足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而在入口口岸扣留来自另一方的货物,则主管机

构应向进口商或其代表迅速通报扣留原因.

第六十一条　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组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下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组 (以下简称 “TBT

工作组”).由双方代表组成,以监督本章的执行.

二、TBT工作组的职能:

(一)监督本章的实施;

(二)协调技术合作活动;

(三)促进技术磋商;

(四)确认需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对任何一方的具体提议给予积极的考虑;

(五)根据本章目标,建立主管机构间的对话;

(六)执行双方同意的其他职能.

三、除双方另有约定外,TBT工作组应由双方共同主持,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可视情况

以双方同意的任何方式召开并可与依据本协议第六章设立的SPS工作组会议联合召开.

四、为达本条之目的,TBT工作组应由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五、双方应确保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人员参与其中.TBT工作组应通过双方同意的沟通渠

道开展工作,包括电子邮件、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

第六十二条　技术磋商

一、当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的有关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对其出口造成了障碍,可以要求进行

技术磋商.被请求方应对技术磋商请求予以积极考虑并尽早答复.

二、技术磋商应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内进行,以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技术磋商可通过双方同

意的任何方式进行.

第六十三条　联系点

一、双方须各自指定一个联系点负责协调本章的执行.

二、一方须向另一方提供指定的联系点名称以及该机构相关人员的详细信息,包括电话、传真、

电子邮箱和其他相关细节.

三、一方须及时通知另一方有关其联系点或相关负责人员的任何变更信息.

第八章　贸易救济

第六十四条　反倾销措施

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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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条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双方重申遵守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中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及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第１６条的规定,并承诺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补贴措施.

第六十六条　保障措施

如因本协议的实施造成一方对原产于另一方的某项产品的进口激增,并对该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

争产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该方可在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后临时性地中止该项产

品的进口优惠,并应尽快应另一方的要求,根据 «安排»第六章第十九条的规定开始磋商,以达成协

议.

第九章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措施

第六十七条　范围与目标

一、粤港澳大湾区内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

市、肇庆市 (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与香港之间的货物贸易是本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本章旨在:

(一)对接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促进货物往来便利化,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展和完善口岸功能,

依法推动在大湾区口岸实施更便利的通关模式,提升粤港口岸通关能力和效率效益;

(二)突出大湾区的核心和枢纽作用,将大湾区建设成为生产要素便捷高效流动的示范高地;发

挥大湾区的辐射和引领作用,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第六十八条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措施

双方同意,以互利共赢、促进协调发展为原则,珠三角九市与香港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珠三角九市探索快速跨境通关便利方法,并逐步向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扩展;

(二)探索推动单一窗口互联互通建设,研究口岸信息互换机制;

(三)双方共同研究,探讨内地与香港海关货物电子资料相容格式的可行性;

(四)定期公布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进一步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

(五)推动双方对除动植物和动植物产品、食品及药品以外的低风险货物的检验检疫结果互认;

(六)探索扩大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结果采信商品和机构范围,并给予快速通关待遇;

(七)在内地海关总署与香港相关主管部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给予原料来自内地、在香港加工

的食品以通关便利措施.

第十章　其他条款

第六十九条　例外

本协议及其附件所载规定并不妨碍一方维持或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的例外措施.

第七十条　附件

本协议的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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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条　生效和实施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

本协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在香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兼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财政司司长

　　　　　　　　　　　　　　傅自应　　　　　　　　　　　　　　　　　　　　陈茂波　　　　　　

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

注:
一、废碎料,不论是否列明,应当适用完全获得标准.
二、“提纯”是货品经减少或去除杂质,适于下列一种或多种用途:
(一)用作制药、医疗、化妆品、兽医或食品级的物质;
(二)用作分析、诊断或实验室用的化学产品和试剂;
(三)用作微电子组件和组件;
(四)特定光学用途;
(五)生物技术用途 (例如,细胞培养、遗传技术或作催化剂);
(六)用作分离流程中的载体;
(七)核级用途.
三、“化学反应”是指通过分子键断裂并形成新的分子键,或通过改变分子内原子的空间排列而形成具有新结构的分

子的过程 (包括生化过程).就本定义而言,下列过程不视为化学反应:
(一)溶解于水或其他溶剂;
(二)去除溶剂,包括作为溶剂的水;
(三)添加或去除结晶水.

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１ ０１ 活动物 在一方出生并饲养.

２ ０２０１ 鲜、冷牛肉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３ ０２０２ 冻牛肉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４ ０２０３ 鲜、冷、冻猪肉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５ ０２０４ 鲜、冷、冻绵羊肉或山羊肉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６ ０２０５ 鲜、冷、冻马、驴、骡肉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７ ０２０６ 鲜、冷、冻 牛、猪、绵 羊、山 羊、马、
驴、骡的食用杂碎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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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８ ０２０７ 税目０１０５所列家禽的鲜、冷、冻肉及
食用杂碎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９ ０２０８ 其他鲜、冷、冻肉及食用杂碎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１０ ０２０９
未炼制或用其他方法提取的不带瘦肉的
肥猪 肉、猪 脂 肪 及 家 禽 脂 肪,鲜、冷、
冻、干、熏、盐腌或盐渍的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１１ ０２１０１１ 带骨的猪前腿、后腿及其肉块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２ ０２１０１２ 腹肉 (五花肉)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１３ ０２１０１９ 干、熏、盐制的鹿豚、姬猪其他肉;其
他干、熏、盐制的其他猪肉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１４ ０２１０２０ 牛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５ ０２１０９１ 灵长目的肉及食用杂碎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１６ ０２１０９２

鲸、海豚及鼠海豚 (鲸目哺乳动物)的
肉及食用杂碎;海牛及儒艮 (海牛目哺
乳动物)的肉及食用杂碎;海豹、海狮
及海象 (鳍足亚目哺乳动物)的肉及食
用杂碎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１７ ０２１０９３ 爬行动物 (包括蛇及龟鳖)的肉及食用
杂碎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１８ ０２１０９９ 其他肉及食用杂碎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９ ０３０１ 活鱼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０ ０３０２ 鲜、冷鱼,但税目０３０４的鱼片及其他
鱼肉除外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１ ０３０３ 冻鱼,但税目０３０４的鱼片及其他鱼肉
除外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２ ０３０４ 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肉 (不论是否
绞碎)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３ ０３０５１０ 适合供人食用的鱼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 ０３０５２０ 干、熏、盐腌或盐渍的鱼肝、鱼卵及鱼
精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５ ０３０５３１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
鲶属、鲶属、胡鲶属、真鮰属)、鲤科鱼
(鲤 属、鲫 属、草 鱼、鲢 属、鲮 属、青
鱼、卡特 拉 鲃、野 鲮 属、哈 氏 纹 唇 鱼、
何氏细 须 鲃、鲂 属)、鳗 鱼 (鳗 鲡 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
属)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６ ０３０５３２
犀鳕科、多丝真鳕科、鳕科、长尾鳕科、
黑鳕科、无须鳕科、深海鳕科及南极鳕
科鱼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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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２７ ０３０５３９ 其他干、盐腌或盐渍的鱼片,但熏制的
除外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８ ０３０５４１

大麻哈鱼 [红大麻哈鱼、细磷大麻哈鱼、
大麻哈鱼 (种)、大鳞大麻哈鱼、银大麻
哈鱼、马苏大麻哈鱼、玫瑰大麻哈鱼]、
大西洋鲑鱼及多瑙哲罗鱼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 ０３０５４２ 鲱鱼 (大西洋鲱鱼、太平洋鲱鱼)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０ ０３０５４３
鳟鱼 (河 鳟、虹 鳟、克 拉 克 大 麻 哈 鱼、
阿瓜大麻哈鱼、吉雨大麻哈鱼、亚利桑
那大麻哈鱼、金腹大麻哈鱼)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１ ０３０５４４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
鲶属、鲶属、胡鲶属、真鮰属)、鲤科鱼
(鲤 属、鲫 属、草 鱼、鲢 属、鲮 属、青
鱼、卡特 拉 鲃、野 鲮 属、哈 氏 纹 唇 鱼、
何氏细 须 鲃、鲂 属)、鳗 鱼 (鳗 鲡 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
属)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２ ０３０５４９ 其他熏鱼,包括鱼片,但食用杂碎除外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３ ０３０５５１ 鳕鱼 (大西洋鳕鱼、格陵兰鳕鱼、太平
洋鳕鱼)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４ ０３０５５２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
鲶属、鲶属、胡鲶属、真鮰属)、鲤科鱼
(鲤 属、鲫 属、草 鱼、鲢 属、鲮 属、青
鱼、卡特 拉 鲃、野 鲮 属、哈 氏 纹 唇 鱼、
何氏细 须 鲃、鲂 属)、鳗 鱼 (鳗 鲡 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
属)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５ ０３０５５３

犀鳕科、多丝真鳕科、鳕科、长尾鳕科、
黑鳕科、无须鳕科、深海鳕科及南极鳕
科鱼,鳕鱼 (大西洋鳕鱼、格陵兰鳕鱼、
太平洋鳕鱼)除外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６ ０３０５５４

鲱鱼 (大西洋鲱鱼、太平洋鲱鱼)、鳀鱼
(鳀属)、沙丁鱼 (沙丁鱼、沙瑙鱼属)、
小沙丁鱼属、黍鲱或西鲱、鲭鱼 [大西
洋鲭、澳 洲 鲭 (鲐)、日 本 鲭 (鲐)]、
印度鲭 (羽鳃鲐属)、马鲛鱼 (马鲛属)、
对称 竹 荚 鱼、新 西 兰 竹 荚 鱼 及 竹 荚 鱼
(竹荚鱼属)、鲹鱼 (鲹属)、军曹鱼、银
鲳 (鲳属)、秋 刀 鱼、圆 鲹 (圆 鲹 属)、
多春鱼 (毛 鳞 鱼)、剑 鱼、鲔 鱼、狐 鲣
(狐鲣属)、枪鱼、旗鱼、四鳍旗鱼 (旗
鱼科)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７ ０３０５５９ 其他干鱼 (不包括食用杂碎),不论是否
盐腌,但熏制的除外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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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３８ ０３０５６１ 鲱鱼 (大西洋鲱鱼、太平洋鲱鱼)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３９ ０３０５６２ 鳕鱼 (大西洋鳕鱼、格陵兰鳕鱼、太平
洋鳕鱼)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０ ０３０５６３ 鳀鱼 (鳀属)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１ ０３０５６４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鲶
属、鲶属、胡 鲶 属、真 鮰 属)、鲤 科 鱼
(鲤属、鲫属、草鱼、鲢属、鲮属、青鱼、
卡特拉鲃、野鲮属、哈氏纹唇鱼、何氏细
须鲃、鲂属)、鳗鱼 (鳗鲡属)、尼罗河鲈
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属)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２ ０３０５６９ 其他盐 腌 及 盐 渍 的 鱼 (不 包 括 食 用 杂
碎),但干或熏制的除外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３ ０３０５７１ 鲨鱼翅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４ ０３０５７２ 鱼头、鱼尾、鱼鳔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５ ０３０５７９ 鱼鳍及其他可食用杂碎

在一方 从 鱼 苗 起 饲 养.如 鱼 类 品 种 为 珊 瑚 鱼
(包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
１５０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
如属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
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６ ０３０６

带壳 或 去 壳 的 甲 壳 动 物,活、鲜、冷、
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或
去壳甲壳动物,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
程中是否烹煮;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带壳
甲壳动物,不论是否冷、冻、干、盐腌
或盐渍的;适合供人食用的甲壳动物的
细粉、粗粉及团粒

完全获得.

４７ ０３０７

带壳 或 去 壳 的 软 体 动 物,活、鲜、冷、
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或
去壳软体动物,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
程中是否烹煮;适合供人食用的软体动
物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４８ ０３０８

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水生无脊
椎动物,活、鲜、冷、冻、干、盐腌或
盐渍的;熏制的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
动物的水生无脊椎动物,不论在熏制前
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煮;适合供人食用
的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水生无
脊椎动物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４９ ０４０１１０ 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按重量计脂肪含量不超过１％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５０ ０４０１２０
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按重量计脂肪含量超过１％,但不超
过６％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消毒及冷
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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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０４０１４０
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按重量计脂肪含量超过６％,但不超
过１０％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５２ ０４０１５０ 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按重量计脂肪含量超过１０％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５３ ０４０２１０
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油,
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形状,按重量计
脂肪含量不超过１５％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凝固及消
毒.

５４ ０４０２２１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浓缩乳及奶油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凝固及冷冻.

５５ ０４０２２９
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油,
其他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形状,按重
量计脂肪含量超过１５％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凝固及消
毒.

５６ ０４０２９１ 其他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浓缩乳及奶
油

从鲜奶加工.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消毒及冷
冻.

５７ ０４０２９９ 其他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５８ ０４０３

酪乳、结块的乳及奶油、酸乳、酸乳酒
及其他发酵或酸化的乳和奶油,不论是
否浓缩、加糖、加其他甜物质、加香料、
加水果、加坚果或加可可

从鲜奶或奶粉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发
酵或酸化、消毒及冷冻.

５９ ０４０４
乳清,不论是否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
质;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含天然乳的产品,
不论是否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６０ ０４０５ 黄油及其他从乳中提取的脂和油;乳酱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６１ ０４０６１０ 鲜奶酪 (未熟化或未固化的),包括乳清
奶酪;凝乳

从鲜奶或奶粉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发
酵或酸化、消毒及冷冻.

６２ ０４０６２０ 各种磨碎或粉化的奶酪
从鲜奶或奶粉制成奶酪开始.主要工序包括混
合、发 酵 (或 酸 化)、消 毒、冷 冻、陈 化、切
细、研磨及 (或)调味.

６３ ０４０６３０ 经加工的奶酪,但磨碎或粉化的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６４ ０４０６４０ 蓝纹奶酪和娄地青霉生产的带有纹理的
其他奶酪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６５ ０４０６９０ 其他奶酪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６６ ０４０８９９ 其他去壳禽蛋 从蛋类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及烹煮.

６７ ０５０８ 珊瑚及水产品壳、骨的粉末及废料 完全从一方获得的珊瑚或贝壳及其类似原料.

６８ ０６０３９０ 制花束或装饰用的插花及花蕾,干、染
色、漂白、浸渍或用其他方法处理的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清洗、干燥 (或
染色、漂白、浸渍)及保存.如保存后的制造
工序涉及涂层,则涂层亦须要在该方完成.

６９ ０６０４９０

制花束或装饰用的不带花及花蕾的植物
枝、叶或 其 他 部 分、草、苔 藓 及 地 衣,
干、染色、漂白、浸渍或用其他方法处
理的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清洗、干燥 (或
染色、漂白、浸渍)及保存.如保存后的制造
工序涉及涂层,则涂层亦须要在该方完成.

７０ ０９０１１１ 未焙炒的咖啡,未浸除咖啡碱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７１ ０９０１１２ 未焙炒的咖啡,已浸除咖啡碱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７２ ０９０１２１ 已焙炒的咖啡,未浸除咖啡碱

(１)从咖啡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烘焙及碾
磨.如制造工序中涉及混合,则混合亦须在该
方进行;或 (２)从咖啡豆制造,且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主
要制造工序为烘焙.

７３ ０９０１２２ 已焙炒的咖啡,已浸除咖啡碱 从咖啡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除碱、烘焙、
调配、研磨 (如适用).

７４ ０９０１９０ 咖啡豆荚及咖啡豆皮;含咖啡的咖啡代
用品

从咖啡豆及咖啡代用品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烘焙、调配及研磨.

７５ ０９０２１０ 绿茶 (未发酵),内包装每件净重不超过
３千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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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０９０２３０ 红茶 (已发酵)及半发酵茶,内包装每
件净重不超过３千克

从茶叶加工.主要制作工序为发酵、揉捻、干
燥、调和.

７７ ０９０２４０ 其他红茶 (已发酵)及半发酵茶 从茶叶加工.主要制作工序为发酵、揉捻、干
燥、调和.

７８ ０９０４１２ 已磨胡椒
(１)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
及干燥;或 (２)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９ ０９０４２２ 已磨辣椒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及干
燥.

８０ ０９０６２０ 已磨肉桂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及干
燥.

８１ ０９１０３０ 姜黄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及干
燥.

８２ ０９１０９１ 其他调味香料,本章注释一 (二)所述
的混合物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及干
燥.

８３ ０９１０９９ 其他调味香料 (本章注释一 (二)所述
的混合物除外)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及干
燥.

８４ １０ 谷物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８５ １１０１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８６ １１０２ 其他谷物细粉,但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除外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８７ １１０３ 谷物的粗粒、粗粉及团粒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８８ １１０４

经其他加工的谷物 (例如,去壳、滚压、
制片、制成粒状、切片或粗磨),但税目
１００６的稻谷、大米除外;谷物胚芽,整
粒、滚压、制片或磨碎的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８９ １１０５ 马铃薯的细粉、粗粉、粉末、粉片、颗
粒及团粒 从第七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９０ １１０８ 淀粉;菊粉 从第七章、第十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９１ １２０１ 大豆,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９２ １２０２ 未焙炒或未烹煮的花生,不论是否去壳
或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９３ １２０４ 亚麻子,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９４ １２０５ 油菜子,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９５ １２０６ 葵花子,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９６ １２０７ 其他含油子仁及果实,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９７ １２０８ 含油子仁或果实的细粉及粗粉,但芥子
粉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９８ １２１１２０ 人参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及碾磨.

９９ １２１２９９ 杏仁及其他供人食用的果核、果仁及植
物产品

从果核、果仁或植物产品制造.主要制造工序
为过筛﹑碾磨及包装.

１００ １５０１ 猪脂肪 (包括已炼制的猪油)及家禽脂
肪,但税目０２０９及１５０３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１ １５０７ 豆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
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２ １５０８ 花生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
未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３ １５０９１０ 初榨的橄榄油及其分离品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４ １５０９９０ 精制的油橄榄油及其分离品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５ １５１０
其他橄榄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
但未经化学改性,包括掺有税目１５０９
的油或分离品的混合物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６ １５１１ 棕榈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
未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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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１５１２ 葵花油、红花油或棉子油及其分离品,
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８ １５１３
椰子油、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榈果油及
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
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０９ １５１４ 菜子油或芥子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
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１０ １５１５
其他固定植物油、脂 (包括希蒙得木油)
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
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１１ １５１６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全部或部
分氢化、相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
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进一步加工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１２ １５１７９０

液态人造黄 油;本 章 各 种 动、植 物 油、
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食用油、脂或
制品,但税目１５１６的食用油、脂及其
分离品除外

从植物毛油或动物油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脱胶、离心、除色、除臭、精炼、搅拌、灭菌
及混合,其中棕榈油、豆油、菜籽油三种油脂
中的一种或多种油脂总比例 (按重量计)不超
过５０％,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
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１３ １５２０ 粗甘油;甘油水及甘油碱液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１４ １６０１ 用天然肠衣做外包装的香肠及类似产品
(１)从活动物或鲜、冷、冻的动物制造.主要
制造工序为切割、防腐、调味及烹煮;或 (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１５ １６０２ 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肉、食用杂碎或
动物血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１６ １６０３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
生无脊椎动物的精及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１７ １６０４ 制作或保藏的鱼;鲟鱼子酱及鱼卵制的
鲟鱼子酱代用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１８ １６０５ 制作或保藏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
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１９ １７０１ 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学纯蔗糖 完全获得.

１２０ １７０２

其他固体糖,包括化学纯乳糖、麦芽糖、
葡萄糖及果糖;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糖
浆;人造蜜,不 论 是 否 掺 有 天 然 蜂 蜜;
焦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２１ １７０４１０ 口香糖,不论是否裹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２２ １７０４９０ 其他不含可可的糖食 混合加入香味、煮沸及塑形.

１２３ １８０６２０

其他重量超过２千克的块状或条状含可
可食品,或液状、膏状、粉状、粒状或
其他散装形状的含可可食品,容器包装
或内包装每件净重超过２千克的

从糖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煮沸及塑形.
如制造工序中涉及加入香味,则加入香味亦须
在一方进行.

１２４ １８０６３１ 其他块状或条状的含可可的食品 (夹心)
从糖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煮沸及塑形.
如制造工序中涉及加入香味,则加入香味亦须
在一方进行.

１２５ １８０６３２ 其他块状或条状的含可可的食品 (不夹
心)

从糖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煮沸及塑形.
如制造工序中涉及加入香味,则加入香味亦须
在一方进行.

１２６ １８０６９０ 其他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的食品
从糖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煮沸及塑形.
如制造工序中涉及加入香味,则加入香味亦须
在一方进行.

１２７ １９０１１０ 适合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食品 从第四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２８ １９０１２０ 供烘焙税目１９０５所列面包糕饼用的调
制品及面团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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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１２９ １９０１９０

麦精;细粉、粗粒、粗粉、淀粉或麦精
制的其他税号未列名的食品,不含可可
或按重量计全脱脂可可含量低于４０％;
税目０４０１至０４０４所列货品制的其他
税号未列名的食品,不含可可或按重量
计全脱脂可可含量低于５％ (供婴幼儿食
用的零售包装食品和供烘焙税目１９０５
所列面包糕饼用的调制品及面团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０ １９０２１１ 生的面食,未包馅或未经其他方法制作,
含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１ １９０２１９ 其他未包馅或未制作的生面食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２ １９０２２０ 包馅面食,不论是否烹煮或经其他方法
制作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３ １９０２３０ 其他面食

(１)从谷类或面粉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
烹煮及塑形.如制造工序中涉及烘培,则烘培
亦须在一方进行;或 (２)从干面条、肉类及蔬
菜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烹煮、调味、混合及
冷冻;或 (３)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４ １９０４２０
未烘炒谷物片制成的食品及未烘炒的谷
物片与烘炒的谷物片或膨化的谷物混合
制成的食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５ １９０４９０ 其他谷物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６ １９０５３１ 甜饼干 混合、塑形及烘焙.

１３７ １９０５３２ 华夫饼及圣餐饼 混合、塑形及烘焙.

１３８ １９０５９０ 其他面包、糕点、饼干及烘焙糕饼 (包
括装药空囊、封缄、糯米纸及类似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９ ２００５２０ 马铃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者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４０ ２００５５１ 脱荚的豆
从豆类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过滤及防腐.如
制造工序中涉及烹煮或调味,则烹煮或调味亦
须在一方进行.

１４１ ２００６００ 糖渍蔬菜、水果、坚果、果皮及植物的
其他部分 (沥干、糖渍或裹糖的)

从鲜果或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防腐及调
味.

１４２ ２００８１１ 用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花生,不论是
否加酒、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从未经加工的花生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调味
及烹煮.如制造工序中涉及烘焙或涂层,则烘
焙或涂层亦须在一方进行.

１４３ ２００８１９ 其他,包括什锦坚果及其他子仁
从未经加工的坚果或子仁制造.主要制造工序
为烘焙或烹煮.如制造工序中涉及调味或涂层,
则调味或涂层亦须在一方进行.

１４４ ２００８２０ 非用醋制作的其他菠萝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５ ２００８３０ 非用醋制作的柑橘属水果

(１)从未经加工或暂时防腐的水果制造.主要
制造工序为调味、烹煮及烘焙,且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６ ２００８７０ 非用醋制作的桃,包括油桃

(１)从未经加工或暂时防腐的水果制造.主要
制造工序为调味、烹煮及烘焙,且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７ ２００８９３ 非用醋制作的蔓越橘 (大果蔓越橘、小
果蔓越橘、越橘)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８ ２００８９９

荔枝罐头;龙眼罐头;调味紫菜;盐渍
海带;盐渍裙带菜;其他海草及藻类制
品;清水荸荠 (马蹄)罐头;未列名制
作或保藏的水果、坚果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９ ２００９
未发酵及未加酒精的水果汁 (包括酿酒
葡萄汁)、蔬菜汁,不论是否加糖或其他
甜物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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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１５０ ２１０１

咖啡、茶、马黛茶的浓缩精汁及以其为
基本成分或以咖啡、茶、马黛茶为基本
成分的制品;烘焙菊苣和其他烘焙咖啡
代用品及其浓缩精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１ ２１０２１０ 活性酵母 从酵母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发酵、过滤、自
溶及干燥.

１５２ ２１０３１０ 酱油
从黄豆或调味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烹煮及
混合.如制造工序中涉及碾磨或发酵,则碾磨
或发酵亦须在一方进行.

１５３ ２１０３２０ 西红柿沙司及其他西红柿调味汁
从蕃茄或调味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烹煮及
混合.如制造工序中涉及碾磨,则碾磨亦须在
一方进行.

１５４ ２１０３９０ 其他调味汁及其制品;混合调味品

(１)从调味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烹煮及混
合.如制造工序中涉及碾磨或发酵,则碾磨或
发酵亦须在一方进行;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
至此.

１５５ ２１０４１０ 汤料及其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６ ２１０５ 冰淇淋及其他冰制食品,不论是否含可
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７ ２１０６９０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其他食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照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５８ ２２０２
加味、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水,包括矿
泉水及汽水,其他无酒精饮料,但不包
括税目２００９的水果汁或蔬菜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９ ２２０４２１ 装入２升及以下容器的其他酒;加酒精
抑制发酵的酿酒葡萄汁

从葡萄开始加工,发酵及酿制在一方完成.如
采用葡萄汁酿制,则可从一方或者与内地签署
并实施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原产的葡萄
汁开始加工,其发酵及酿制在一方完成.

１６０ ２２０５１０ 装入２升及以下容器的味美思酒及其他
加植物或香料的用鲜葡萄酿造的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１ ２２０６

其他发 酵 饮 料 (例 如,苹 果 酒、梨 酒、
蜂蜜酒、清酒);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发酵
饮料的混合物及发酵饮料与无酒精饮料
的混合物

在一方发酵及酿制.

１６２ ２２０８７０ 利口酒及柯迪尔酒 主要工序为混合及勾兑,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６３ ２２０９ 醋及用醋酸制得的醋代用品
从调味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烹煮及混合.
如制造工序中涉及发酵,则发酵亦须在一方进
行.

１６４ ２３０１１０ 不适用于供人食用的肉、杂碎的渣粉及
团粒;油渣

从生肉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收取生脂,切割、
压榨及煮沸.

１６５ ２３０１２０
不适用于供人食用的鱼、甲壳动物、软
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渣粉及
团粒

从鱼或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
动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碾磨、混合、烹煮
及烘干.

１６６ ２３０２５０
豆类植物的在筛、碾或其他加工过程中
所产生的糠、麸及其他残渣,不论是否
制成团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７ ２３０９１０ 零售包装的狗食或猫食 从肉类或蔬菜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蒸熟、搅
碎、膨化、烘干、油化、消毒及包装.

１６８ ２３０９９０ 其他配制制成的饲料添加剂;其他配制
的动物饲料

从食物渣滓,营养素及其他化学成份制造.主
要制造工序为分类、碾磨、量重及调配.

１６９ ２５２０１０ 生石膏;硬石膏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０ ２５２１ 石灰石助熔剂;通常用于制造石灰或水
泥的石灰石及其他钙质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１ ２５２３１０ 水泥熟料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２ ２５２３２９ 其他硅酸盐水泥 从水泥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熟料均化、
配料、研磨及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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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 ２７１０１９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 (但原油
除外)以及以上述油为基本成分 (按重
量计不低于７０％)的其他税目未列名制
品,不含有生物柴油,但废油除外

(１)以化学变化处理工业用油.主要制造工序
为石油提炼,包括去除杂质、脱水及混合其他
添加物;或者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４ ２８０３ 碳 (碳黑及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其他形态
的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５ ２８０４１０ 氢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６ ２８０４２１ 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７ ２８０４２９ 其他稀有气体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８ ２８０４３０ 氮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９ ２８０４４０ 氧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０ ２８１１２１ 二氧化碳 从二氧化碳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净化及液化.

１８１ ２８１１２９ 三氧化二坤、五氧化二坤、四氧化二氮、
其他非金属无机氧化物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８２ ２８１３１０ 二硫化碳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８３ ２８２６９０
氟硅酸盐;六氟磷酸锂;氟钽酸钾、氟
硼酸铅、氟硼酸镉、氟铝酸盐及其他氟
络盐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８４ ２８４２１０ 硅酸复盐或硅酸络盐,包括不论是否已
有化学定义的硅铝酸盐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５ ２８４３２１ 硝酸银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８６ ２８４３２９ 其他银化合物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８７ ２８４３３０ 金化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８ ２８４３９０ 其他贵金属化合物;贵金属汞齐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８９ ２８５０
氢化物、氮化物、叠氮化物、硅化物及
硼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但可
归入税目２８４９的碳化物除外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９０ ２８５２１０ 已有化学定义的汞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汞齐除外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９１ ２８５３９０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但磷
铁除外;其他无机化合物 (包括蒸馏水、
导电水及类似的纯净水);液态空气 (不
论是否除去稀有气体);压缩空气;汞
齐,但贵金属汞齐除外:(氯化氰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９２ ２９０１１０ 饱和无环烃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９３ ２９０３１２ 二氯甲烷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９４ ２９０３１３ 氯仿 (三氯甲烷)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９５ ２９０３３９ １,１,３,３,３－五氟－２三氟甲基－１－
丙烯 (全氟异丁烯;八氟异丁烯)等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９６ ２９０４１０ 仅含磺基的衍生物及其盐和乙酯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９７ ２９０５１１ 甲醇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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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２９１６１５ 油酸、亚油酸或亚麻酸及其盐和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９９ ２９２２４２ 谷氨酸及其盐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００ ２９２４１９ 其他无环酰胺 (包括无环氨基甲酸酯)
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１ ２９２６４０ α－ 苯基乙酰基乙腈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２ ２９２６９０ 对氯氰苄、间苯二甲腈、其他腈基化合
物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３ ２９３０６０ ２－ (N,N－二乙基氨基)乙硫醇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４ ２９３０７０ 二 (２－ 羟 乙 基 ) 硫 醚 [硫 二 甘 醇
(INN)]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５ ２９３０８０ 涕灭威 (ISO)、敌菌丹 (ISO)及甲胺
磷 (ISO)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６ ２９３０９０
双巯丙氨酸 (胱氨酸)、二硫代碳酸酯
(或盐)[黄原酸酯 (或盐)]、其他有机
硫化合物等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７ ２９３２１１ 四氢呋喃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在一方进行提纯,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
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８ ３００２９０ 石房蛤毒素、蓖 麻 毒 素、细 菌 及 病 毒、
遗传物质和基因修饰生物体等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９ ３００４

由混合或非混合产品构成的治病或防病
用药 品 (不 包 括 税 目 ３００２、３００５ 或
３００６的货品),已配定剂量 (包括制成
皮肤摄入形式的)或制成零售包装

(１)从化学或草药成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a)按比例调控的溶解及混合,以制成药片、
乳剂或软膏、内服药液制剂 (酏剂、口服剂、
悬浮液)、涂剂、胶囊或其他形式的药用制品﹔
或 (b)煎煮、混合及碾磨.如碾磨后的制造工
序中涉及溶解、干燥或过滤,则溶解、干燥或
过滤亦须在一方进行﹔或 (２)从品目３００３以
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１０ ３００５９０ 药棉、纱布、绷带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１１ ３００６ 本章注释四所规定的医药用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１２ ３１０１ 动物或植物肥料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１３ ３１０２ 矿物氮肥及化学氮肥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１４ ３１０５１０ 制成片及类似形状或每包毛重不超过１０
千克的本章各项货品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１５ ３１０５２０ 含氮、磷、钾三种肥效元素的矿物肥料
或化学肥料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１６ ３１０５５１ 含硝酸盐及磷酸盐的矿物肥料或化学肥
料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１７ ３１０５６０ 含磷、钾两种肥效元素的矿物肥料或化
学肥料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１８ ３１０５９０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其他肥料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１９ ３２０２ 有机合成鞣 料;无 机 鞣 料;鞣 料 制 剂,
不论是否含有天然鞣料;预鞣用酶制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２０ ３２０４１２
酸性染料 (不论是否与金属络合)及以
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媒染染料及以其
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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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３２０４１６ 活性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从化学品或其他着色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化学品或其他着色剂.

２２２ ３２０４１７ 颜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从化学品或其他着色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化学品或其他着色剂.

２２３ ３２０４２０ 用作荧光增白剂的有机合成产品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２４ ３２０６１９ 其他二氧化钛为基料的颜料及制品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５ ３２０６４９
以钒酸铋为基本成分的颜料及制品、其
他以铋化合物为基本成分的颜料及制品、
其他无机着色料及其制品

从化学品或其他着色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化学品或其他着色剂.

２２６ ３２０８１０ 以聚酯为基本成分的油漆及清漆
从并非油漆、瓷漆或同类产品的原料制造.主
要制造 工 序 为 (a)混 合 原 料;及 (b)乳 化
(如适用);及 (c)合成.

２２７ ３２０８９０ 以聚胺酯类化合物为基本成分等的油漆
及清漆

从并非油漆、瓷漆或同类产品的原料制造.主
要制造 工 序 为 (a)混 合 原 料;及 (b)乳 化
(如适用);及 (c)合成.

２２８ ３２０９９０
其他以合成聚合物或化学改性天然聚合
物为基本成分的油漆及清漆 (包括瓷漆
及大漆),分散于或溶于水介质的

从并非油漆、瓷漆或同类产品的原料制造.主
要制造 工 序 为 (a)混 合 原 料;及 (b)乳 化
(如适用);及 (c)合成.

２２９ ３２１０ 其他油漆及清漆 (包括瓷漆、大漆及水
浆涂料);加工皮革用的水性颜料

从并非油漆、瓷漆或同类产品的原料制造.主
要制造 工 序 为 (a)混 合 原 料;及 (b)乳 化
(如适用);及 (c)合成.

２３０ ３２１４９０ 其他 (漆工用填料;非耐火涂面制剂,
涂门面、内墙、地板、天花板等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８２４５０改变
除外.

２３１ ３２１５ 印刷油墨、书写或绘图墨水及其他墨类,
不论是否固体或浓缩

从颜料和化学溶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溶解
及混合.

２３２ ３３０２９０ 其他工业用混合香料及香料混合物 (以
一种或多种香料为基本成分的混合物)

从天然或化学成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混
合令制造物料产生化学变化.

２３３ ３３０３ 香水及花露水
从天然或化学成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按特
定配方进行混合、搅拌或乳化,使基本化学品
产生实质变化.

２３４ ３３０４
美容品或化妆品及护肤品 (药品除外),
包括防晒油或晒黑油;指 (趾)甲化妆
品

从天然或化学成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按特
定配方进行混合、搅拌或乳化,使基本化学品
产生实质变化.

２３５ ３３０５ 护发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６ ３３０６１０ 洁齿品
(１)从化学成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及
溶化;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７ ３３０６９０ 漱口剂 (包括假牙模膏及粉)、其他口腔
及牙齿清洁剂 (包括假牙模膏及粉) 从化学成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及溶化.

２３８ ３３０７３０ 香浴盐及其他沐浴用制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９ ３３０７４１ 神香及其他通过燃烧散发香气的制品 从香粉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溶化及模塑.

２４０ ３３０７４９ 其他室内除臭制品 (不论是否加香水或
消毒剂) 从化学成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及溶化.

２４１ ３４０１１１ 盥洗用肥皂及有机表面活性产品 (包括
含有药物的产品)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２ ３４０１２０ 其他形状的肥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４３ ３４０２

有机表面活性剂 (肥皂除外);表面活性
剂制品、洗涤剂 (包括助洗剂)及清洁
剂,不论是否含有肥皂,但税目 ３４０１
的产品除外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４４ ３４０３１１
处理纺织材料、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
的制剂 [指含石油或沥青矿物油 (重量
‹７０％)的制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４５ ３４０３１９
其他含有石油或矿物提取油类制剂 [指
含石油或沥青矿物油 (重量 ‹７０％)的
制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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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３４０３９１
处理纺织材料、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
的制剂 [不含石油或沥青矿物油 (重量
‹７０％)的制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４７ ３４０４９０ 其他人造蜡及调制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８ ３４０５１０ 鞋靴或皮革用的上光剂及类似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９ ３４０５２０ 保养木制家具、地板或其他木制品用的
上光剂及类似制品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５０ ３４０５９０ 其他玻璃或金属用的光洁剂 (不包括擦
洗膏、去污粉及类似制品)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５１ ３５０２９０ 其他白蛋白及白蛋白盐 (包括白蛋白衍
生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５２ ３５０５１０ 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 从淀粉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冷却、干
燥 (如适用).

２５３ ３５０６１０ 适于作胶或粘合剂用的产品,零售包装
每件净重不超过１千克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５４ ３５０６９１ 以橡胶或税目３９０１至３９１３的聚合物
为基本成分的粘合剂

从化学成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搅拌或混
合化学物料,产生物理或化学变化.

２５５ ３５０６９９ 其他编号未列名的调制剂、黏合剂 从化学成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搅拌或混
合化学物料,产生物理或化学变化.

２５６ ３６０６１０
直接灌注香烟打火机及类似打火器用的
液体燃料或液化气体燃料,其包装容器
的容积不超过３００立方厘米

从化学成份或气体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混
合化学物料而产生化学变化.

２５７ ３７０１

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硬片及平面软片,用
纸、纸板及纺织物以外任何材料制成;
未曝光的一次成像感光平片,不论是否
分装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５８ ３７０２１０ X光用感光胶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５９ ３７０２３１ 彩色摄影用感光胶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０ ３７０２３２ 其他涂卤化银乳液的感光胶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１ ３７０２３９ 其他感光胶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２ ３７０２４１ 彩色摄影用胶片,宽度超过 ６１０ 毫米,
长度超过２００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３ ３７０２４２ 非彩色摄影用胶片,宽度超过６１０毫米,
长度超过２００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４ ３７０２４３ 胶片,宽度超过６１０毫米,长度不超过
２００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５ ３７０２４４ 胶片,宽度超过１０５毫米,但不超过６１０
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６ ３７０２５２ 宽度不超过１６毫米彩色摄影用的其他胶
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６７ ３７０２５３ 幻灯片用其他胶片,宽度超过１６毫米,
但不超过３５毫米,长度不超过３０米

从化学成份制造感光乳剂开始.主要制造工序
为感光乳剂制造、涂布、干燥及整理分切.

２６８ ３７０２５４
非幻灯片用其他胶片,宽度超过１６毫
米,但不超过３５毫米,长度不超过３０
米

从化学成份制造感光乳剂开始.主要制造工序
为感光乳剂制造、涂布、干燥及整理分切.

２６９ ３７０２５５ 其他胶片,宽度超过１６毫米,但不超过
３５毫米,长度超过３０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７０ ３７０２５６ 其他彩色胶片,宽度超过３５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７１ ３７０２９６ 其他胶片,宽度不超过３５毫米,长度不
超过３０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７２ ３７０２９７ 其他胶片,宽度不超过３５毫米,长度超
过３０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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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 ３７０２９８ 其他非彩色胶片,宽度超过３５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７４ ３７０３１０ 成卷,宽度超过６１０毫米的未曝光的摄
影感光纸、纸板及纺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７５ ３７０３２０ 其他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纸、纸板及纺织
物,彩色摄影用

从化学成份制造感光乳剂开始.主要制造工序
为感光乳剂制造、涂布、干燥及整理分切.

２７６ ３７０３９０ 其他未曝光的感光纸及纸板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子目３７０７１０改变
至此除外.

２７７ ３７０６ 已曝光已冲洗的电影胶片,不论是否配
有声道或仅有声道

从胶卷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显影及冲印,并
需经进口方主管部门批准进口.

２７８ ３７０７９０

冲洗照相胶卷及相片用化学制剂 (包括
摄影用未混合产品、定量或零售包装即
可使用的)、复印机用化学制剂 (不包括
上光漆、胶水、粘合剂及类似制剂)、其
他摄影用化学制剂 (包括摄影用未混合
产品)

从化学成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搅拌或混
合化学物料,产生化学变化.

２７９ ３８０１１０ 人造石墨 从化学物料制造.主要工序为借混合化学物料
而产生化学变化.

２８０ ３８０８

杀虫剂、杀鼠剂、杀菌剂、除草剂、抗
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消毒剂及类似
产品,零售形状、零售包装或制成制剂
及成品 (例如,经硫磺处理的带子、杀
虫灯芯、蜡烛及捕蝇纸)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１ ３８０９９１ 纺织工业及类似工业用的整理剂、染料
加速着色或固色助剂及其他产品和制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２ ３８０９９２ 造纸工业及类似工业用的整理剂、染料
加速着色或固色助剂及其他产品和制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８３ ３８０９９３ 制革工业及类似工业用的整理剂、染料
加速着色或固色助剂及其他产品和制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８４ ３８１０１０ 金属表面酸洗剂;金属及其他材料制成
的焊粉或焊膏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８５ ３８１１９０
其他矿物油用的配制添加剂 (抗氧剂、
防胶剂、黏度改良剂、防腐剂及其他配
制添加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８６ ３８１２３１ ２,２,４－三甲基 －１,２－ 二氢化喹啉
(TMQ)低聚体混合物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８７ ３８１２３９ 其他橡胶防老剂、其他橡胶或塑料用抗
氧制剂及其他复合稳定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８８ ３８１４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有机复合溶剂及稀释
剂;除漆剂

从并非油漆、瓷漆或同类产品的原料制造.主
要制造 工 序 为 (a)混 合 原 料;及 (b)乳 化
(如适用);及 (c)合成.

２８９ ３８１５１２ 以贵金属及其化合物为活性物的反应引
发剂、反应促进剂、催化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９０ ３８２１
制成的供微生物 (包括病毒及类似品)
或植物细胞、人体细胞、动物细胞生长
或维持用的培养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１ ３８２２

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剂及不论
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配制试
剂,但税目３００２及３００６的货品除外;
检定参照物

(１)从生物或化学成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从化学变化的合成工序而产生;或 (２)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２９２ ３８２３１２ 油酸 从未提炼的油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提炼.

２９３ ３８２３１９
植物酸性油 (酸性油仅指精炼所得的)、
其他工业用单羧脂肪酸、酸性油 (酸性
油仅指精炼所得的)

从未提炼的油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提炼.

２９４ ３８２４４０ 水泥、灰泥及混凝土用添加剂
(１)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５ ３８２４５０ 非耐火的灰泥及混凝土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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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 ３８２４９９ 杂醇油、除墨剂、蜡纸改正液及类似品、
增炭剂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者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９７ ３８２６
生物柴油及其混合物,不含或含有按重
量计低于７０％的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
的油类

从化学成份制造,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９８ ３９０１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乙烯,比重小于０９４

(１)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
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搅拌或混合、熔化或
聚变、压制及制粒;或 (２)从塑料废料制造.
主要制造工序为制粒、拉压及切割.

２９９ ３９０１２０ 初级形状的聚乙烯,比重在０９４及以上

(１)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
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搅拌或混合、熔化或
聚变、压制及制粒;或 (２)从塑料废料制造.
主要制造工序为制粒、拉压及切割.

３００ ３９０１３０ 初级形状的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１ ３９０１４０ 其他 乙 烯－ α－ 烯 烃 共 聚 物,比 重 小 于
０９４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如使用塑料废料制
造,则该塑料废料应为内地或香港生产或消费
过程中产生;或 (２)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０２ ３９０１９０ 其他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如使用塑料废料制
造,则该塑料废料应为内地或香港生产或消费
过程中产生;或 (２)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０３ ３９０２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丙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４ ３９０２３０ 初级形状的丙烯共聚物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０５ ３９０３１９ 改性的初级形状的非可发性的聚苯乙烯、
其他初级形状的聚苯乙烯

(１)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
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搅拌或混合、熔化或
聚变、压制及制粒;或 (２)从塑料废料制造.
主要制造工序为制粒、拉压及切割.

３０６ ３９０３３０ 初级形状的丙烯腈 － 丁 二 烯 － 苯 乙 烯
(ABS)共聚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７ ３９０３９０ 初级形状的其他苯乙烯聚合物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０８ ３９０４２１ 未塑化的其他初级形状的聚氯乙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９ ３９０４２２ 已塑化的其他初级形状的聚氯乙烯

(１)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
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搅拌或混合、熔化或
聚变、压制及制粒;或 (２)从塑料废料制造.
主要制造工序为制粒、拉压及切割.

３１０ ３９０５９９ 其他乙烯酯或乙烯基的聚合物 (初级形
状的,共聚物除外)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１１ ３９０６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从聚合物、
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
造.

３１２ ３９０６９０ 其他初级形状的丙烯酸聚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３ ３９０７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缩醛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从聚合物、
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
造;或 (３)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
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１４ ３９０７３０ 初级形状的环氧树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５ ３９０７４０ 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从聚合物、
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
造.

３１６ ３９０７６９ 其他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切片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如使用塑料废料制
造,则该塑料废料应为内地或香港生产或消费
过程中产生;或 (２)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
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造.

３１７ ３９０７７０ 初级形状的聚乳酸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从聚合物、
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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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 ３９０７９９ 初级形状的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聚对
苯二甲酸－己二醇－丁二醇酯等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从聚合物、强
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造.

３１９ ３９０８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酰胺－６、－１１、－１２、－６,
６、－６,９、－６,１０或－６,１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０ ３９０８９０
初级形状的芳香族聚酰胺及其共聚物、
半芳香族聚酰胺及其共聚物、其他初级
形状聚酰胺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如使用塑料废料制
造,则该塑料废料应为内地或香港生产或消费
过程中产生;或 (２)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
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造.

３２１ ３９０９５０ 初级形状的聚氨基甲酸酯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从聚合物、
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分经化学改性制
造.

３２２ ３９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硅氧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３ ３９１２９０ 初级形状的其他未列名的纤维素 (包括
化学衍生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４ ３９１６
塑料制的单丝 (截面直径超过１毫米)、
条、杆、型材及异型材,不论是否经表
面加工,但未经其他加工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５ ３９１７ 塑料制的管子及其附件 (例如,接头、
肘管、法兰)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６ ３９１８ 块状或成卷的塑料铺地制品,不论是否
胶粘;本章注释九所规定的塑料糊墙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７ ３９１９ 自粘的塑料板、片、膜、箔、带、扁条
及其他扁平形状材料,不论是否成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８ ３９２０
其他非泡沫塑料的板、片、膜、箔及扁
条,未用其他材料强化、层压、支撑或
用类似方法合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９ ３９２１ 其他塑料板、片、膜、箔、扁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０ ３９２２
塑料 浴 缸、淋 浴 盘、洗 涤 槽、盥 洗 盆、
坐浴盆、便盆、马桶座圈及盖、抽水箱
及类似卫生洁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１ ３９２３ 供运输或包装货物用的塑料制品;塑料
制的塞子、盖子及类似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２ ３９２４ 塑料制的餐具、厨房用具、其他家庭用
具及卫生或盥洗用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３ ３９２５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建筑用塑料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４ ３９２６ 其他塑料制品及品目３９０１至３９１４所
列其他材料的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５ ４００１
天然橡胶、巴拉塔胶、古塔波胶、银胶
菊胶、糖胶树胶及类似的天然树胶,初
级形状或板、片、带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３６ ４００２１１ 胶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７ ４００２１９

初级形状未经任何加工丁苯橡胶 (溶聚
的除外) (胶乳除外)、初级形状充油丁
苯橡胶 (溶聚的除外) (胶乳除外)、初
级形状热塑丁苯橡胶 (胶乳除外)、初级
形状充油热塑丁苯橡胶 (胶乳除外)、初
级形状 未 经 任 何 加 工 的 溶 聚 丁 苯 橡 胶
(胶乳除外)、初级形状充油溶聚丁苯橡
胶 (胶乳除外)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８ ４００２９９
其他初级形状的合成橡胶;其他合成橡
胶板、片、带 (胶乳除外);从油类提取
的油膏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９ ４００５ 未硫化的复合橡胶,初级形状或板、片、
带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如果含天然橡胶成份,
则天然橡胶不高于４０％.

３４０ ４００７００ 硫化橡胶线及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１ ４０１０１１ 金属加强的硫化橡胶输送带及带料
从钢丝绳芯皮带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裁切及
打孔,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
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４２ ４０１６９１ 铺地制品及门垫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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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４０１６９３ 垫片、垫圈及其他密封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４ ４１０１

生牛皮 (包括水牛皮)、生马皮 (鲜的、
盐渍的、干的、石灰浸渍的、浸酸的或
以其他方法保藏,但未鞣制、未经羊皮
纸化处理或进一步加工的),不论是否去
毛或剖层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４５ ４１０２

绵羊或羔羊生皮 (鲜的、盐渍的、干的、
石灰浸渍的、浸酸的或经其他方法保藏,
但未鞣制、未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步
加工的),不论是否带毛或剖层,但本章
注释一 (三)所述不包括的生皮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４６ ４１０３

其他生皮 (鲜的、盐渍的、干的、石灰
浸渍的、浸酸的或以其他方法保藏,但
未鞣制、未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步加
工的),不论是否去毛或剖层,但本章注
释一 (二)或 (三)所述不包括的生皮
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４７ ４１０４
经鞣制的不带毛牛皮 (包括水牛皮)、马
皮及其坯革,不论是否剖层,但未经进
一步加工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８ ４１０７

经鞣制或半硝处理后进一步加工的不带
毛的牛皮革 (包括水牛皮革)或马皮革,
包括羊皮纸化处理的皮革,不论是否剖
层,但税目４１１４的皮革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９ ４１１２

经鞣制或半硝处理后进一步加工的不带
毛的绵羊或羔羊皮革,包括羊皮纸化处
理的皮革,不论是否剖层,但税目４１１４
的皮革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０ ４１１３

经鞣制或半硝处理后进一步加工的不带
毛的其他动物皮革,包括羊皮纸化处理
的皮革,不论是否剖层,但税目 ４１１４
的皮革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１ ４２０２２１ 以皮革或再生皮革作面的容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２ ４２０２９２ 以塑料片或纺织材料作面的其他容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３ ４２０３ 皮革或再生皮革制的衣服及衣着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４ ４２０５ 皮革或再生皮革的其他制品
从皮革或再生皮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裁剪
皮革及车缝.如制造工序中涉及上扣,则上扣
亦须在一方进行.

３５５ ４３０１
生毛皮 (包括适合加工皮货用的头、尾、
爪及其他块、片),但税目４１０１、４１０２
或４１０３的生皮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６ ４３０２
未缝制或已缝制 (不加其他材料)的已
鞣毛 皮 (包 括 头、 尾、 爪 及 其 他 块、
片),但税目４３０３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７ ４３０３ 毛皮制的衣服、衣着附件及其他物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８ ４３０４ 人造毛皮 从经精制的动物毛皮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裁
剪及车缝.

３５９ ４８０２

书写、印刷或类似用途的未经涂布的纸
及纸板、未打孔的穿孔卡片及穿孔纸带
纸,成卷或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形),任
何尺寸,但税目４８０１或４８０３的纸除
外;手工制纸及纸板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０ ４８０５ 成卷或成张的其他未经涂布的纸及纸板,
加工程度不超过本章注释三所列范围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６１ ４８１０

成卷或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形)的任何
尺寸的单面或双面涂布高岭土或其他无
机物质 (不论是否加粘合剂)的纸及纸
板,但未涂布其他涂料,不论是否染面、
饰面或印花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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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 ４８１１

成卷或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形)的任何
尺寸的经涂布、浸渍、覆面、染面、饰
面或印花的纸、纸板、纤维素絮纸及纤
维素纤维网纸,但税目４８０３、４８０９或
４８１０的货品除外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３６３ ４８１９１０ 瓦楞纸或纸板制的箱、盒、匣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４ ４８１９２０ 非瓦楞纸或纸板制的可折叠箱、盒、匣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５ ４８２１１０ 印制纸或纸板制的各种印制标签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６ ４８２３９０

其他以纸或纸板为底制成的铺地制品、
神纸及类似用品、纸扇、其他纸及纸制
品 (包括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维网纸
制的其他物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７ ４９０８９０ 其他转印贴花纸 (移画印花法用图案纸) 从转印纸及印刷油墨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设
计及印刷.

３６８ ４９１１ 其他印刷品,包括印刷的图片及照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９ ５００７２０ 其他机织物,按重量计丝或绢丝 (紬丝
除外)含量在８５％及以上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装饰进口或本地制造的织物,且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或 (３)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
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
处理;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脂整理、预缩、刮
布、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
永久浮雕花纹.

３７０ ５１０６ 粗梳羊毛纱线,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７１ ５１０７１０ 非供零售用精梳羊毛纱线,按重量计羊
毛含量在８５％及以上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７２ ５１１２１１ 精梳羊毛或精梳动物细毛的机织物,每
平方米重量不超过２００克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７３ ５１１２１９
每平方米重量›２００克的精梳羊毛或精梳
动物细毛的机织物 (精梳羊毛或动物细
毛含量≥８５％)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染色或印花 (用已
染色纱线所织的织物除外);及 (c)绣绒;及
(d)烘干;及 (e)拉幅;及 (f)刮布或起绒或
刷毛;及 (g)蒸煮.

３７４ ５２０１ 未梳的棉花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７５ ５２０２ 废棉 (包括废棉纱线及回收纤维) 完全获得.

３７６ ５２０３ 已梳的棉花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７７ ５２０５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按重量计含棉量
在８５％及以上,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７８ ５２０６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按重量计含棉量
在８５％以下,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７９ ５２０８ 棉机织物,按重量计含棉量在８５％及以
上,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２００克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８０ ５２０９ 棉机织物,按重量计含棉量在８５％及以
上,每平方米重量超过２００克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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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 ５２１０
棉机织物,按重量计含棉量在８５％以下,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混纺,每平方米重
量不超过２００克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８２ ５２１１
棉机织物,按重量计含棉量在８５％以下,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混纺,每平方米重
量超过２００克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８３ ５２１２ 其他棉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８４ ５３０６ 亚麻纱线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８５ ５３０９ 亚麻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８６ ５４０１１０ 合成纤维长丝纺制的缝纫线 从连续长纤维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并线、
搓捻、加热定型、上油及卷绕.

３８７ ５４０２３１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纺制的纱线,每根单
纱细度不超过５０特

卷曲进口或本地制造的聚酰胺长纱为纱线.主
要制造工序为纤维卷曲工序.

３８８ ５４０２３２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纺制的纱线,每根单
纱细度超过５０特

卷曲进口或本地制造的聚酰胺长纱为纱线.主
要制造工序为纤维卷曲工序.

３８９ ５４０２４４ 弹性纱线 从纤维纱或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搓捻、切
割、气淬溶渣、上油及卷绕.

３９０ ５４０４

截面尺寸不超过１毫米,细度在６７分特
及以上的合成纤维单丝;表观宽度不超
过５毫米的合成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
类似品 (例如,人造草)

从纤维纱或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搓捻、切
割、气淬溶渣、上油及卷绕.

３９１ ５４０７ 合成纤维长丝纱线的机织物,包括税目
５４０４所列材料的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９２ ５４０８ 人造纤维长丝纱线的机织物,包括税目
５４０５所列材料的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９３ ５５０８１０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缝纫线
主要制造工序为 (a)搓捻及卷绕;或 (b) (i)
染色或丝光处理或漂白及 (ii)上蜡或上油及
(iii)卷绕.

３９４ ５５０９ 合成纤 维 短 纤 纺 制 的 纱 线 (缝 纫 线 除
外),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９５ ５５１０ 人造纤 维 短 纤 纺 制 的 纱 线 (缝 纫 线 除
外),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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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 ５５１２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按重量计
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８５％及以上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９７ ５５１３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按重量计
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８５％以下,主要或
仅与棉混纺,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１７０
克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９８ ５５１４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按重量计
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８５％以下,主要或
仅与棉混纺,每平方米重量超过１７０克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９９ ５５１６ 人造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４００ ５６０１２１ 棉制纺织材料絮胎及其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１ ５６０３ 无纺织物,不论是否浸渍、涂布、包覆
或层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２ ５６０８９０ 其他纺织纤维制成的渔网、其他网及网
料 (罗网及篓状网除外)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４０３ ５７０２４１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起绒结构的铺地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４ ５７０２４２ 化学纤维制起绒结构的铺地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５ ５８０１２２ 割绒的灯芯绒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４０６ ５８０１２７ 经起绒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４０７ ５８０４２１ 化学纤维制织物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４０８ ５８０６２０ 按重量计弹性纱线或橡胶线含量在５％及
以上的其他机织物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４０９ ５８０７１０ 机织的纺织材料制标签、徽章及类似品
(１)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或 (２)从布匹、织带或丝带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剪裁 (若用布匹制造)及印色或刺绣.

４１０ ５９０３ 用塑料浸渍、涂布、包覆或层压的纺织
物,但税目５９０２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１１ ５９０７ 用其他材料浸、涂的已绘制画布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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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４１２ ６００１９２ 化学纤维制的针织物或钩编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４１３ ６００４
宽度超过３０厘米,按重量计弹性纱线或
橡胶线含量在５％及以上的针织物或钩编
织物,但税目６００１的货品除外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４１４ ６００５ 经编针 织 物 (包 括 由 镶 边 针 织 机 织 成
的),但税目６００１至６００４的货品除外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４１５ ６００６ 其他针织或钩编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４１６ ６１０１

针织或钩编的男式大衣、短大衣、斗篷、
短斗篷、带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
雪短上衣)、防风衣、防风短上衣及类似
品,但税目６１０３的货品除外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１７ ６１０２

针织或钩编的女式大衣、短大衣、斗篷、
短斗篷、带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
雪短上衣)、防风衣、防风短上衣及类似
品,但税目６１０４的货品除外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１８ ６１０３
针织或钩编的男式西服套装、便服套装、
上衣、长裤、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
短裤 (游泳裤除外)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１９ ６１０４

针织或钩编的女式西服套装、便服套装、
上衣、连衣裙、裙子、裙裤、长裤、护
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裤 (游泳服除
外)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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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４２０ ６１０５ 针织或钩编的男衬衫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１ ６１０６ 针织或钩编的女衬衫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２ ６１０７ 针织或钩编的男式内裤、三角裤、长睡
衣、睡衣裤、浴衣、晨衣及类似品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３ ６１０８
针织或钩编的女式长衬裙、衬裙、三角
裤、短衬裤、睡衣、睡衣裤、浴衣、晨
衣及类似品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４ ６１０９ 针织或钩编的 T恤衫、汗衫及其他内衣
背心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５ ６１１０ 针织 或 钩 编 的 套 头 衫、开 襟 衫、马 甲
(背心)及类似品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６ ６１１１ 针织或钩编的婴儿服装及衣着附件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婴
儿服装附件: (１)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针织;或 (２)从布匹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裁
剪布匹,并将裁片缝制成产品;或 (３)车缝部
件为衣服部件.主要制造工序为将裁片缝成衣
服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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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４２７ ６１１２ 针织或钩编的运动服、滑雪服及游泳服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８ ６１１３ 用税目５９０３、５９０６或５９０７的针织物
或钩编织物制成的服装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２９ ６１１４ 针织或钩编的其他服装

裁剪及车缝类:从车缝部件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将部件车缝,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中涉
及连接、挑撞工序,则连接、挑撞工序亦须在
一方进行.成形织片类: (１)从纱制造.主要
制造工 序 为 将 纱 线 编 织 为 成 形 针 织 衫 片;或
(２)从成形针织衫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成形针织衫片连接,制成成衣.如制造工序涉
及挑撞工序,则挑撞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３０ ６１１５１０ 渐紧压袜类 (例如,用以治疗静脉曲张
的长统袜) 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４３１ ６１１５２１ 每根单丝细度在６７分特以下的合成纤维
制袜类 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针织、纺织及车缝.

４３２ ６１１５９４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袜类 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４３３ ６１１５９５ 棉制袜类 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４３４ ６１１５９６ 合成纤维制袜类 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４３５ ６１１５９９ 其他纺织材料制袜类 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４３６ ６１１６ 针织或钩编的分指手套、连指手套及露
指手套

车缝部件为成品.主要制造工序为将裁片及部
件缝制成手套.

４３７ ６１１７ 其他制成的针织或钩编的衣着附件;服
装或衣着附件的针织或钩编的零件

(１)车缝部件为衣服部件.主要制造工序为将
裁片缝成衣服部件;或 (２)从纱制造.主要制
造工序为针织.

４３８ ６２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３９ ６３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制品;旧衣着及
旧纺织品;碎织物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４０ ６４０６９０

其他 木 制 鞋 靴 零 件、活 动 式 鞋 内 底 等
(包括跟垫及类似品、护腿、裹腿和类似
品及其零件);其他材料制活动式鞋内
底、跟垫及类 似 品;其 他 材 料 制 护 腿、
裹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其他材料制其
他鞋靴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１ ６５０６９９ 其他材料制帽子或便帽 从毛皮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裁剪布匹或毛皮,
并将裁片缝制成帽子或便帽.

４４２ ６８０４２１
砂轮 (由粘聚合成或天然金刚石制);其
他石磨、石碾及类似品 (由粘聚合成或
天然金刚石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３ ６８０４２２
其他砂 轮 (由 其 他 粘 聚 磨 料 或 陶 瓷 所
制);其他石磨,石碾及类似品 (由其他
粘聚磨料或陶瓷所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４ ６８１０ 水泥、混凝土或人造石制品,不论是否
加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５ ７００７１１ 钢化或层压的安全玻璃,规格及形状适于
安装在车辆、航空器、航天器及船舶上

从玻璃片及制框架物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钢化处理,切割及将配件装配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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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４４６ ７０１９５１ 宽度不超过３０厘米的长丝平纹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７ ７０１９５２
宽度超过３０厘米的长丝平纹织物,每平
方米重量不超过２５０克,单根纱线细度
不超过１３６特克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８ ７０１９５９ 其他机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９ ７０２０ 其他玻璃制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５０ ７１０２３１ 未加工或经简单锯开、劈开或粗磨的钻
石

(１)未加工工业用钻石:在一方开采;或 (２)
简单加工非工业用钻石:从未加工及未分类钻
石制造,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
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５１ ７１０４９０ 工业用蓝宝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５２ ７１１０１９ 其他铂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混合化学物料
而产生化学变化.

４５３ ７１１０２９ 其他钯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混合化学物料
而产生化学变化.

４５４ ７１１３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首饰及其零件

(１)主要制造工序为模塑,如制造工序中涉及
装配,则装配亦须在一方进行;或 (２)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３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４５５ ７１１４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金银器及其零件

(１)主要制造工序为模塑,如制造工序中涉及
装配,则装配亦须在一方进行;或 (２)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３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４５６ ７１１５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其他制品

(１)主要制造工序为模塑,如制造工序中涉及
装配,则装配亦须在一方进行;或 (２)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３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４５７ ７１１６ 用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 (天
然、合成或再造)制成的物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５８ ７１１７ 仿首饰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５９ ７２０５２１ 合金钢的颗粒和粉末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６０ ７２１０７０ 涂漆或涂塑的宽度在６００毫米及以上的
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涂漆或涂
塑.如制造工序中涉及打孔及 (或)冲切,则
打孔及 (或)冲切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６１ ７２１２４０ 涂漆或涂塑的宽度小于６００毫米的铁或
非合金钢平板轧材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涂漆或涂
塑.如制造工序中涉及打孔及 (或)冲切,则
打孔及 (或)冲切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６２ ７２１４２０
带有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凹痕、凸缘、槽
沟或其他变形以及轧制后扭曲的铁或非
合金钢的条、杆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高温处理、塑形
及切割.

４６３ ７２１７９０ 其他铁丝或非合金钢丝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６４ ７２１９２１ 不绣钢平板轧材,厚度超过１０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６５ ７２１９２２ 不绣钢平板轧材,厚度在４７５毫米及以
上,但不超过１０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６６ ７２１９３３ 不绣钢平板轧材,厚度超过１毫米,但
小于３毫米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焊接及切
割.

４６７ ７２１９３４ 不绣钢平板轧材,厚度在０５毫米及以
上,但不超过１毫米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焊接及切
割.

４６８ ７２１９３５ 不绣钢平板轧材,厚度小于０５毫米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焊接及切
割.

４６９ ７２２０１１ 不绣钢平板轧材,宽度小于 ６００ 毫米,
厚度在４７５毫米及以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税号 ７２１９改变除
外.

４７０ ７２２３００ 不锈钢丝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制造钢丝及塑形.
如制造工序中涉及压制,则压制亦须在一方进
行.

４７１ ７３０４３９
非冷拔或冷轧的铁制无缝锅炉管、非冷
轧的铁制无缝地质钻管、套管 (非冷拔
或冷轧的铁或非合金钢制的)等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如制造过
程涉及打孔、冲切,则打孔、冲切亦须在一方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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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 ７３０７２２ 螺纹肘管、弯管及管套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如制造过
程涉及打孔、冲切,则打孔、冲切亦须在一方
进行.

４７３ ７３０７２９ 不锈钢制其他管子附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如制造过
程涉及打孔、冲切,则打孔、冲切亦须在一方
进行.

４７４ ７３０８３０ 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如制造过
程涉及打孔、冲切,则打孔、冲切亦须在一方
进行.

４７５ ７３０８９０ 其他钢铁结构体及部件 (包括结构体用
的已加工钢板、型材、管子及类似品)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如制造过
程涉及打孔、冲切,则打孔、冲切亦须在一方
进行.

４７６ ７３１０

盛装物料用的钢铁柜、桶、罐、听、盒
及类似容器 (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
除外),容积不超过３００升,不论是否衬
里或隔热,但无机械或热力装置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烧焊及切
割.如制造工序中涉及装配,则装配亦须在一
方进行.

４７７ ７３１１００ 装压缩或液化气的钢铁容器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如制造过
程涉及打孔、冲切,则打孔、冲切亦须在一方
进行.

４７８ ７３１４２０
交点焊接的网、篱及格栅,其丝的最大
截面尺寸在３毫米及以上,网眼尺寸在
１００平方厘米及以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７９ ７３１４３１ 镀或涂锌的网、篱、格栅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８０ ７３１４３９
交点焊接的其他细钢铁丝网、篱及格栅
(其丝的最大截面尺寸＜３毫米,网眼尺
寸＜１００平方厘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８１ ７３１４５０ 网眼钢铁板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

４８２ ７３１５１１ 滚子链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４８３ ７３１８１５ 其他螺钉及螺栓,不论是否带有螺母或
垫圈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８４ ７３１８２１ 弹簧垫圈及其他防松垫圈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８５ ７３１８２３ 铆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８６ ７３２３９３ 不锈钢制家用钢铁器具及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８７ ７３２４１０ 不锈钢制洗涤槽及脸盆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８８ ７３２６９０ 其他工业用钢铁纤维及其制品、其他工
业用钢铁制品、其他非工业用钢铁制品

从金属及部件 (例如带、绳、链或镶板)制造.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如制造工序中涉及装配,
则装配亦须在一方进行.

４８９ ７４０５ 铜母合金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０ ７４０８１９ 其他精炼铜制铜丝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９１ ７４０９２１ 盘卷的铜板、片及带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２ ７４０９２９ 其他铜锌合金 (黄铜)板、片、带 (厚
度›０１５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３ ７４０９９０ 其他铜合金制板、片、带 (厚度›０１５
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４ ７４１０１１ 精炼铜制铜箔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５ ７４１０２１ 其他精炼铜制铜箔 从铜、树脂及化学溶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涂层及压片.

４９６ ７４１１２１ 铜锌合金 (黄铜)铜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７ ７４１５２１ 铜制或钢铁制垫圈 (包括弹簧垫圈)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４９８ ７４１５２９ 铜制其他无螺纹制品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４９９ ７４１５３３ 螺钉;螺栓及螺母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０ ７４１５３９ 其他铜制螺纹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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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 ７４１９１０ 铜制链条及其零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５０２ ７５０６２０ 镍合金制板、片、带、箔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３ ７６０１１０ 非合金铝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４ ７６０５１９ 其他非合金铝制铝丝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５ ７６０６ 铝板、片及带,厚度超过０２毫米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从金属制
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金属物料塑形 (包括熔
解、拉压及切割),如制造工序中涉及打孔、冲
切,则打孔、冲切亦须在一方进行.

５０６ ７６０７２０ 有衬背铝箔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轧制 (压延)、涂
层、覆合.

５０７ ７６１６１０
铝钉、平头钉、U 形钉 (税目８３０５的
货品除外)、螺钉、螺栓、螺母、钩头螺
钉、铆钉、销、开尾销、垫圈及类似品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５０８ ７９０１２０ 锌合金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熔炼、物理或化
学分离、混合及铸造.

５０９ ８００１ 未锻轧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０ ８００３ 锡条、杆、型材及异型材或丝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１ ８００７ 其他锡制品
(１)从锡石或锡废碎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提选、煅 烧、化 学 处 理、精 炼、切 割 及 塑 形;
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２ ８１０８２０ 钛粉末 从钛合金带、板、坯及其回收料制造 (海绵钛
除外),粉末粒度小于２００微米.

５１３ ８２０２３９ 其他锯,包括部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及装配.

５１４ ８２０７

手工工具 (不论是否有动力装置)及机
床 (例 如,锻 压、冲 压、攻 丝、钻 孔、
镗孔、铰孔及铣削、车削或上螺丝用的
机器)的可互换工具,包括金属拉拔或
挤压用模以及凿岩或钻探工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５ ８２０８１０ 金属加工用机器的刀及刀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６ ８２１５９９ 其他非成套的厨房或餐桌用具 (非成套
货品、没镀贵金属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７ ８３０１５０ 带锁的扣环及扣环框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压铸、螺纹及装
配.

５１８ ８３０２１０ 铰链 (折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压铸、螺纹及装
配.

５１９ ８３０４００

贱金属制的档案柜、卡片索引柜、文件
盘、文件篮、笔盘、公章架及类似的办
公用具,但税目９４０３的办公室家具除
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２０ ８３０５９０ 其他金属制的办公用品,包括零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表面处理、切割、
装配及电镀或喷涂或涂层.

５２１ ８３０７９０ 其他贱金属制软管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型及切割.

５２２ ８３０８１０ 贱金属制钩、环及眼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５２３ ８３０８２０ 贱金属制管形铆钉及开口铆钉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５２４ ８３０８９０ 其他贱金属制品,包括零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压铸、塑形及装
配.如压铸后的制造工序中涉及冲切,则冲切
亦须在一方进行.

５２５ ８３０９１０ 贱金属制冠形瓶塞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２６ ８３０９９０ 盖子、瓶帽、螺口塞封志等包装用附件
(贱金属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塑形,如制造工
序中涉及打孔及 (或)冲切,则打孔及 (或)
冲切亦须在一方进行.

５２７ ８３１１１０ 以焊剂涂面的贱金属制电极,电弧焊用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涂层及塑形.如
制造工序中涉及辊轧,则辊轧亦须于一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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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５２８ ８３１１２０ 以焊剂为芯的贱金属制焊丝,电弧焊用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填充及塑形.如
制造工序中涉及辊轧,则辊轧亦须于一方完成.

５２９ ８３１１３０ 以焊剂涂面或以焊剂为芯的贱金属条或
丝,钎焊或气焊用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涂层或填充、及
塑形.如制造工序中涉及辊轧,则辊轧亦须于
一方完成.

５３０ ８３１１９０ 贱金属粘聚成的丝或条 (供金属喷镀用)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塑形、碾
磨、按压.如制造工序中涉及打孔、冲切、辊
轧,则打孔、冲切、辊轧亦须于一方进行.

５３１ ８４０７３３ 发动机,气缸容量 (排气量)超过 ２５０
毫升,但不超过１０００毫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税号 ８４０９改变除
外.

５３２ ８４０７３４ 发动机,气缸容量 (排气量)超过１０００
毫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税号 ８４０９改变除
外.

５３３ ８４０８２０ 用于第八十七章所列车辆的发动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税号 ８４０９改变除
外.

５３４ ８４１２２１ 直线作用 (液压缸)的发动机及动力装
置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在一方装
配,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
加法计算３０％.

５３５ ８４１２２９ 液压马达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３６ ８４１３９１ 液体泵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７ ８４１４９０ 空气泵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８ ８４１５９０ 空气调节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９ ８４１８５０
装有冷藏或冷冻装置的其他设备 (柜、
箱、展示台、陈列箱及类似品),用于存
储及展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０ ８４１９９０ 利用温度变化处理材料的机器,装置及
类似的实验室设备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１ ８４２１２１ 过滤或净化水用机器及装置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２ ８４２１２９ 压滤机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３ ８４２１３９

家用型气体的过滤、净化机器及装置;
工业用静电除尘器;工业用袋式除尘器;
工业用旋风式除尘器;工业用电袋复合
除尘器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４ ８４２１９９ 家用型过滤、净化装置用零件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５ ８４２２４０ 其他包装或打包机器 (包括热缩包装机
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６ ８４２２９０ 其他包装或打包机器 (包括热缩包装机
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７ ８４２５３９
矿井口卷扬装置及专为井下使用设计的
卷扬机,非电动的;其他非电动卷扬机
及绞盘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８ ８４３０４１ 自推进的钻探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９ ８４３１３９ 品目８４２８所列其他机械的零件 (升降
机、倒卸式起重机、自动梯的零件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５０ ８４３１４３ 子目８４３０４１或８４３０４９所列钻探或凿
井机械的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５１ ８４３１４９
装有差速器的驱动桥及其零件,不论是
否装有其他传动部件;矿用电铲用零件
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５２ ８４５１８０ 其他机器
在一方进行金属制作 (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
金属制作工序也适用)及装配.主要制造工序
为金属制作、装配及测试.

５５３ ８４５７ 加工金属的加工中心、单工位组合机床
及多工位组合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５４ ８４５８１１ 数控的卧式车床
在一方进行金属制作 (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
金属制作工序也适用)及装配,且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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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 ８４５８９１ 数控的其他车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５６ ８４５８９９ 其他车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５７ ８４５９１０ 直线移动式动力头机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５８ ８４５９２１ 数控的其他钻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５９ ８４５９２９ 其他钻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６０ ８４５９３１ 数控的其他镗铣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６１ ８４５９３９ 其他镗铣机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６２ ８４５９４１ 数控的其他镗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６３ ８４５９４９ 切削金属的其他镗床 (但品目８４５８的
车床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６４ ８４５９５１ 数控的升降台式铣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６５ ８４５９５９ 其他升降台式铣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６６ ８４５９６１ 数控的其他铣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６７ ８４５９６９ 其他铣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６８ ８４５９７０ 其他攻丝机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６９ ８４６０１２ 数控的平面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７０ ８４６０１９ 其他平面磨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７１ ８４６０２２ 数控无心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７２ ８４６０２３ 数控外圆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７３ ８４６０２４ 其他,数控的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７４ ８４６０２９ 其他磨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工件头架及砂轮头架
应在一方完成装配.

５７５ ８４６０３１ 数控的刃磨 (工具或刀具)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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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６ ８４６０３９ 其他刃磨 (工具或刀具)机床 (数控的
除外)

在一方进行金属制作 (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
金属制作工序亦适用)及装配,且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主
要制造工序为車床刨 削、铣 削、烧 焊、研 磨、
装配及测试.

５７７ ８４６０４０ 珩磨或研磨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７８ ８４６０９０

其他用磨石、磨料或抛光材料对金属或
金属陶瓷进行去毛刺、刃磨、磨削、珩
磨、研磨、抛光 或 其 他 精 加 工 的 机 床,
但税目８４６１的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
轮精加工机床除外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７９ ８４６１

切削金属或金属陶瓷的刨床、牛头刨床、
插床、拉床、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轮
精加工机床、锯床、切断机及其他税目
未列名的切削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８０ ８４６２１０ 锻造 (包括模锻)或冲压机床及锻锤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８１ ８４６２２１ 数控的弯曲、折叠、矫直或矫平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８２ ８４６２２９ 其他弯曲、折叠、矫直或矫平机床 (数
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８３ ８４６２３１ 数控的剪切机床,但冲剪两用机除外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８４ ８４６２３９ 其他剪切机床,但冲剪两用机除外 (数
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８５ ８４６２４１ 数控的冲孔或开槽机床,包括冲剪两用
机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５８６ ８４６２４９ 其他冲孔或开槽机床,包括冲剪两用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８７ ８４６２９１ 液压压力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８８ ８４６２９９

其他加工金属的锻造 (包括模锻)或冲
压机床;加工金属的弯曲、折叠、矫直、
矫平、剪切、冲孔或开槽机床;其他加
工金属或硬质合金的压力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８９ ８４６３ 金属或金属陶瓷的其他非切削加工机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５９０ ８４６６９２ ８４６５所列机器用的零件、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１ ８４６７９１ 手提式链锯用的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２ ８４６７９９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用零件、其他手提
式动力工具用的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３ ８４８０４１ 金属、硬质合金用注模或压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４ ８４８０７９ 塑料或橡胶用其他型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５ ８４８３９０ 单独进口或出口的带齿的轮、链轮及其
他传动组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６ ８４８７９０
本章其他编号未列名的机器零件 (不具
有电气接插件、绝缘体、线圈或其他电
气器材特征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７ ８５０３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８５０１或８５０２
所列机器的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８ ８５０４９０ 变压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９９ ８５０５１１ 金属的永磁铁物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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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８５０５１９ 其他非金属的永磁铁物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０１ ８５０７６０ 锂离子蓄电池 装配电池.主要制造工序为组装电池、密封及
测试.

６０２ ８５０７８０ 其他蓄电池 装配电池.主要制造工序为组装电池、密封及
测试.

６０３ ８５０７９０ 蓄电池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０４ ８５０８７０ 真空吸尘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０５ ８５０９９０ 家用电动器具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０６ ８５１０２０ 毛发推剪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０７ ８５１３９０ 自供能源 (例如,使用干电池、蓄电池、
永磁发电机)的手提式电灯的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０８ ８５１５９０ 电气机器及装置零件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及塑形.

６０９ ８５１６２９ 其他电气空间加热器及土壤加热器
在一方进行金属制作 (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
金属制作工序亦适用)及装配.主要制造工序
为切割、焊接、车刨及铣削、装配及测试.

６１０ ８５１６７９ 其他电热器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１１ ８５１６９０ 加热器及加热电阻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１２ ８５１７７０ 电话机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１３ ８５１８９０ 传声器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１４ ８５２１９０ 视频高密光盘 (VCD)播放机、数字化
视频光盘 (DVD)播放机等

在一方 装 配,且 区 域 价 值 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但系统卡软件设计
应在一方完成.

６１５ ８５２２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８５１９或８５２１
所列设备的零件、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１６ ８５２３２１ 磁条卡 从塑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制板、制造插卡
及装配.

６１７ ８５２３２９ 磁盘、磁带、其他磁性媒体 从未录制磁性媒体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加载
并整理声音或图像数据.

６１８ ８５２３４９ 其他光学媒体 从未录制激光唱片或激光阅读系统用的圆盘制
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加载并整理声音资料.

６１９ ８５２８５２ 可用于８４７１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液
晶监视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２０ ８５２８５９ 可用于８４７１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其
他监视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２１ ８５２８６２ 可直接连接且设计用于税目８４７１的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的投影机

在一方 装 配,且 区 域 价 值 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但系统卡软件设计
应在一方完成.

６２２ ８５２８６９ 其他彩色的投影机、其他单色的投影机
在一方 装 配,且 区 域 价 值 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但系统卡软件设计
应在一方完成.

６２３ ８５２９１０ 各种天线或天线反射器及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２４ ８５２９９０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８５２５至８５２８
所列装置或设备的零件 (各种天线或天
线反射器及其零件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２５ ８５３１１０ 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 从电子组件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焊接、校准
及测试.

６２６ ８５３１８０ 其他装置
(１)从电子组件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焊接、
校准及测试;或 (２)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２７ ８５３６

电路的开关、保护或连接用的电器装置
(例如,开关、继电器、熔断器、电涌抑
制器、插头、插座、灯座及其他连接器、
接线盒),用于电压不超过１０００伏的线
路;光导纤维、光导纤维束或光缆用连
接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２８ ８５３８９０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８５３５、８５３６或
８５３７所列装置的其他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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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调制度»
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６２９ ８５３９２９ 其他白炽灯泡

(１)从本地玻璃灯泡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安
装钨丝、抽出空气及将灯泡焊接于灯泡座上;
或 (２)从玻璃管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涂层及
装配.

６３０ ８５３９５０ 发光二极管 (LED)灯泡 (管)
从裸灯及灯架配件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装配;
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
计算３０％.

６３１ ８５４２ 集成电路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３２ ８５４４１１ 铜制绕阻电线 从金属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包覆.

６３３ ８５４４４９

额定电压≤８０伏其他电缆;额定电压≤８０
伏其他电导体;８０伏 ‹额定电压≤１０００伏
的其他电缆;８０伏 ‹额定电压≤１０００伏的
其他电导体

(１)从金属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包覆;或 (２)
在一方装配,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３４ ８５４４６０ 其他电导体,额定电压超过１０００伏 从金属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包覆.

６３５ ８５４７１０ 陶瓷制绝缘零件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３６ ８５４７２０ 塑料制绝缘零件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３７ ８７０２１０ 仅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柴油或
半柴油式)的车辆

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
算４０％.

６３８ ８７０３ 主要用于载人的机动车辆 (税目８７０２
的货品除外),包括旅行小客车及赛车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６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５０％.

６３９ ８７０６ 装有发动机的机动车底盘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４０ ８７０８ 机动车辆的零件、附件,税目８７０１至
８７０５所列车辆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４１ ８９０１１０ 巡航船、游览船及主要用于客运的类似
船舶;各式渡船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
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４２ ８９０３９２ 汽艇,但装有舷外发动机的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
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４３ ９００１１０ 光导纤维、光导纤维束及光缆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４４ ９００１２０ 偏振材料制的片及板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４５ ９００１３０ 隐形眼镜片 从聚合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车床切割及打
磨.

６４６ ９００１４０ 玻璃制眼镜片
从玻璃镜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防紫外线涂
层.如制造过程中涉及层压及 (或)切割成形,
则层压及 (或)切割成形亦须于一方进行.

６４７ ９００１５０ 其他材料制眼镜片 从眼镜坯件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打磨或磨光
折射弯曲部分.

６４８ ９００１９０

彩色滤光片、光通信用微光组件的光学
组件 (包括波长８００－１７００纳米薄膜滤
光片、自聚焦透镜、法拉第旋转片)、微
型镜片 (激光视盘机激光收发装置用)
等

从镜片坯件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打磨或磨光
折射弯曲部分.

６４９ ９００２１９ 其他物镜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５０ ９００２９０

照相机用带屈亮度调节装置的目镜 (但
物镜、滤色镜除外);其他照相机用未列
名光学组件 (但物镜、滤色镜除外);抗
辐射镜头 [能抗５×１０４ 戈瑞 (硅)以上
辐射而又不会降低使用质量];其他带屈
亮度调节装置的目镜;掩模版;其他光
学仪器用未列名光学组件 (但物镜、滤
色镜除外)

从空白光掩膜版、光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蚀刻、冲晒、检查及清理.如加工工序中涉及
镀膜工序,则镀膜工序亦须在一方进行.

６５１ ９００３１１ 塑料制眼镜架
(１)主 要 制 造 工 序 为 切 割、焊 接 及 绕 圈;或
(２)在一方装配,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５２ ９００３１９ 其他材料制眼镜架
(１)主 要 制 造 工 序 为 切 割、焊 接 及 绕 圈;或
(２)在一方装配,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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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 ９００３９０ 眼镜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５４ ９００４ 矫正视力、保护眼睛或其他用途的眼镜、
挡风镜及类似品

(１)主 要 制 造 工 序 为 切 割、焊 接 及 绕 圈;或
(２)在一方装配,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５５ ９００６９１ 照相机用零件、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５６ ９００７２０ 放映机
在一方 装 配,且 区 域 价 值 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但系统卡软件设计
应在一方完成.

６５７ ９０１０１０
照相 (包括电影)胶卷或成卷感光纸的
自动显影装置及设备或将已冲洗胶卷自
动曝光到成卷感光纸上的装置及设备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电子零件的焊接、
组装及测试.

６５８ ９０１３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液晶装置;激光器,
但激光二极管除外;本章其他税目未列
名的光学仪器及器具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５９ ９０１８１３ 核磁共振成像装置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６０ ９０１８９０ 其他仪器及器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６１ ９０２０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但不包括既
无机械零件,又无可互换过滤器的防护
面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６２ ９０２１２１ 假牙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６３ ９０２１３１ 人造关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６４ ９０２１４０ 助听器,不包括零件、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６５ ９０２７１０ 气体或烟雾分析仪
从金属片、塑料粒、电器或电子部件制造.主
要制造工序为主板的焊接、装配、整机全性能
测试、调校及试验.

６６６ ９０３０３３ 检测电压、电流、电阻或功率的其他仪
器及装置,不带记录装置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６７ ９０３０９０ 示波器、频谱分析仪及其他用于电量测
量或检验的仪器和装置零件、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６８ ９０３１８０ 其他仪器、器具及机器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６９ ９０３２ 自动调节或控制仪器及装置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７０ ９１０２ 手表、怀表及其他表,包括秒表,但税
目９１０１的货品除外

(１)从手表零件及配件装配成手表.主要工序
为将表芯装嵌在表体内,并将零件及配件包括
表扣带、表带及表面等装配成手表,并进行测
试、校准及质量检定,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或 (２)从手
表零件及配件装配成手表.主要工序为将表芯
装嵌在表体内,并将零件及配件包括表扣带、
表带、表面及电池 (如适用)等装配成手表,
并进行测试、校准及质量检定,且外观设计在
一方完成并属双方主管部门共同认定的一方自
有品牌的手表.该一方自有品牌手表须在表壳
上刻有明显的一方原产标记.

６７１ ９１１１２０ 贱金属表壳,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
(１)从粗坯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车床刨削、
钻孔及装配;或 (２)从金属片或板制造.主要
制造工序为切割、塑形及装配.

６７２ ９１１３２０ 贱金属制,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表带及
其零件

制造金属零件 (但次要附件,如弹簧等可属进
口)及装配.主要制造工序为制造零件及装配
(包括拴珠工序).

６７３ ９１１３９０ 其他表带及其零件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７４ ９１１４９０ 钟表的 其 他 零 件 (发 条、游 丝、钟 面、
表面、夹板及横担 (过桥)除外)

从金属或从橡胶或塑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切割 (包括冲切).如切割后的制造工序中涉及
以车床刨削及 (或)模塑及 (或)装配,则以
车床刨削及 (或)模塑及 (或)装配亦须在一
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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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５ ９４０１９０ 坐具零件 从木、金属、塑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
及打磨.

６７６ ９４０４

弹簧床垫;寝具及类似用品,装有弹簧、
内部用任何材料填充、衬垫或用海绵橡
胶、泡沫塑料制成,不论是否包面 (例
如,褥垫、棉被、羽绒被、靠垫、座垫
及枕头)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７７ ９４０５６０ 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

(１)从发光原料或装置及零件制造.主要制造
工序为切割零件及装配成产品;或 (２)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６７８ ９５０６

一般的体育活动、体操、竞技及其他运
动 (包括乒乓球运动)或户外游戏用的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用品及设备;游泳
池或戏水池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７９ ９６０３２１ 牙刷,包括齿板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８０ ９６０６２２ 贱金属制,未用纺织材料包裹的纽扣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压铸、塑形及装
配.如压铸后的制造工序中涉及冲切,则冲切
亦须在一方进行.

６８１ ９６０６２９ 含濒危动物成分的其他纽扣、其他纽扣 从贝壳或其他制造钮扣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塑形及打磨.

６８２ ９６０６３０ 纽扣芯及纽扣的其他零件;纽扣坯 从制造钮扣零件物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
割.

６８３ ９６０７１１ 装有贱金属制咪牙齿的拉链 从金属或布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链齿装于
链带上及装配.

６８４ ９６０７１９ 其他拉链 从金属或塑料部件及布匹制造.主要制造工序
为将链齿装于链带上及装配.

６８５ ９６０８６０ 圆珠笔芯,由圆珠笔头和墨芯构成
(１)从笔芯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填入墨水及
装上笔尖;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８６ ９６０８９１ 钢笔头及笔尖粒
(１)从笔珠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笔珠放进
笔珠载体中,并连接上杆枝;或 (２)从其他品
目改变至此.

６８７ ９６０８９９ 机器、仪 器 用 笔;蜡 纸 铁 笔;钢 笔 杆、
铅笔杆及类似的笔杆等

(１)从笔珠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笔珠放进
笔珠载体中,并连接上杆枝;或 (２)从其他品
目改变至此.

６８８ ９６１７ 带壳的保温瓶和其他真空容器及其零件,
但玻璃瓶胆除外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８９ ９６１９ 任何材料制的卫生巾 (护垫)及止血塞、
婴儿尿布及尿布衬里和类似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６９０ ９７０４

使用过或未使用过的邮票、印花税票、
邮戳印记、首日封、邮政信笺 (印有邮
票的纸品)及类似品,但税目４９０７的
货品除外

在一方设计及切割 (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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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货物贸易协议

序　　言
为深化内地①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提高双

方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双方决定,就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 “澳门”)货物贸易签署

本协议.

第一章　与 «安排»② 的关系

第一条　与 «安排»的关系

一、双方决定在 «安排»及其所有补充协议以及 «‹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中有关货物贸易

的已实施措施的基础上签署本协议.本协议是 «安排»的货物贸易协议.

二、«安排»第二章第五条至第九条、第三章第十条、第五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附件１、附

件２、附件３及附件６的有关内容按照本协议执行.本协议条款与 «安排»及其有关补充协议条款产

生抵触时,以本协议条款为准.

第二章　范围及定义

第二条　范围及定义

一、本协议的所有措施适用于内地和澳门之间的货物贸易.

二、本协议所称措施,是指一方的任何措施,无论是以法律、法规、规则、程序、决定、行政行

为的形式还是以任何其他形式.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承诺时,每一方应采取其所能采取的合理

措施,以保证其地区内的政府和主管机关以及非政府机构遵守这些义务和承诺.

第三章　义务及规定

第三条　国民待遇

一方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３条,给予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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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其给予本方同类货物的待遇.

第四条　关税和关税配额

一、澳门继续对原产内地的所有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内地对原产澳门的进口货物全面实施零关

税③.

二、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

第五条　非关税措施

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符的非关税措施.

第四章　原产地规则及实施程序

第一节　原产地规则

第六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到岸价格”是指包括运抵进口方进境口岸或地点的保险费和运费在内的进口货物价格.

“«海关估价协定»”是指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 中 «关于实施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七条的协定».

“离岸价格”是指包括货物运抵最终外运口岸或地点的运输费用在内的船上交货价格.

“可互换材料”是指在商业上可互换的材料,其性质实质相同,仅靠视觉观察无法加以区分.

“公认的会计原则”是指一方有关记录收入、支出、成本、资产及负债、信息披露以及编制财务

报表方面所认可的会计准则.上述准则既包括普遍适用的概括性指导原则,也包括详细的标准、惯例

及程序.

“货物”是指任何商品、产品、物品或材料.

“材料”是指以物理形式构成另一货物部分或已用于另一货物生产过程的组成成分、零件、部件、

半组装件或货物.

“中性成分”是指在另一货物的生产、测试或检验过程中使用,本身不构成该货物组成成分的货品.

“非原产货物”或者 “非原产材料”是指不符合本章规定原产资格的货物或材料,以及原产地不

明的货物或材料.

“原产货物”或者 “原产材料”是指根据本章规定具备原产资格的货物或材料.

“生产”是指获得货物的方法,包括货物的种植、饲养、开采、收获、捕捞、水产养殖、耕种、

诱捕、狩猎、捕获、采集、收集、养殖、提取、制造、加工或装配等.

“水产养殖”是指对水生生物体的养殖,包括从卵、鱼苗、鱼虫和鱼卵等胚胎开始,养殖鱼类、

软体类、甲壳类、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水生植物等.养殖是指通过诸如规律的放养、喂养或防止食

肉动物侵袭等方式对饲养或生长过程进行干预,以提高扩大蓄养群体的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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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制度»”是指作为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４日签署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附件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及其修订.

“品目”是指 «协调制度»内使用的４位数编码.

“子目”是指 «协调制度»内使用的６位数编码.

第七条　原产货物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下列货物应当视为原产于一方:

(一)根据第八条的规定,在一方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

(二)在一方仅由原产材料生产的;

(三)在一方使用了非原产材料进行生产的:

１属于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适用范围,并且符合相应税则归类改变、区域价值成分、

制造加工工序或者其他规定的;

２不属于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适用范围,但是满足按照累加法计算的区域价值成分大

于或等于３０％的标准,或者按照扣减法计算的区域价值成分大于或等于４０％的标准.

第八条　完全获得或生产

下列货物应当视为第七条第 (一)项所述在一方完全获得或者生产:

(一)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

(二)从一方的活动物获得的货物,包括奶、蛋、天然蜂蜜、毛发、羊毛、精液或者粪便;

(三)在一方种植,并收获、采摘或者采集的植物或植物产品;

(四)在一方狩猎、诱捕、捕捞、水产养殖、采集或者捕获获得的货物;

(五)从一方相关的陆地、水域及其海床或者底土提取或者得到的,未包括在上述第 (一)项至

第 (四)项的矿物质或者其他天然生成物质;

(六)在一方以外该方拥有开发权的水域、海床或者底土提取或者得到的货物,只要该方根据其

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有权开发上述水域、海床或者底土;

(七)在一方登记注册或者持一方牌照并悬挂其国旗 (就内地船只而言)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区旗 (就澳门特别行政区船只而言)的船只在该方水域以外海域捕捞获得的鱼类或者其他

海产品;

(八)在一方登记注册或者持一方牌照并悬挂其国旗 (就内地船只而言)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区旗 (就澳门特别行政区船只而言)的加工船上,完全用上述第 (七)项所述货物加工、

制造的货物;

(九)在一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仅用于回收原材料的废碎料;

(十)在一方消费并收集的仅用于回收原材料的废旧物品;

(十一)在一方完全由上述第 (一)项至第 (十)项所述货物生产的货物.

第九条　区域价值成分

一、第七条第 (三)项及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中所规定的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应当根据下

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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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累加法

区域价值成分＝
原产材料价值＋劳工价值＋产品开发支出价值

　　　　　　　　离岸价格
×１００％

(二)扣减法

区域价值成分＝
离岸价格－非原产材料的价值

　　　　离岸价格
×１００％

原产材料价值包括原产的原料和组合零件价值.

二、产品开发是指在一方为生产或加工有关出口制成品而实施的产品开发.产品开发支出的费用

必须与该出口制成品有关,包括生产加工者自行开发、委托该方的自然人或法人开发以及购买该方的

自然人或法人拥有的设计、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或著作权而支付的费用.支出金额必须能够按

照公认的会计原则和 «海关估价协定»确定.

三、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当根据下列情况之一加以确定:

(一)对于进口的非原产材料,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为材料进口时的到岸价格;

(二)对于在一方获得的非原产材料,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为在该方最早所能确定的实付或应付

价格.该非原产材料的价格不应包括将其从供应商仓库运抵生产商所在地的运费、保险费、包装费及

任何其他费用.

四、上述区域价值成分的计算应当符合公认的会计原则及 «海关估价协定».

第十条　微小含量

一、对于不符合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规定的税则归类改变要求的货物,只要其使用的未

发生税则归类改变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不超过该货物离岸价格的１０％,该货物仍应被视为原产货物.

二、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根据第九条第三款确定.

第十一条　累积规则

一、一方的原产货物或原产材料在另一方构成另一货物的组成部分时,该货物或材料应当视为原

产于后一方.

二、对于适用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后一方货物,在不计入前一方原产货物或原产材料价值时的区

域价值成分应当按照其计算方法大于或者等于１５％ (累加法)或２０％ (扣减法).

第十二条　微小加工或处理

一、尽管有第七条第 (三)项的规定,如果产品仅经过了一项或多项下列操作,不应赋予原产资

格:

(一)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储藏期间处于良好状态而进行的保存处理;

(二)把物品零部件简单装配成完整品或将产品简单拆卸成零部件;

(三)以销售或展示为目的的包装、拆包或重新打包等处理;

(四)动物屠宰;

(五)洗涤、清洁、除尘、除去氧化物、除油、去漆或者去除其他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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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纺织品的熨烫、压平;

(七)简单的上漆、磨光;

(八)谷物及大米的去壳、部分或完全的漂白、抛光、上光;

(九)食糖上色或形成糖块的操作;

(十)水果、坚果及蔬菜的去皮、去核、去壳;

(十一)削尖、简单研磨、简单切割;

(十二)过滤、筛选、挑选、分类、分级、匹配 (包括成套物品的组合)、切割、纵切、弯曲、卷

绕、展开;

(十三)简单的装瓶、装罐、装袋、装箱、装盒、固定于纸板或木板及其他类似的包装工序;

(十四)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粘贴或印刷标志、标签、标识及其他类似的区别标记;

(十五)同类或不同类货物的简单混合;

(十六)仅用水或其他物质稀释,未实质改变货物的性质;

(十七)仅为方便港口装卸所进行的工序;

(十八)第 (一)至 (十七)项中的两项或多项工序的组合.

二、在确定某项货物的生产或者加工是否是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微小加工或处理时,对该货物在一

方进行的所有操作都应被考虑在内.

第十三条　可互换材料

如果在货物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可互换材料,则应当通过下述方法确定所使用的材料是否具有原

产资格:

(一)材料的物理分离;

(二)出口方公认的会计原则承认的库存管理方法.该库存管理方法应当自启用之日起至少连续

使用１２个月.

第十四条　中性成分

在确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时,下列中性成分的原产地不予考虑:

(一)燃料、能源、催化剂以及溶剂;

(二)用于测试或检验货物的设备、装置以及用品;

(三)手套、眼镜、鞋靴、衣服、安全设备以及用品;

(四)工具、模具以及型模;

(五)用于维护设备和建筑的备件以及材料;

(六)在生产中使用或用于运行设备和维护厂房建筑的润滑剂、油 (滑)脂、合成材料以及其他

材料;

(七)在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虽未构成该货物组成成分,但能合理表明为该货物生产过程一部

分的任何其他货物.

第十五条　包装及容器

一、在确定货物原产地时,用于货物运输的容器及包装材料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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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应当适用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所列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货物,如果零售用包装

材料及容器与该货物一并归类,则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地时,零售用包装材料及容器不予考虑.但

是,对于必须满足区域价值成分要求的货物,在计算该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时,零售用包装材料及容

器的价值应当视情况计入原产材料或非原产材料.

第十六条　附件、备件及工具

一、与货物一同报验、一并归类的附件、备件或工具,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被视为货物的一

部分:

(一)与货物一并开具发票的;

(二)其数量及价值是根据商业习惯为该货物正常配备的.

二、对于适用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所列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货物,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

地时,本条第一款所述的附件、备件或工具应不予考虑.

三、对于适用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货物,在计算该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时,本条第一款所述的附

件、备件或工具的价值应当视情况计入原产材料或非原产材料.

第十七条　成套货品

一、对于 «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三所定义的成套货品,如果各组成货品均原产于一方,则该成

套货品应当视为原产于该方.

二、如果部分组成货品非原产于一方,只要按照第九条所确定的非原产货品的价格不超过该成套

货品离岸价格的１５％,该成套货品仍应视为原产于该方.

第十八条　直接运输

本协议的零关税待遇只应适用于在双方之间直接运输的货物.

下列情况应视为符合直接运输规则:

(一)货物直接从一方运输至另一方口岸;

(二)货物经过香港运输,但:

１仅是由于地理原因或运输需要;

２未进入香港进行贸易或消费;

３除装卸或保持货物处于良好状态所需的工作外,在香港未进行任何其他加工.

第二节　原产地实施程序

第十九条　原产地证书

一、如货物符合本章规定可视为原产货物,应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一方的授权发证机构可以以

电子或者纸质形式签发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范本由双方主管机构另行商定.

二、一方应当将授权发证机构的名称和地址通知另一方.如该授权发证机构以纸质形式签发原产

地证书,则应一并提供该授权发证机构使用的印章样本或其他安全特征.上述名称、地址、印章或其

他安全特征的任何变更,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海关.

三、原产地证书,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原产地证书上具有唯一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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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产地证书应当用中文填写,并且涵盖同一批次发运的一项或多项货物;

(三)注明出口人及收货人信息、离港日期、到货口岸、运输方式、货物的 «协调制度»编码

(至少６位)、货物描述、数量及计量单位、价格、签证机构信息等;

(四)纸质原产地证书含有样本签名或印章等安全特征,且应当与出口方通知进口方的相符.

四、原产地证书应当在货物装运前或装运时签发,并自出口方签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五、如果因不可抗力、非故意的错误、疏忽或其他合理原因导致原产地证书未能在货物装运前或

装运时签发,原产地证书可以自货物装运之日起一年内补发.补发的原产地证书应注明 “补发”字样

并自装运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六、纸质原产地证书被盗、遗失或损毁时,出口商或生产商可以向出口方授权发证机构书面申请签

发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上应注明 “原产地证书正本 (编号 _ 日期 _ )

的经核准真实副本”字样.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有效期与原产地证书正本相同.

第二十条　原产地文件的保存

双方应当要求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以纸质或电子形式保存证明货物原产资格的文件至少三

年,或者依据双方各自法律规定进行保存.双方应当要求其授权发证机构保留原产地证书签发电子信

息至少三年.

第二十一条　与进口有关的义务

一、就申请享受零关税的货物,一方可要求符合本章规定原产资格的另一方货物进口时申报原产

地信息.

二、申请享受零关税的进口商应当:

(一)根据进口方海关的规定,主动向其申明有关货物享受零关税,并申报相关原产地信息;

(二)应进口方海关要求,提交与进口货物相关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二条　关税或保证金的退还

一、在进口报关时,因故不能联网核对原产地信息的,应进口人要求,进口方海关可按规定办理

担保放行.进口方海关应自该货物放行之日起９０天内核对其原产地证书情况,根据核对结果办理退

还保证金手续或将保证金转为进口关税手续.

二、进口商可在进口方法规规定的时限内要求退还多征的关税税款或缴纳的担保.

三、进口商在进口时未向申报地海关申明所进货物享受零关税的,即使其在事后向海关申请享受

零关税并申报原产地信息,已缴税款或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二十三条　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

一、双方应当按照共同确定的方式建立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以确保本章的有效和高效实

施.

二、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的技术方案及执行本协议而对该系统所做的相应技术调整和时间安

排应当由双方共同商定.

第二十四条　原产地核查

一、为确定原产地证书的真实性,或者货物原产资格的真实性,或者货物是否满足本章规定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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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进口方海关可通过如下方式核查:

(一)要求进口商提供补充信息;

(二)通过出口方海关,要求出口商或生产商提供补充信息;

(三)要求出口方海关对货物原产地进行核查;

(四)双方海关共同商定的其他程序;

(五)必要时,依据双方海关商定的方式在出口方海关人员陪同下到出口方进行核查访问.

二、进口方海关向出口方海关提出核查请求时,应注明理由,并提供证明核查合理性的相关文件

和信息.

三、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进口商、出口商或生产商收到补充信息要求后,应当及时做出回应,并在

收到要求提出之日起９０天内做出答复.出口方海关在收到核查请求后,应当在６个月内完成核查并

反馈结果.

四、如未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收到答复,或者答复结果未包含足以确定有关文件真实性或货物真

实原产地的信息,进口方海关可拒绝给予货物零关税待遇.

第二十五条　拒绝给予零关税待遇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在下列任一情况下,进口方可拒绝给予零关税待遇:

一、货物不符合本章的规定.

二、进口商、出口商或生产商未能遵守本章的规定.

三、原产地证书不符合本章的规定.

四、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原产地规则工作组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下设立原产地规则工作组.

二、原产地规则工作组应由双方原产地规则主管部门代表组成,定期就本章的有效性、一致性以

及是否达成本协议的精神及目标进行探讨,按双方商定的模式交换零关税待遇货物的相关数据或信

息.

三、应一方请求,原产地规则工作组根据双方原产地规则主管部门商定的机制和时间安排,就零

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的修订举行磋商,完成磋商后,经修订后的原产地标准由双方对外公布实施.

四、原产地规则工作组应每年至少会晤一次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开展会晤.

五、两地海关应会同相关部门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实施工作会议,回顾原产地核查情况,探讨加强

双方合作的措施.

第五章　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

第二十七条　范围与目标

一、本章应根据双方各自义务及各自海关法的规定,适用于双方之间贸易所涉及的货物及往来运

输工具所适用的海关程序.

二、本章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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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

(二)便利双方之间贸易;

(三)在本章范围内促进双方海关合作.

第二十八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海关法”指明确由海关负责执行的有关货物进口、出口、移动或储存的法律或法规的条款,以

及由海关根据法定权力制定的任何规章.

“海关程序”指海关对受海关监管的货物和运输工具采取的措施.

“运输工具”指用以载运人员、货物进入或离开一方关境的各种船舶、车辆和航空器.

“«海关估价协定»”指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 中 «关于实施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七条的协定».

“«协调制度»”指作为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４日签署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附件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及其修订.

第二十九条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确定

双方重申遵守各自在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中 «贸易便利化协定»(以下简称 “«贸易便

利化协定»”)下的承诺,促进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

第三十条　便利化

一、双方应确保其海关程序和实践具有可预见性、一致性和透明度,以便利贸易.

二、一方应尽可能使用依据国际标准的海关程序,特别是世界海关组织的标准与推荐做法,以减

少在双方贸易往来中的成本和不必要的延误.

三、双方应就 «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加强交流.

四、双方应不断寻求进一步简化程序和提升便利化水平的途径.

第三十一条　透明度

一、一方应及时公布其适用于双方货物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二、一方应指定咨询点处理利益相关人就海关事务的咨询,并应将提出咨询程序的相关信息在互

联网上公开.

三、一方应尽可能在互联网上提前公布与适用于双方之间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草案,以给予公众

特别是利益相关人进行评论的机会.

四、双方海关应建立相互通报制度,通报有关通关及便利通关管理的政策法规.

五、一方应以统一、公正及合理的方式实施与适用于双方之间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十二条　海关估价

一方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七条以及 «海关估价协定»的规定对

双方之间贸易的货物进行海关估价.

第三十三条　税则归类

一方应应用 «协调制度»处理双方之间贸易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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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海关合作

双方认识到两地海关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实行通关便利对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意

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领域加强下列合作:

(一)对双方通关制度的差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寻求提升便利化水平和加强合作的

具体内容;

(二)以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为重点开展合作,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三)在水运、陆运、多式联运等物流方式通关中加强合作,推动公路电子单证数据统一格式,

提高监管和通关效率;

(四)加强双方海关 “数据交换及陆路口岸通关专家小组”的工作,进一步研究数据联网和发展

口岸电子清关系统的可行性,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双方对通关风险的管理,提高通关效率.

第三十五条　信息技术的应用

一方海关应使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技术支持海关运作,重视世界海关组织在此领域的发展,

探索利用互联网等形式便利通关,建设并推广单一窗口.

第三十六条　风险管理

一、一方应建立并沿用风险管理制度实施海关监管,并运用风险分析从而确定需要接受查验的人

员、货物及运输工具,以及被查验的程度和方法.

二、一方在实施其海关程序中应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以便利低风险货物通关,并使

资源集中于处理高风险货物.

三、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探讨加强双方海关现有联系机制,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及贸易效

率.

第三十七条　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

一、一方在实施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或相关措施时,应借鉴国际通行的标准,特别是世界海关组

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做法.

二、双方共同推进在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互认方面的合作,在保证有效监管的同时,依法为守法

安全的企业提供通关便利,促进双方之间及国际贸易的便利化.

第三十八条　货物放行

一、一方应建立或沿用简化的海关程序提高货物放行效率,以便利双方之间贸易.为进一步明

确,本款不应被解释为要求一方对未满足放行要求的货物予以放行.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一方应建立或沿用下列程序:

(一)在货物实际到达前可预先以电子形式提交信息并进行处理,以加速货物放行;

(二)保证依照其海关法,在不超过所必需的处理时间内尽快将货物放行.

第三十九条　易腐货物

一、为防止易腐货物发生本可避免的损失或变质,在满足所有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一方应:

(一)在正常情况下对易腐货物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予以放行;

(二)在特殊情况及环境许可下,允许易腐货物在海关正常工作时间以外予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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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方在安排查验时,应考虑优先安排易腐货物.

第四十条　联系机制

一、双方通过内地海关总署和澳门海关高级领导业务联系年会指导和协调通关便利化合作,并通

过海关和有关部门专家小组推动通关便利化合作的开展,定期开展贸易便利化措施执行成效的评估.

二、双方海关设立联络官员机制,实施点对点热线通报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双方建立口岸业务专线联系机制,加强在建立口岸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方面的合作,采取有效

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持双方的通关顺畅.

四、双方海关建立定期的会晤制度,发挥内地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与澳门海关 “粤澳海关口岸通关

效率业务小组”的作用.

第六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四十一条　目标

本章旨在:

(一)便利双方之间贸易,保护各自地区内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

(二)保证双方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法规的透明;

(三)加强双方负责本章事务的主管机构的合作;

(四)促进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中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以下简称 “«SPS

协定»”)原则的实际执行.

第四十二条　范围

本章适用于所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双方之间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四十三条　定义④

就本章而言: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指用于下列目的的任何措施:

(一)保护一方地区内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虫害、病害、带病有机体、致病有机体或

有害生物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

(二)保护一方地区内的人类或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饮料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

毒素或致病有机体所产生的风险;

(三)保护一方地区内的人类的生命或健康免受动物、植物或动植物产品携带的病害、虫害或有

害生物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或

(四)防止或控制一方地区内因虫害或有害生物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其他损害.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包括所有相关法律、法令、法规、要求和程序,特别包括:最终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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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和生产方法;检验、检查、认证和批准程序;检疫处理,包括与动物或植物运输有关的或与在运

输过程中为维持动植物生存所需物质有关的要求;有关统计方法、抽样程序和风险评估方法的规定;

以及与食品安全直接有关的包装和标签要求.

“协调”指双方制定、承认和实施共同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指:

(一)对于食品安全而言,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制定的与食品添加剂、兽药和除虫剂残余

物、污染物、分析和抽样方法有关的标准、指南和建议,及卫生惯例的守则和指南;

(二)对于动物健康和寄生虫病而言,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主持制定的标准、指南和建议;

(三)对于植物健康而言,在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秘书处主持下与在 «国际植物保护

公约»(IPPC)范围内运作的区域组织合作制定的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以及

(四)对于上述组织未涵盖的事项而言,经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确认的、由

其成员资格向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放的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公布的有关标准、指南和建议.

“风险评估”指根据可能适用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评价虫害、病害或有害生物在进口一方地区

内传入、定居或传播的可能性,及评价相关潜在的生物学后果和经济后果;或评价食品、饮料或饲料

中存在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对人类或动物的健康所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

“适当保护水平”指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保护其地区内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的一方所认为适当的保护水平.

“病虫害非疫区”指科学证据表明未发生某种特定虫害、病害或有害生物并且官方能适时保持此

状况的地区.

第四十四条　 «SPS协定»的确定

双方重申遵守 «SPS协定»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协调一致

为尽可能广泛地协调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如果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 (OIE)和在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框架内运作的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确定的国际标准、

指南和建议已经存在,一方应尽量将其作为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基础.

第四十六条　适应地区条件

一、双方同意根据 «SPS协定»第６条的规定来解决卫生与植物卫生状况不同地区的适应性或者

影响或可能影响贸易的问题.

二、出现影响病虫害非疫区或病虫害发生率低的地区的卫生或植物卫生情况的事件时,双方应考

虑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通过的 «关于进一步切

实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六条的指南» (G/SPS/４８),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和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制定的相关标准),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恢复原有状态并努

力将对相关贸易影响降到最小.

第四十七条　等效性

一、一方应积极考虑另一方能够达到其同等适当保护水平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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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一方要求,双方须就具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进行磋商,以期取得等效性的认可安排.

第四十八条　口岸措施

一、除 «SPS协定»第５条第７款规定的情况外,一方应根据科学原理在口岸实施卫生或植物卫

生措施.

二、如果一方因发现未遵守卫生或植物卫生要求而在入口口岸扣留来自另一方的货物,则应迅速

将扣留的原因通报进口商或其代理人.对发现的严重不符合卫生或植物卫生要求的问题应迅速通报另

一方.

第四十九条　技术合作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对双方共同关心

并与本章一致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事务,双方同意探求技术合作,包括管理制度和人员、实验室技

术和人员的定期交流,以增进对双方管理体制的相互了解,便利相互间的市场准入.

二、应一方请求,双方应考虑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相关合作事宜.此类合作应以双方同意的条款

和条件为基础,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一)双方加强在制订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方面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二)为便利双方贸易,双方根据在 «SPS协定»第６条及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就区域化

的实施开展合作;

(三)双方应重点加强实验室检测技术、疫病和有害生物控制方法、风险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合作.

第五十条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工作组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下设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工作组 (以下简称

“SPS工作组”).由双方代表组成,以监督本章的执行.

二、SPS工作组的职能:

(一)监督本章的实施;

(二)协调技术合作活动;

(三)促进技术磋商;

(四)确认需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对任何一方的具体提议给予积极的考虑;

(五)根据本章目标,建立主管机构间的对话;

(六)执行双方同意的其他职能.

三、除双方另有约定外,SPS工作组应由双方共同主持,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可视情况以

双方同意的任何方式召开并可与依据本协议第七章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组会议联合召开.

四、为达本条之目的,SPS工作组应由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五、双方应确保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人员参与其中.SPS工作组应通过双方同意的沟通渠道

开展工作,包括电子邮件、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

第五十一条　技术磋商

一、当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的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其出口造成了障碍,或者口岸检查发现

重大不合格问题,双方应尽快进行技术磋商.被请求方应对技术磋商请求予以积极考虑并尽早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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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磋商应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内进行,以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技术磋商可通过双方同

意的任何方式进行.

三、双方实施技术磋商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时,双方应保持沟通,确保一致性.

第五十二条　联系点

一、双方须各自指定一个联系点负责协调本章的执行.

二、一方须向另一方提供指定的联系点名称以及该机构相关人员的详细信息,包括电话、传真、

电子邮箱和其他相关细节.

三、一方须及时通知另一方有关其联系点或相关负责人员的任何变更信息.

第七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

第五十三条　目标

本章旨在:

(一)在本章范围内便利双方之间货物贸易和双方市场准入,促进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

中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以下简称 “«TBT协定»”)的实施;

(二)尽可能减少双方之间贸易不必要的成本;

(三)便利双方信息交流和沟通,增进对彼此监管体系的互相了解;

(四)加强双方在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领域的合作.

第五十四条　范围

本章适用于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双方之间货物贸易的所有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但不

适用于:

(一)本协议第六章所涵盖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二)双方主管部门为其生产或消费要求所制定的采购规格.

第五十五条　定义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 (ISO/IEC)指南２»(以下简称 “«ISO/IEC指南２»”)第

６版:１９９１年,«关于标准化及相关活动的一般术语及其定义»中列出的术语,如在本章中使用,其

含义应与上述指南中给出的定义相同,但应考虑服务业不属于本章的范围.

就本章而言:

(一)“技术法规”指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包括适用的管理规定在

内的文件.该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

或标签要求.

解释性说明

«ISO/IEC指南２»中的定义未采用完整定义方式,而是建立在所谓 “板块”系统之上的.

(二)“标准”指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

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

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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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说明

«ISO/IEC指南２»中定义的术语涵盖产品、工艺和服务.本章只涉及与产品或工艺和生产方法

有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ISO/IEC指南２»中定义的标准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

是自愿的.就本章而言,标准被定义为自愿的,技术法规被定义为强制性文件.国际标准化团体制定

的标准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本章还涵盖不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文件.

(三)“合格评定程序”指任何直接或间接用以确定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的程

序.

解释性说明

合格评定程序特别包括:抽样、检验和检查;评估、验证和合格保证;注册、认可和批准以及各

项的组合.

第五十六条　 «TBT协定»的确定

双方重申遵守 «TBT协定»的规定.

第五十七条　标准

一、在制订、采用和实施标准时,双方应采取各自所能采取的合理措施,确保各自的标准化机构

(如适用)接受和遵守 «TBT协定»附件３的规定.

二、双方应鼓励就感兴趣的标准开展相应机构之间的标准化合作.这些合作应当包括,但不限

于:

(一)标准的信息交换;

(二)标准制定过程的信息交换.

第五十八条　合格评定程序

一、双方须致力于促进接受在另一方开展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以提高合格评定的效率,保证

合格评定的成本效益.

二、在电子电器产品领域,探讨并推动内地与澳门对于原产的电子电器产品认证结果互认,促进

贸易便利化.

三、双方同意鼓励合格评定机构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以推动双方合格评定结果的接受.

第五十九条　技术合作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

二、双方应加强在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领域的合作.

三、双方应加强以下领域的技术合作,以增加对各自体系的相互了解,加强能力建设,便利双方

之间贸易:

(一)双方主管机构之间的交流,关于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和良好法规规范的信息交

换;

(二)鼓励双方合格评定机构的合作;

(三)双方商定的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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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口岸措施

如果一方因发现未满足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而在入口口岸扣留来自另一方的货物,则主管机

构应向进口商或其代表迅速通报扣留原因.

第六十一条　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组

一、双方同意在 «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下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组 (以下简称 “TBT

工作组”).由双方代表组成,以监督本章的执行.

二、TBT工作组的职能:

(一)监督本章的实施;

(二)协调技术合作活动;

(三)促进技术磋商;

(四)确认需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对任何一方的具体提议给予积极的考虑;

(五)根据本章目标,建立主管机构间的对话;

(六)执行双方同意的其他职能.

三、除双方另有约定外,TBT工作组应由双方共同主持,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可视情况

以双方同意的任何方式召开并可与依据本协议第六章设立的SPS工作组会议联合召开.

四、为达本条之目的,TBT工作组应由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五、双方应确保各自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人员参与其中.TBT工作组应通过双方同意的沟通渠

道开展工作,包括电子邮件、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

第六十二条　技术磋商

一、当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的有关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对其出口造成了障碍,可以要求进行

技术磋商.被请求方应对技术磋商请求予以积极考虑并尽早答复.

二、技术磋商应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内进行,以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技术磋商可通过双方同

意的任何方式进行.

第六十三条　联系点

一、双方须各自指定一个联系点负责协调本章的执行.

二、一方须向另一方提供指定的联系点名称以及该机构相关人员的详细信息,包括电话、传真、

电子邮箱和其他相关细节.

三、一方须及时通知另一方有关其联系点或相关负责人员的任何变更信息.

第八章　贸易救济

第六十四条　反倾销措施

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措施.

第六十五条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双方重申遵守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１A中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及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第１６条的规定,并承诺一方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补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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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条　保障措施

如因本协议的实施造成一方对原产于另一方的某项产品的进口激增,并对该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

争产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该方可在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后临时性地中止该项产

品的进口优惠,并应尽快应另一方的要求,根据 «安排»第六章第十九条的规定开始磋商,以达成协

议.

第九章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措施

第六十七条　范围与目标

一、粤港澳大湾区内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

市、肇庆市 (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与澳门之间的货物贸易是本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本章旨在:

(一)对接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促进货物往来便利化,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展和完善口岸功能,

依法推动在大湾区口岸实施更便利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粤澳口岸通关能力和效率效益;

(二)突出大湾区的核心和枢纽作用,将大湾区建设成为生产要素便捷高效流动的示范高地;发

挥大湾区的辐射和引领作用,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第六十八条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措施

双方同意,以互利共赢、促进协调发展为原则,珠三角九市与澳门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珠三角九市探索快速跨境通关便利方法,并逐步向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扩展;

(二)推动单一窗口互联互通建设,探索口岸信息互换与服务共享机制,探索实施贸易数据协同、

简化和标准化;

(三)建设完善 “线上海关”,双方共同研究、探讨开展内地与澳门海关货物电子数据交换的可行

性;

(四)定期公布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进一步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

(五)创新通关模式,探索 “联合查验、一次放行”,“入境检验、出境监控”等多种合作查验模

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六)推动双方对除动植物和动植物产品以外的低风险货物的检验检疫结果互认;

(七)探索扩大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结果采信商品和机构范围,并给予快速通关待遇;

(八)在内地海关总署与澳门相关主管部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给予原料来自内地、在澳门加工

的食品以通关便利措施.

第十章　其他条款

第六十九条　例外

本协议及其附件所载规定并不妨碍一方维持或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的例外措施.

第七十条　附件

本协议的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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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条　生效和实施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

本协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澳门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兼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

　　　　　　　　　　　　　　傅自应　　　　　　　　　　　　　　　　　　　　梁维特　　　　　　

附件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

注:
一、废碎料,不论是否列明,应当适用完全获得标准.
二、“提纯”是货品经减少或去除杂质,适于下列一种或多种用途:
(一)用作制药、医疗、化妆品、兽医或食品级的物质;
(二)用作分析、诊断或实验室用的化学产品和试剂;
(三)用作微电子组件和组件;
(四)特定光学用途;
(五)生物技术用途 (例如,细胞培养、遗传技术或作催化剂);
(六)用作分离流程中的载体;
(七)核级用途.
三、“化学反应”是指通过分子键断裂并形成新的分子键,或通过改变分子内原子的空间排列而形成具有新结构的分

子的过程 (包括生化过程).就本定义而言,下列过程不视为化学反应:
(一)溶解于水或其他溶剂;
(二)去除溶剂,包括作为溶剂的水;
(三)添加或去除结晶水.

序号 HS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１ ０１ 活动物 在一方出生并饲养.

２ ０２ 肉及食用杂碎 从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获得.

３ ０３０１ 活鱼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４ ０３０２ 鲜、冷鱼,但税目０３０４的鱼片及其他
鱼肉除外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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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HS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５ ０３０３ 冻鱼,但税目０３０４的鱼片及其他鱼肉
除外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６ ０３０４ 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肉 (不论是否
绞碎)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７ ０３０５１０ 适合供人食用的鱼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８ ０３０５２０ 干、熏、盐腌或盐渍的鱼肝、鱼卵及鱼
精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９ ０３０５３１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
鲶属、鲶属、胡鲶属、真鮰属)、鲤科鱼
(鲤 属、鲫 属、草 鱼、鲢 属、鲮 属、青
鱼、卡特 拉 鲃、野 鲮 属、哈 氏 纹 唇 鱼、
何氏细 须 鲃、鲂 属)、鳗 鱼 (鳗 鲡 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
属)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０ ０３０５３２
犀鳕科、多丝真鳕科、鳕科、长尾鳕科、
黑鳕科、无须鳕科、深海鳕科及南极鳕
科鱼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１ ０３０５３９ 其他干、盐腌或盐渍的鱼片,但熏制的
除外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２ ０３０５４１

大麻哈鱼 [红大麻哈鱼、细磷大麻哈鱼、
大麻哈鱼 (种)、大鳞大麻哈鱼、银大麻
哈鱼、马苏大麻哈鱼、玫瑰大麻哈鱼]、
大西洋鲑鱼及多瑙哲罗鱼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３ ０３０５４２ 鲱鱼 (大西洋鲱鱼、太平洋鲱鱼)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４ ０３０５４３
鳟鱼 (河 鳟、虹 鳟、克 拉 克 大 麻 哈 鱼、
阿瓜大麻哈鱼、吉雨大麻哈鱼、亚利桑
那大麻哈鱼、金腹大麻哈鱼)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５ ０３０５４４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
鲶属、鲶属、胡鲶属、真鮰属)、鲤科鱼
(鲤 属、鲫 属、草 鱼、鲢 属、鲮 属、青
鱼、卡特 拉 鲃、野 鲮 属、哈 氏 纹 唇 鱼、
何氏细 须 鲃、鲂 属)、鳗 鱼 (鳗 鲡 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
属)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６ ０３０５４９ 其他熏鱼,包括鱼片,但食用杂碎除外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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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HS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１７ ０３０５５１ 鳕鱼 (大西洋鳕鱼、格陵兰鳕鱼、太平
洋鳕鱼)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８ ０３０５５２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
鲶属、鲶属、胡鲶属、真鮰属)、鲤科鱼
(鲤 属、鲫 属、草 鱼、鲢 属、鲮 属、青
鱼、卡特 拉 鲃、野 鲮 属、哈 氏 纹 唇 鱼、
何氏细 须 鲃、鲂 属)、鳗 鱼 (鳗 鲡 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
属)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１９ ０３０５５３

犀鳕科、多丝真鳕科、鳕科、长尾鳕科、
黑鳕科、无须鳕科、深海鳕科及南极鳕
科鱼,鳕鱼 (大西洋鳕鱼、格陵兰鳕鱼、
太平洋鳕鱼)除外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０ ０３０５５４

鲱鱼 (大西洋鲱鱼、太平洋鲱鱼)、鳀鱼
(鳀属)、沙丁鱼 (沙丁鱼、沙瑙鱼属)、
小沙丁鱼属、黍鲱或西鲱、鲭鱼 [大西
洋鲭、澳 洲 鲭 (鲐)、日 本 鲭 (鲐)]、
印度鲭 (羽鳃鲐属)、马鲛鱼 (马鲛属)、
对称 竹 荚 鱼、新 西 兰 竹 荚 鱼 及 竹 荚 鱼
(竹荚鱼属)、鲹鱼 (鲹属)、军曹鱼、银
鲳 (鲳属)、秋 刀 鱼、圆 鲹 (圆 鲹 属)、
多春鱼 (毛 鳞 鱼)、剑 鱼、鲔 鱼、狐 鲣
(狐鲣属)、枪鱼、旗鱼、四鳍旗鱼 (旗
鱼科)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１ ０３０５５９ 其他干鱼 (不包括食用杂碎),不论是否
盐腌,但熏制的除外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２ ０３０５６１ 鲱鱼 (大西洋鲱鱼、太平洋鲱鱼)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重盐腌.

２３ ０３０５６２ 鳕鱼 (大西洋鳕鱼、格陵兰鳕鱼、太平
洋鳕鱼)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重盐腌.

２４ ０３０５６３ 鳀鱼 (鳀属)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重盐腌.

２５ ０３０５６４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鲶鱼 ((鱼芒)
鲶属、鲶属、胡鲶属、真鮰属)、鲤科鱼
(鲤 属、鲫 属、草 鱼、鲢 属、鲮 属、青
鱼、卡特 拉 鲃、野 鲮 属、哈 氏 纹 唇 鱼、
何氏细 须 鲃、鲂 属)、鳗 鱼 (鳗 鲡 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及黑鱼 (鳢
属)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重盐腌.

２６ ０３０５６９ 其他盐 腌 及 盐 渍 的 鱼 (不 包 括 食 用 杂
碎),但干或熏制的除外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重盐腌.

２７ ０３０５７１ 鲨鱼翅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８ ０３０５７２ 鱼头、鱼尾、鱼鳔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２９ ０３０５７９ 鱼鳍及其他可食用杂碎

在一方从鱼苗饲养.如鱼类品种为珊瑚鱼 (包
括龙趸及各种活海斑),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１５０
克,且在一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２个月;如属
其他品种,则鱼苗重量须不超过５０克,且在一
方的饲养期不得少于１０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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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HS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３０ ０３０６

带壳 或 去 壳 的 甲 壳 动 物,活、鲜、冷、
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或
去壳甲壳动物,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
程中是否烹煮;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带壳
甲壳动物,不论是否冷、冻、干、盐腌
或盐渍的;适合供人食用的甲壳动物的
细粉、粗粉及团粒

在一方出生并饲养.

３１ ０３０７

带壳 或 去 壳 的 软 体 动 物,活、鲜、冷、
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或
去壳软体动物,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
程中是否烹煮;适合供人食用的软体动
物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在一方出生并饲养.

３２ ０３０８

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水生无脊
椎动物,活、鲜、冷、冻、干、盐腌或
盐渍的;熏制的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
动物的水生无脊椎动物,不论在熏制前
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煮;适合供人食用
的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水生无
脊椎动物的细粉、粗粉及团粒

在一方出生并饲养.

３３ ０４０１ 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消毒及冷
冻.

３４ ０４０２１０ 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形状,按重量计
脂肪含量不超过１５％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凝固及消
毒.

３５ ０４０２２１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凝固及冷
冻.

３６ ０４０２２９ 其他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形状,按重
量计脂肪含量超过１５％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凝固及消
毒.

３７ ０４０２９１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从鲜奶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消毒及冷
冻.

３８ ０４０２９９ 其他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及奶
油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９ ０４０３１０ 酸乳 从鲜奶或奶粉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发
酵或酸化、消毒及冷冻.

４０ ０４０３９０

酪乳、结块的乳及奶油、酸乳酒及其他
发酵或酸化的乳和奶油,不论是否浓缩、
加糖、加其他甜物质、加香料、加水果、
加坚果或加可可

从鲜奶或奶粉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发
酵或酸化、消毒及冷冻.

４１ ０４０４
乳清,不论是否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
质;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含天然乳的产品,
不论是否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４２ ０４０５１０ 黄油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４３ ０４０５２０ 乳酱 从鲜奶或奶粉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发
酵或酸化、消毒及冷冻.

４４ ０４０５９０ 其他从乳中提取的脂和油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４５ ０４０６１０ 鲜乳酪 (未熟化或未固化的),包括乳清
乳酪;凝乳

从鲜奶或奶粉加工.主要加工工序为混合、发
酵或酸化、消毒及冷冻.

４６ ０４０６２０ 各种磨碎或粉化的乳酪

(１)从鲜奶或奶粉制成乳酪开始,主要工序包
括混合、发酵 (或酸化)、消毒、冷冻、陈化、
切细、研磨及 (或)调味;或 (２)从其他品目
改变至此.

４７ ０４０６３０ 经加工的乳酪,但磨碎或粉化的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４８ ０４０６４０ 蓝纹乳酪和娄地青霉生产的带有纹理的
其他乳酪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４９ ０４０６９０ 其他乳酪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５０ ０４０９ 天然蜂蜜
主要制造工序为过滤、消毒、入瓶及贴标签,
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
计算３０％标准.

５１ ０４１０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食用动物产品
喷湿处理、清除杂毛、风干及定型,且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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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０５０４
整个或切块的动物 (鱼除外)的肠、膀
胱及胃,鲜、冷、冻、干、熏、盐腌或
盐渍的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３ ０５０５

带有羽毛或羽绒的鸟皮及鸟体其他部分;
羽毛及不完整羽毛 (不论是否修边)、羽
绒,仅经洗涤、消毒或为了保藏而作过
处理,但未经进一步加工;羽毛或不完
整羽毛的粉末及废料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４ ０５０６１０ 经酸处理的骨胶原及骨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５ ０５０６９０

骨及角柱,未经加工或经脱脂、简单整
理 (但未切割成形)、酸处理或脱胶;上
述产品的粉末及废料 (除经酸处理的骨
胶原及骨外)

主要制造工序为烹煮、脱皮、脱肉、脱脂及烘
干.

５６ ０５０７

兽牙、龟壳、鲸须、鲸须毛、角、鹿角、
蹄、甲、爪及喙,未经加工或仅简单整
理但未切割成形;上述产品的粉末及废
料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７ ０５０８

珊瑚及类似品,未经加工或仅简单整理
但未经进一步加工;软体动物壳、甲壳
动物壳、棘皮动物壳、墨鱼骨,未经加
工或仅简单整理但未切割成形,上述壳、
骨的粉末及废料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８ ０５１０

龙涎香、海狸香、灵猫香及麝香;斑蝥;
胆汁,不论是否干制;供配制药用的腺
体及其他动物产品,鲜、冷、冻或用其
他方法暂时保藏的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９ ０５１１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动物产品;不适合供
人食用的第一章或第三章的死动物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０ ０６０３９０ 制花束或装饰用的插花及花蕾,干、染
色、漂白、浸渍或用其他方法处理的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清洗、干燥 (或
染色、漂白、浸渍)及保存.如保存后的制造
工序涉及涂层,则涂层须要在一方完成.

６１ ０６０４９０

制花束或装饰用的不带花及花蕾的植物
枝、叶或 其 他 部 分、草、苔 藓 及 地 衣,
干、染色、漂白、浸渍或用其他方法处
理的

从植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清洗、干燥 (或
染色、漂白、浸渍)及保存.如保存后的制造
工序涉及涂层,则涂层须要在一方完成.

６２ ０８０１１１ 干的 (椰子)
从椰子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６３ ０８０１２１ 未去壳 (巴西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４ ０８０１２２ 去壳 (巴西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５ ０８０１３１ 未去壳 (腰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６ ０８０１３２ 去壳 (腰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７ ０８０２ 鲜或干的其他坚果,不论是否去壳或去
皮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８ ０８０３ 鲜或干的香蕉,包括芭蕉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６９ ０８０４ 鲜或 干 的 椰 枣、无 花 果、菠 萝、鳄 梨、
番石榴、芒果及山竹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０ ０８０５ 鲜或干的柑橘属水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１ ０８０６２０ 干的 (葡萄)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２ ０８１０９０ 其他鲜果

从水果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消毒、去皮、取
肉、切片或切粒及保质处理等加工工序,且区
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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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０８１１ 冷冻水果及坚果,不论是否蒸煮、加糖
或其他甜物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７４ ０８１３１０ 杏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５ ０８１３２０ 梅及李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６ ０８１３３０ 苹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７ ０８１３４０ 其他干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烘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７８ ０８１３５０ 本章的什锦坚果或干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调味及烘干,且区域价
值成 分 按 扣 减 法 计 算 ４０％ 或 按 累 加 法 计 算
３０％.

７９ ０８１４
柑橘属水果或甜瓜 (包括西瓜)的果皮,
鲜、冻、干或用盐水、亚硫酸水或其他
防腐液暂时保藏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８０ ０９０１１１ 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８１ ０９０１１２ 已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８２ ０９０１２１ 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１)从咖啡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烘焙及碾
磨.如制造工序中涉及混合,则混合亦须在一
方进行;或 (２)从咖啡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
为烘焙,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
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８３ ０９０１２２ 已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从咖啡豆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除碱、烘焙、
调配及 (或)研磨.

８４ ０９０１９０ 咖啡豆荚及咖啡豆皮;含咖啡的咖啡代
用品

从咖啡豆及咖啡代用品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烘焙、调配及研磨.

８５ ０９０２１０ 绿茶 (未发酵),内包装每件净重不超过
３千克

从未加工茶叶开始制作.主要制作工序为加热、
揉捻、干燥.

８６ ０９０２２０ 其他绿茶 (未发酵) 从未加工茶叶开始制作.主要制作工序为加热、
揉捻、干燥.

８７ ０９０２３０ 红茶 (已发酵)及半发酵茶,内包装每
件净重不超过３千克

从茶叶加工.主要制作工序为发酵、揉捻、干
燥、调和.

８８ ０９０２４０ 其他红茶 (已发酵)及半发酵茶 从茶叶加工.主要制作工序为发酵、揉捻、干
燥、调和.

８９ ０９０３ 马黛茶 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
算３０％.

９０ ０９０４１２ 已磨 (胡椒) 主要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９１ ０９０４２１ 干,未磨 (辣椒)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干燥,且区域价值成分
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９２ ０９０４２２ 已磨 (辣椒)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干燥.

９３ ０９０５２０ 已磨 (香子兰豆)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９４ ０９０６２０ 已磨 (肉桂及肉桂花)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碾磨、干燥.

９５ ０９０７２０ 已磨 (丁 香 (母 丁 香、公 丁 香 及 丁 香
梗))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９６ ０９０８１２ 已磨 (肉豆蔻)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９７ ０９０８２２ 已磨 (肉豆蔻衣)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９８ ０９０８３２ 已磨 (豆蔻)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９９ ０９０９２２ 已磨 (芫荽子)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１００ ０９０９３２ 已磨 (枯茗子)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１０１ ０９０９６２ 已磨 (茴芹子或八角茴香、页蒿子或小
茴香子;杜松果)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１０２ ０９１０１２ 已磨 (姜)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１０３ ０９１０３０ 姜黄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１０４ ０９１０９１ 本章注释一 (二)所述的混合物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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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０９１０９９ 其他调味香料 (本章注释一 (二)所述
的混合物除外)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研磨及干燥.

１０６ １０ 谷物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０７ １１０１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该至此.

１０８ １１０２ 其他谷物细粉,但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除外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该至此.

１０９ １１０３ 谷物的粗粒、粗粉及团粒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该至此.

１１０ １１０４

经其他加工的谷物 (例如,去壳、滚压、
制片、制成粒状、切片或粗磨),但税目
１００６的稻谷、大米除外;谷物胚芽,整
粒、滚压、制片或磨碎的

从第十章以外其他章该至此.

１１１ １１０５ 马铃薯的细粉、粗粉、粉末、粉片、颗
粒及团粒 从第七章以外其他章该至此.

１１２ １１０６

用税目０７１３的干豆或税目０７１４的西
谷茎髓及植物根茎、块茎制成的细粉、
粗粉及粉末;用第八章的产品制成的细
粉、粗粉及粉末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１３ １１０７２０ 已焙制麦芽 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

１１４ １１０８ 淀粉;菊粉 从第七章、第十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１５ １１０９ 面筋,不论是否干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１６ １２０１ 大豆,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１７ １２０２ 未焙炒或未烹煮的花生,不论是否去壳
或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１８ １２０４ 亚麻子,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１９ １２０５ 油菜子,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２０ １２０６ 葵花子,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２１ １２０７ 其他含油子仁及果实,不论是否破碎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２２ １２０８ 含油子仁或果实的细粉及粗粉,但芥子
粉除外 在一方种植并收获.

１２３ １２１１２０ 人参 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及碾磨.

１２４ １２１２９９ 主要供人食用的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果核、
果仁及植物产品 主要制造工序为过筛、研磨及包装.

１２５ １５０１ 猪脂肪 (包括已炼制的猪油)及家禽脂
肪,但税目０２０９及１５０３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２６ １５０２ 牛、羊脂肪,但税目１５０３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２７ １５０３
猪油硬脂、液体猪油、油硬脂、食用或
非食用脂油,未经乳化、混合或其他方
法制作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２８ １５０４ 鱼或海生哺乳动物的油、脂及其分离品,
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２９ １５０６ 其他动物油、脂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
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３０ １５０７ 豆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
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３１ １５０８ 花生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
未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３２ １５０９ 油橄榄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
但未经化学改性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３ １５１０
其他橄榄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
但未经化学改性,包括掺有税目１５０９
的油或分离品的混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４ １５１１ 棕榈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
未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３５ １５１２ 葵花油、红花油或棉子油及其分离品,
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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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１５１３
椰子油、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榈果油及
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
改性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７ １５１４ 菜子油或芥子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
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从第十二章以外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３８ １５１５
其他固定植物油、脂 (包括希蒙得木油)
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
学改性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３９ １５１６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全部或部
分氢化、相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
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进一步加工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０ １５１７１０ 人造黄油,但不包括液态的
从植物毛油或动物油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脱胶、离心、除色、除臭、精炼、搅拌、灭菌
及混合.

１４１ １５１７９０

液态人造黄 油;本 章 各 种 动、植 物 油、
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食用油、脂或
制品,但税目１５１６的食用油、脂及其
分离品除外

从植物毛油或动物油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脱胶、离心、除色、除臭、精炼、搅拌、灭菌
及混合,其中棕榈油、豆油、菜籽油三种油脂
中的一种或多种油脂总比例 (按重量计)不超
过５０％,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
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４２ １５１８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经过熟炼、
氧化、脱水、硫化、吹制或在真空、惰
性气体中加热聚合及用其他化学方法改
性的,但税目１５１６的产品除外;本章
各种油、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其他
税目未列名的非食用油、脂或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３ １５２０ 粗甘油;甘油水及甘油碱液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１４４ １６０１ 肉、食用杂碎或动物血制成的香肠及类
似产品;用香肠制成的食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５ １６０２ 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肉、食用杂碎或
动物血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６ １６０３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
生无脊椎动物的精及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７ １６０４ 制作或保藏的鱼;鲟鱼子酱及鱼卵制的
鲟鱼子酱代用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８ １６０５ 制作或保藏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
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４９ １７０１ 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学纯蔗糖 完全获得.

１５０ １７０２

其他固体糖,包括化学纯乳糖、麦芽糖、
葡萄糖及果糖;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糖
浆;人造蜜,不 论 是 否 掺 有 天 然 蜂 蜜;
焦糖

１５１ １７０２１１ 按重量计干燥无水乳糖含量在９９％及以
上的乳糖及乳糖浆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２ １７０２１９ 其他乳糖及乳糖浆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３ １７０２２０ 槭糖及槭糖浆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４ １７０２３０ 葡萄糖及葡萄糖浆,不含果糖或按重量
计干燥状态的果糖含量在２０％以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５ １７０２４０
葡萄糖及葡萄糖浆,按重量计干燥状态
的果糖含量在２０％及以上,但在５０％以
下,转化糖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６ １７０２５０ 化学纯果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７ １７０２６０ 其他果糖及果糖浆,按重量计干燥状态
的果糖含量在５０％以上,转化糖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５８ １７０２９０
其他,包括转化糖及其他按重量计干燥
状态的果糖含量为５０％的糖及糖浆混合
物

从糖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及烹煮.

１５９ １７０３ 制糖后所剩的糖蜜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０ １７０４ 不含可可的糖食 (包括白巧克力)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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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１８０１ 整颗或破碎的可可豆,生的或焙炒的 从生的可可豆制造,加工工序为焙炒.

１６２ １８０３１０ 未脱脂 (可可膏)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３ １８０３２０ 全脱脂或部分脱脂 (可可膏) 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

１６４ １８０４ 可可脂、可可油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５ １８０５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６ １８０６１０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粉 从１８０５以外的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７ １８０６２０

其他重量超过２千克的块状或条状含可
可食品,或液状、膏状、粉状、粒状或
其他散装形状的含可可食品,容器包装
或内包装每件净重超过２千克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８ １８０６３１ 夹心 (其他块状或条状的含可可食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６９ １８０６３２ 不夹心 (其他块状或条状的含可可食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０ １８０６９０ 其他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的食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１ １９０１１０ 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食品 从第４章以外的其他章改变至此.

１７２ １９０１２０ 供烘焙税目１９０５所列面包糕饼用的调
制品及面团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３ １９０１９０

麦精;细粉、粗粒、粗粉、淀粉或麦精
制的其他税号未列名的食品,不含可可
或按重量计全脱脂可可含量低于４０％;
税目０４０１至 ０４０４所列货品制的其他
税号未列名的食品,不含可可或按重量
计全脱脂可可含量低于５％ (供婴幼儿食
用的零售包装食品和供烘焙税目１９０５
所列面包糕饼用的调制品及面团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４ １９０２

面食,不论是否煮熟、包馅 (肉馅或其
他馅)或其他方法制作,例如,通心粉、
意大利面条、面条、汤团、馄饨、饺子、
奶油面卷;古斯古斯面食,不论是否制
作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５ １９０３ 珍粉及淀粉制成的珍粉代用品,片、粒、
珠、粉或类似形状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６ １９０４

谷物或谷物产品经膨化或烘炒制成的食
品 (例如,玉米片);其他税号未列名的
预煮或经其他方法制作的谷粒 (玉米除
外)、谷物片或经其他加工的谷粒 (细
粉、粗粒及粗粉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７ １９０５
面包、糕点、饼干及其他烘焙糕饼,不
论是否含可可;圣餐饼、装药空囊、封
缄、糯米纸及类似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８ ２０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
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７９ ２１０１

咖啡、茶、马黛茶的浓缩精汁及以其为
基本成分或以咖啡、茶、马黛茶为基本
成分的制品;烘焙菊苣和其他烘焙咖啡
代用品及其浓缩精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０ ２１０２１０ 活性酵母 从酵母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发酵、过滤、自
溶及干燥.

１８１ ２１０２２０ 非活性酵母;已死的其他单细胞微生物 从酵母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过滤、自溶及干
燥.

１８２ ２１０２３０ 发酵粉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３ ２１０３１０ 酱油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４ ２１０３２０ 番茄沙司及其他番茄调味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５ ２１０３３０ 芥子粉及其调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６ ２１０３９０ 其他调味汁及其制品;混合调味品 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

１８７ ２１０４ 汤料及其制品;均化混合食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８ ２１０５ 冰淇淋及其他冰制食品,不论是否含可
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８９ ２１０６１０ 浓缩蛋白质及人造蛋白物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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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２１０６９０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食品 (浓缩蛋白质及
人造蛋白物质除外)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照区域扣减法计算 ４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３０％.

１９１ ２２０２
加味、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水,包括矿
泉水及汽水,其他无酒精饮料,但不包
括税目２００９的水果汁或蔬菜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９２ ２２０３００ 麦芽酿造的啤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９３ ２２０４ 鲜葡萄酿造的酒,包括加酒精的;税目
２００９以外的酿酒葡萄汁

从葡萄开始加工,发酵及酿制在一方完成.如
采用葡萄汁酿制,则可从一方或者与内地签署
并实施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原产的葡萄
汁开始加工,其发酵及酿制在一方完成.

１９４ ２２０５ 味美思酒及其他加植物或香料的用鲜葡
萄酿造的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９５ ２２０６

其他发 酵 饮 料 (例 如,苹 果 酒、梨 酒、
蜂蜜酒、清酒);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发酵
饮料的混合物及发酵饮料与无酒精饮料
的混合物

(１)发酵及酿制;或 (２)区域价值成分按照区
域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１９６ ２２０７１０ 未改性乙醇,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在８０％
及以上 主要制造工序为发酵及酿制.

１９７ ２２０８２０ 蒸馏葡萄酒制得的烈性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９８ ２２０８３０ 威士忌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９９ ２２０８４０ 朗姆酒及蒸馏已发酵甘蔗产品制得的其
他烈性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００ ２２０８５０ 杜松子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０１ ２２０８６０ 伏特加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０２ ２２０８７０ 利口酒及柯迪尔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０３ ２２０８９０ 未改性乙醇,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在８０％
以下;其他蒸馏酒及其他酒精饮料

主要制造工序为混合及勾兑,且区域价值成分
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０４ ２３０１２０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
脊椎动物的渣粉及团粒

从鱼或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
动物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碾磨、混合、烹煮
及烘干.

２０５ ２３０８
动物饲料用的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植物原
料、废料、残渣及副产品,不论是否制
成团粒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０６ ２５２３２９ 其他硅酸盐水泥 从水泥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熟料均化、
配料、研磨、选粉.

２０７ ２７１５
以天然沥青 (地沥青)、石油沥青、矿物
焦油或矿物焦油沥青为基本成分的沥青
混合物 (例如,沥青胶粘剂、稀释沥青)

使用沥青、橡胶粉及其他添加剂制造橡胶沥青,
橡胶粉的品质应占橡胶沥青的１５％以上.

２０８ ２８１１２２ 二氧化硅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０９ ２８３６９９ 其他碳酸盐;过碳酸盐;含氨基甲酸铵
的商品碳酸铵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２１０ ２８５３９０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但磷
铁除外;其他无机化合物 (包括蒸馏水、
导电水及类似的纯净水);液态空气 (不
论是否除去稀有气体);压缩空气;汞
齐,但贵金属汞齐除外 (氯化氰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１１ ２９２２５０ 氨基醇酚、氨基酸酚及其他含氧基氨基
化合物

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或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
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１２ ２９２３９０ 其他季铵盐及季铵碱
(１)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１３ ２９３７２２ 皮质 (甾)类激素的卤化衍生物 (１)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１４ ２９４１３０ 四环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１)发生化学变化,包括高温处理、搅拌、蒸
馏、萃取、离心作用及过滤;或 (２)区域价值
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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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３００１

已干燥的器官疗法用腺体及其他器官,
不论是否制成粉末;器官疗法用腺体、
其他器官及其分泌物的提取物;肝素及
其盐;其他供治疗或预防疾病用的其他
税号未列名的人体或动物制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１６ ３００２

人血;治病、防病或诊断用的动物血制
品;抗血清、其他血份及免疫制品,不
论是否修饰或通过生物工艺加工制得;
疫苗、毒素、培养微生物 (不包括酵母)
及类似产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１７ ３００３

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分混合而成的治病或
防病用药品 (不包括税目３００２、３００５
或３００６的货品),未配定剂量或制成零
售包装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１８ ３００４

由混合或非混合产品构成的治病或防病
用药 品 (不 包 括 税 目 ３００２、３００５ 或
３００６的货品),已配定剂量 (包括制成
皮肤摄入形式的)或制成零售包装

从化学或草药成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a)
按比例调控的溶解及混合,以制成药片、乳剂
或软膏、内服药液制剂 (酏剂、口服剂、悬浮
液)、涂剂、胶囊或其他形式的药用制品;或
(b)煎煮及混合及碾磨.如碾磨后的制造工序
中涉及溶解、干燥、过滤,则溶解、干燥、过
滤亦须在一方进行.

２１９ ３００５

软填料、纱布、绷带及类似物品 (例如,
敷料、橡皮膏、泥罨剂),经过药物浸涂
或制成零售包装供医疗、外科、牙科或
兽医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０ ３００６ 本章注释四所规定的医药用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１ ３２０１ 植物鞣料浸膏;鞣酸及其盐、醚、酯和
其他衍生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２ ３２０２ 有机合成鞣 料;无 机 鞣 料;鞣 料 制 剂,
不论是否含有天然鞣料;预鞣用酶制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３ ３２０３

动植物质着色料 (包括染料浸膏,但动
物碳黑除外),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本章注释三所述的以动植物质着色料为
基本成分的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４ ３２０８

以合成聚合物或化学改性天然聚合物为
基本成分的油漆及清漆 (包括瓷漆及大
漆),分散于或溶于非水介质的;本章注
释四所述溶液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２５ ３２０９
以合成聚合物或化学改性天然聚合物为
基本成分的油漆及清漆 (包括瓷漆及大
漆),分散于或溶于水介质的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２６ ３２１０ 其他油漆及清漆 (包括瓷漆、大漆及水
浆涂料);加工皮革用的水性颜料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２７ ３２１１ 配制的催干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８ ３２１２

制造油漆 (含瓷漆)用的颜料 (包括金
属粉末或金属粉片),分散于非水介质中
呈液状或浆状的;压印箔;零售形状及
零售包装的染料或其他着色料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２９ ３２１３

艺术家、学生和广告美工用的颜料、调
色料、文娱颜料及类似品,片状、管装、
罐装、瓶装、扁盒装以及类似形状或包
装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０ ３２１４

安装玻璃用油灰、接缝用油灰、树脂胶
泥、嵌缝胶及其他类似胶黏剂;漆工用
填料;非耐火涂面制剂,涂门面、内墙、
地板、天花板等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１ ３２１５ 印刷油墨、书写或绘图墨水及其他墨类,
不论是否固体或浓缩

从颜料和化学溶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溶解
及混合,如工序涉及组装,组装亦须在一方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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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３３０２

工业原料用的混合香料以及以一种或多
种香料为基本成分的混合物 (包括酒精
溶液);生产饮料用的以香料为基本成分
的其他制品

从天然或化学成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借混
合令制造物料产生化学变化.

２３３ ３３０３ 香水及花露水
从天然或化学成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按特
定配方进行混合、搅拌或乳化,使基本化学品
产生实质变化.

２３４ ３３０４
美容品或化妆品及护肤品 (药品除外),
包括防晒油或晒黑油;指 (趾)甲化妆
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５ ３３０５ 护发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６ ３３０６
口腔及牙齿清洁剂,包括假牙模膏及粉;
清洁牙缝用的纱线 (牙线),单独零售包
装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７ ３３０７

剃须用制剂、人体除臭剂、沐浴用制剂、
脱毛剂和其他税号未列名的芳香料制品
及化妆盥洗品;室内除臭剂,不论是否
加香水或消毒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８ ３４０１

肥皂;作肥皂用的有机表面活性产品及
制品,条状、块状或模制形状的,不论
是否含有肥皂;洁肤用的有机表面活性
产品及制品,液状或膏状并制成零售包
装的,不论是否含有肥皂;用肥皂或洗
涤剂浸渍、涂面或包覆的纸、絮胎、毡
呢及无纺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３９ ３４０２

有机表面活性剂 (肥皂除外);表面活性
剂制品、洗涤剂 (包括助洗剂)及清洁
剂,不论是否含有肥皂,但税目 ３４０１
的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０ ３４０３

润滑剂 (包括以润滑剂为基本成分的切
削油制剂、螺栓或螺母松开剂、防锈或
防腐蚀制剂及脱模剂)及用于纺织材料、
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油脂处理的制剂,
但不包括以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
类为基本成分 (按重量计不低于７０％)
的制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１ ３４０４ 人造蜡及调制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２ ３４０５

鞋靴、家俱、地板、车身、玻璃或金属
用的光洁剂、擦洗膏、去污粉及类似制
品 (包括用这类制剂浸渍、涂面或包覆
的纸、絮胎、毡呢、无纺织物、泡沫塑
料或海绵橡胶),但不包括税目３４０４的
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３ ３４０６ 各种蜡烛及类似品 主要制造工序为熔化及模塑.

２４４ ３４０７

塑型用膏,包括供儿童娱乐用的在内;
通称为 “牙科用蜡”或 “牙科造形膏”
的制品,成套、零 售 包 装 或 制 成 片 状、
马蹄形、条状及类似形状的;以熟石膏
(煅烧石膏或硫酸钙)为基本成分的牙科
用其他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５ ３５０１ 酪蛋白、酪蛋白酸盐及其他酪蛋白衍生
物;酪蛋白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６ ３５０２

白蛋白 (包括按重量计干质成分的乳清
蛋白含量超过８０％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乳清蛋白浓缩物)、白蛋白盐及其他白蛋
白衍生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７ ３５０３

明胶 (包括长方形、正方形明胶薄片,
不论是否表面加工或着色)及其衍生物;
鱼鳔 胶;其 他 动 物 胶,但 不 包 括 税 目
３５０１的酪蛋白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４８ ３５０４
蛋白胨及其衍生物;其他税号未列名的
蛋白质及其衍生物;皮粉,不论是否加
入铬矾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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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 ３５０５
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 (例如,预凝化淀
粉或酯化淀粉);以淀粉、糊精或其他改
性淀粉为基本成分的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５０ ３５０６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调制胶及其他调制黏
合剂;适于作胶或黏合剂用的产品,零
售包装每件净重不超过１千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５１ ３５０７ 酶;其他税号未列名的酶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５２ ３７０１１０
X光用 (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硬片及平面
软片,用纸、纸板及纺织物以外任何材
料制成)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３７０７１０改变至此
除外.

２５３ ３７０１２０ 一次成像平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３７０７１０改变至此
除外.

２５４ ３７０１３０ 其他硬片及软片,任何一边超过２５５毫
米

从化学成份制造感光乳剂开始,主要工序为感
光乳剂制造,涂布干燥,整理分切.

２５５ ３７０１９１ 彩色摄影用 (其他硬片及软片,没有一
边超过２５５毫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３７０７１０改变至此
除外.

２５６ ３７０１９９
其他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硬片及平面软片,
用纸、纸板及纺织物以外任何材料制成
(彩色摄影用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３７０７１０改变至此
除外.

２５７ ３７０２
成卷的未曝光摄影感光胶片,用纸、纸
板及纺织物以外任何材料制成;未曝光
的一次成像感光卷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３７０７１０改变至此
除外.

２５８ ３７０３ 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纸、纸板及纺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但从３７０７１０改变至此
除外.

２５９ ３８０１
人造石墨;胶态或半胶态石墨;以石墨
或其他碳为基本成分的糊状、块状、板
状制品或其他半制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６０ ３８０２ 活性炭;活性 天 然 矿 产 品;动 物 炭 黑,
包括废动物炭黑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６１ ３８０３ 妥尔油,不论是否精炼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６２ ３８０４
木浆残余碱液,不论是否浓缩、脱糖或
经化学处理,包括木素磺酸盐,但不包
括税目３８０３的妥尔油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６３ ３８０５

脂松节油、木松节油和硫酸盐松节油及
其他萜烯油,用蒸馏或其他方法从针叶
木制得;粗制二聚戊烯;亚硫酸盐松节
油及其他粗制对异丙基苯甲烷;以α萜
品醇为基本成分的松油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６４ ３８０６ 松香和树脂酸及其衍生物;松香精及松
香油;再熔胶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

２６５ ３８０７

木焦油;精制木焦油;木杂酚油;粗木
精;植物沥青;以松香、树脂酸或植物
沥青为基本成分的啤酒桶沥青及类似制
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６６ ３８１２
配制的橡胶促进剂;其他税号未列名的
橡胶或塑料用复合增塑剂;橡胶或塑料
用抗氧制剂及其他复合稳定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６７ ３８１３ 灭火器的装配药;已装药的灭火弹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６８ ３８１４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有机复合溶剂及稀释
剂;除漆剂

从并非油漆、瓷漆或同类产品的原料制造.主
要制造 工 序 为 (a)混 合 原 料;及 (b)乳 化
(如适用);及 (c)合成.

２６９ ３８１５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反应引发剂、反应促
进剂、催化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０ ３８１６ 耐火的水泥、灰泥、混凝土及类似耐火
混合制品,但税目３８０１的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１ ３８１７ 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萘,但税目２７０７
及２９０２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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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 ３８１８
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化学元素,已切
成圆片、薄片或类似形状;经掺杂用于
电子工业的化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３ ３８１９

闸用液压油及其他液压传动用液体,不
含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或者
按重量计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
含量低于７０％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４ ３８２０ 防冻剂及解冻剂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５ ３８２１
制成的供微生物 (包括病毒及类似品)
或植物、人体、动物细胞生长或维持用
的培养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６ ３８２２

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剂及不论
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配制试
剂,但税目３００２及３００６的货品除外;
检定参照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７ ３８２３ 工业用单羧脂肪酸;精炼所得的酸性油;
工业用脂肪醇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７８ ３８２４
铸模及铸芯用粘合剂;其他税号未列名
的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化学产品及
配制品 (包括由天然产品混合组成的)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７９ ３８２６
生物柴油及其混合物,不含或含有按重
量计低于７０％的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
的油类

从化学成份制造,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２８０ ３９０１１０ 聚乙烯,比重小于０９４

(１)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
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搅拌或混合、熔化或
聚变、压制及制粒;或 (２)从塑料废料制造.
主要制造工序为制粒、拉压及切割.

２８１ ３９０１２０ 聚乙烯,比重在０９４及以上

(１)从聚合物、强化或催化物料及其他化学成
份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搅拌或混合、熔化或
聚变、压制及制粒;或 (２)从塑料废料制造.
主要制造工序为制粒、拉压及切割.

２８２ ３９０１３０ 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３ ３９０１４０ 乙烯α烯烃共聚物,比重小于０９４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４ ３９０１９０ 其他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５ ３９０２１０ 聚丙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６ ３９０２２０ 聚异丁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７ ３９０２３０ 丙烯共聚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８ ３９０３ 初级形状的苯乙烯聚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８９ ３９０４ 初级形状的氯乙烯或其他卤化烯烃聚合
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０ ３９０５ 初级形状的乙酸乙烯酯或其他乙烯酯聚
合物;初级形状的其他乙烯基聚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１ ３９０６ 初级形状的丙烯酸聚合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２ ３９０７
初级形状的聚缩醛、其他聚醚及环氧树
脂;初级形状 的 聚 碳 酸 酯、醇 酸 树 脂、
聚烯丙基酯及其他聚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３ ３９０８ 初级形状的聚酰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４ ３９０９ 初级形状的氨基树脂、酚醛树脂及聚氨
酯类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５ ３９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硅氧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６ ３９１１
初级形状的石油树脂、苯并呋喃茚树脂、
多萜树脂、多硫化物、聚砜及本章注释
三所规定的其他税号未列名产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７ ３９１２ 初级形状的其他税号未列名的纤维素及
其化学衍生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２９８ ３９１３
初级形状的其他税号未列名的天然聚合物
(例如,藻酸)及改性天然聚合物 (例如,
硬化蛋白、天然橡胶的化学衍生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１０１—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８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序号 HS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２９９ ３９１４ 初级形状的离子交换剂,以税目３９０１
至３９１３的聚合物为基本成分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０ ３９１６
塑料制的单丝 (截面直径超过１毫米)、
条、杆、型材及异型材,不论是否经表
面加工,但未经其他加工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１ ３９１７ 塑料制的管子及其附件 (例如,接头、
肘管、法兰)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２ ３９１８ 块状或成卷的塑料铺地制品,不论是否
胶粘;本章注释九所规定的塑料糊墙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３ ３９１９ 自粘的塑料板、片、膜、箔、带、扁条
及其他扁平形状材料,不论是否成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４ ３９２０
其他非泡沫塑料的板、片、膜、箔及扁
条,未用其他材料强化、层压、支撑或
用类似方法合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５ ３９２１ 其他塑料板、片、膜、箔、扁条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６ ３９２２１０ 浴缸、淋浴盘、洗涤槽及盥洗盆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７ ３９２２２０ 马桶座圈及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８ ３９２３ 供运输或包装货物用的塑料制品;塑料
制的塞子、盖子及类似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０９ ３９２４ 塑料制的餐具、厨房用具、其他家庭用
具及卫生或盥洗用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０ ３９２５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建筑用塑料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１ ３９２６９０ 其他塑料制品及税目３９０１至３９１４所
列其他材料的制品

(１)从橡胶或塑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模塑;
或 (２)从塑料粒料或塑料片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 (a)塑形及切割;或 (b)切 割 及 吹 拉、
密封或车缝.如车缝后的制造工序中涉及装配,
则装配亦须在一方进行.

３１２ ４００１
天然橡胶、巴拉塔胶、古塔波胶、银胶
菊胶、糖胶树胶及类似的天然树胶,初
级形状或板、片、带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１３ ４００５ 未硫化的复合橡胶,初级形状或板、片、
带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如果含天然橡胶成份,
则天然橡胶不高于４０％.

３１４ ４００６
其他形状 (例如,杆、管或型材及异型
材)的未 硫 化 橡 胶 及 未 硫 化 橡 胶 制 品
(例如,盘、环)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５ ４００７ 硫化橡胶线及绳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６ ４００８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制的板、片、
带、杆或型材及异型材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７ ４００９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制的管子,
不论是否装有附件 (例如,接头、肘管、
法兰)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８ ４０１０ 硫化橡胶制的传动带或输送带及带料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１９ ４０１１ 新的充气橡胶轮胎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０ ４０１２ 翻新的或旧的充气橡胶轮胎;实心或半实
心橡胶轮胎、橡胶胎面及橡胶轮胎衬带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１ ４０１３ 橡胶内胎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２ ４０１４９０
其他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制的卫
生及医疗用品 (包括奶嘴),不论是否装
有硬质橡胶制的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３ ４０１５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制的衣着用
品及附件 (包括分指手套、连指手套及
露指手套)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４ ４０１６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的其他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５ ４０１７ 各种 形 状 的 硬 质 橡 胶 (例 如,纯 硬 质
胶),包括废碎料;硬质橡胶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６ ４２０１
各种材料制成的鞍具及挽具 (包括缰绳、
挽绳、护 膝 垫、口 套、鞍 褥、马 褡 裢、
狗外套及类似品),适合各种动物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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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４２０２

衣箱、提箱、小手袋、公文箱、公事包、
书包、眼 镜 盒、望 远 镜 盒、照 相 机 套、
乐器盒、枪套及类似容器;旅行包、食
品或饮料保温包、化妆包、帆布包、手
提包、购 物 袋、钱 夹、钱 包、地 图 盒、
烟盒、烟 袋、工 具 包、运 动 包、瓶 盒、
首饰盒、粉盒、刀叉餐具盒及类似容器,
用皮革或再生皮革、塑料片、纺织材料、
钢纸或纸板制成,或者全部或主要用上
述材料或纸包覆制成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８ ４２０３ 皮革或再生皮革制的衣服及衣着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２９ ４４１８１０ 窗、法兰西式 (落地)窗及其框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０ ４４１８２０ 门及其框架和门槛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１ ４６０１

用编结材料编成的缏条及类似产品,不
论是否缝合成宽条;平行连结或编织的
成片编结材料、缏条或类似的编结材料
产品,不论 是 否 制 成 品 (例 如,席 子、
席料、帘子)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２ ４６０２９０
其他用编结材料直接编成或用税目４６０１
所列货品制成的篮筐、柳条编结品及其
他制品;丝瓜络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３ ４８１０３１
本体均匀漂白,所含用化学方法制得的
木纤维超过全部纤维重量的９５％,每平
方米重量不超过１５０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４ ４８１０３２
本体均匀漂白,所含用化学方法制得的
木纤维超过全部纤维重量的９５％,每平
方米重量超过１５０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５ ４８１０３９ 其他牛皮纸及纸板,但书写、印刷或类
似用途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６ ４８１０９２ 多层的 (其他纸及纸板)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７ ４８１０９９ 其他纸及纸板 (多层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３８ ４８１１

成卷或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形)的任何
尺寸的经涂布、浸渍、覆面、染面、饰
面或印花的纸、纸板、纤维素絮纸及纤
维素纤维网纸,但税目４８０３、４８０９或
４８１０的货品除外

从废纸或木浆和涂层物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
为塑形、干燥、轧光和涂层.

３３９ ４８１９１０ 瓦楞纸或纸板制的箱、盒、匣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０ ４８１９２０ 非瓦楞纸或纸板制的可折迭箱、盒、匣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１ ４８２１１０ 印制 (纸或纸板制的各种标签)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２ ４８２３９０

其他切成一定尺寸或形状的其他纸、纸
板、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维网纸;纸
浆、纸、纸板、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
维网纸制的其他物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３ ４９０８ 转印贴花纸 (移画印花法用图案纸) (１)从转印纸及印刷油墨制造.主要制造工序
为设计及印刷;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４ ４９１０ 印刷的各种日历,包括日历芯 (１)从印刷纸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设计及印
刷;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５ ４９１１１０ 商业广告品、商税目录及类似印刷品 从纸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制版、印刷及钉装.

３４６ ４９１１９１ 图片、设计图样及照片 (１)从印刷纸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设计及印
刷;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７ ４９１１９９ 其他印刷品
(１)从纸或其他材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制
版及印刷;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８ ５１１１１１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３００克 (按重量计
羊毛或动物细毛含量在８５％及以上的粗
梳羊毛或粗梳动物细毛的机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４９ ５１１２ 精梳羊毛或精梳动物细毛的机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０ ５１１３ 动物粗毛或马毛的机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５１ ５２０１ 未梳的棉花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５２ ５２０２ 废棉 (包括废棉纱线及回收纤维) 完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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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 ５２０３ 已梳的棉花 从其他章改变至此.

３５４ ５２０４ 棉制缝纫线,不论是否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５５ ５２０５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按重量计含棉量
在８５％及以上,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５６ ５２０６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按重量计含棉量
在８５％以下,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５７ ５２０７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５８ ５２０９４２ 粗斜纹布 (劳动布)

(１)由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５９ ５３０６ 亚麻纱线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６０ ５３０７ 黄麻纱线或税目５３０３的其他纺织用韧
皮纤维纱线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６１ ５３０８ 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纱线;纸纱线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６２ ５３０９２１ 未漂 白 或 漂 白 (按 重 量 计 亚 麻 含 量 在
８５％以下的亚麻机织物)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３６３ ５３０９２９ 其他按重量计亚麻含量在８５％及以上的
亚麻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６４ ５３１１ 其他纺织用植物纤维机织物;纸纱线机
织物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３６５ ５４０１１０ 合成纤维长丝纺制 (化学纤维长丝纺制
的缝纫线,不论是否供零售用)

从连续长纤维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并线、
搓捻、加热定型、上油及卷绕.

３６６ ５４０２
合成纤维长丝纱线 (缝纫线除外),非供
零售用,包括细度在６７分特以下的合成
纤维单丝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７ ５４０３
人造纤维长丝纱线 (缝纫线除外),非供
零售用,包括细度在６７分特以下的人造
纤维单丝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６８ ５４０４９０ 表观宽度不超过５毫米的合成纤维纺织
材料制扁条及类似品 (例如,人造草)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３６９ ５４０５

截面尺寸不超过１毫米,细度在６７分特
及以上的人造纤维单丝;表观宽度不超
过５毫米的人造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
类似品 (例如,人造草)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３７０ ５４０６ 化学纤维长丝纱线 (缝纫线除外),供零
售用

从纤维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并线、搓捻、
加热定型、上油及卷绕.

３７１ ５４０７４２
染色 (合成纤维长丝纱线的其他机织物,
按重量计尼龙或其他聚酰胺长丝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７２ ５４０７６１
按重量计聚酯非变形长丝含量在８５％及
以上 (合成纤维长丝纱线的其他机织物,
按重量计聚酯长丝含量在８５％及以上)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７３ ５５０８１０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 (化学纤维短纤纺制
的缝纫线,不论是否供零售用)

主要制造工序为 (a)搓捻及卷绕;或 (b) (i)
染色或丝光处理或漂白及 (ii)上蜡或上油及
(iii)卷绕.

３７４ ５５０９ 合成纤 维 短 纤 纺 制 的 纱 线 (缝 纫 线 除
外),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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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 ５５１０ 人造纤 维 短 纤 纺 制 的 纱 线 (缝 纫 线 除
外),非供零售用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７６ ５５１２９９ 其他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按重
量计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８５％及以上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７７ ５５１３２１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７８ ５６０１２１ 棉制 (纺织材料制的絮胎及其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７９ ５６０３ 无纺织物,不论是否浸渍、涂布、包覆
或层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８０ ５６０４

用纺织材料包覆的橡胶线及绳;用橡胶
或塑料浸渍、涂布、包覆或套裹的纺织
纱线及税目５４０４或５４０５的扁条及类
似品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８１ ５６０５

含金属纱线,不论是否螺旋花线,由纺
织纱线或税目５４０４或５４０５的扁条及
类似品与金属线、扁条或粉末混合制得
或用金属包覆制得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８２ ５６０６

粗松螺旋花线,税目５４０４或５４０５的
扁条及类似品制的螺旋花线 (税目５６０５
的货品及马毛粗松螺旋花线除外);绳绒
线 (包括植绒绳绒线);纵行起圈纱线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３８３ ５６０７
线、绳、索、缆,不论是否编织或编结
而成,也不论是否用橡胶或塑料浸渍、
涂布、包覆或套裹

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搓捻或编结.

３８４ ５８０２１１ 未漂白 (棉制毛巾织物及类似毛圈机织
物)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３８５ ５８０２１９ 其他棉制毛巾织物及类似毛圈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８６ ５８０２２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的毛巾织物及类似的毛
圈机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
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
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 白 或 丝 光 处 理;
及 (c)印花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
以下任何一种工序:树 脂 整 理、预 缩、刮 布、
刷毛、上光、电光处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
浮雕花纹.

３８７ ５８０４２１ 化学纤维制 (机制花边)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３８８ ５８０６２０ 按重量计弹性纱线或橡胶线含量在５％及
以上的其他机织物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３８９ ５８０６３２ 化学纤维制 (其他狭幅机织物,但税目
５８０７的货品除外) 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３９０ ５８０７１０
机织 (非绣制的纺织材料制标签、徽章
及类似品,成匹、成条或裁成一定形状
或尺寸)

(１)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或 (２)从布匹、织带或丝带制造.主要制造工
序为剪裁 (若用布匹制造)及印色或刺绣.

３９１ ５８０８
成匹的编带;非绣制的成匹装饰带,但
针织或钩编的除外;流苏、绒球及类似
品

从纤维或化学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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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 ６００１９２ 化学纤维制 (其他针织或钩编的起绒织
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９３ ６００４
宽度超过３０厘米,按重量计弹性纱线或
橡胶线含量在５％及以上的针织物或钩编
织物,但税目６００１的货品除外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９４ ６００６ 其他针织或钩编织物

(１)从纱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纺织或针织;或
(２)整理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坯布.主要制造工序为
(a)煮炼;及 (b)漂白或丝光处理;及 (c)印花
或染色 (包括光白漂染);及 (d)以下任何一种工
序:树脂整理,预缩,刮布,刷毛,上光,电光处
理,织上云纹,压印永久浮雕花纹.

３９５ ６１ 针织或钩边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９６ ６２０１

男式大衣、短大衣、斗篷、短斗篷、带
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雪短上衣)、
防风衣、防风短上衣及类似品,但税目
６２０３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９７ ６２０２

女式大衣、短大衣、斗篷、短斗篷、带
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雪短上衣)、
防风衣、防风短上衣及类似品,但税目
６２０４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９８ ６２０３
男式西服套装、便服套装、上衣、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马裤及短裤 (游泳裤
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３９９ ６２０４
女式西服套装、便服套装、上衣、连衣
裙、裙子、裙裤、长裤、护胸背带工装
裤、马裤及短裤 (游泳服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０ ６２０５ 男衬衫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１ ６２０６ 女衬衫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２ ６２０７ 男式背心及 其 他 内 衣、内 裤、三 角 裤、
长睡衣、睡衣裤、浴衣、晨衣及类似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３ ６２０８
女式背心及 其 他 内 衣、长 衬 裙、衬 裙、
三角裤、短衬裤、睡衣、睡衣裤、浴衣、
晨衣及类似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４ ６２０９ 婴儿服装及衣着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５ ６２１０ 用税目５６０２、５６０３、５９０３、５９０６或
５９０７的织物制成的服装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６ ６２１１ 运动服、滑雪服及游泳服;其他服装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７ ６２１２
胸罩、束腰带、紧身胸衣、吊裤带、吊
袜带、束袜带和类似品及其零件,不论
是否针织或钩编的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０８ ６２１３ 手帕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者区域价值成分按照
区域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０９ ６２１４ 披巾、领巾、围巾、披纱、面纱及类似
品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照区域扣减法计算 ４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３０％.

４１０ ６２１５ 领带及领结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照区域扣减法计算 ４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３０％.

４１１ ６２１６ 分指手套、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照区域扣减法计算 ４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３０％.

４１２ ６２１７１０ 其他制成的衣着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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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６２１７９０ 服装或衣着附件的零件,但税目６２１２
的货品除外

(１)从纱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梭织或针织;
及剪裁;或 (２)车缝部件为衣服部件.主要制
造工序为将裁片缝制成衣服部件.

４１４ ６３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
旧纺织品;碎织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１５ ６４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１６ ６５０５

针织或钩编的帽类,用成匹的花边、毡
呢或其他纺织物 (条带除外)制成的帽
类,不论有无衬里或装饰物;任何材料
制的发网,不论有无衬里或装饰物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１７ ６５０７ 帽圈、帽衬、帽套、帽帮、帽骨架、帽
舌及帽颏带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１８ ６７０１
带羽毛或羽绒的鸟皮及鸟体其他部分、羽
毛、部分羽毛、羽绒及其制品 (税目０５０５
的货品和经加工的羽管及羽轴除外)

从羽毛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漂白、装配及修
剪.

４１９ ６７０４
人发、动物毛或纺织材料制的假发、假
胡须、假眉毛、假睫毛及类似品;其他
税目未列名的人发制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２０ ６８０２２１ 大理石、石灰华及蜡石 从原材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打磨、
抛光及装配 (如适用).

４２１ ６８０２２３ 花岗岩 从原材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打磨、
抛光及装配 (如适用).

４２２ ６８０２２９ 其他石 从原材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打磨、
抛光及装配 (如适用).

４２３ ６８１０ 水泥、混凝土或人造石制品,不论是否
加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２４ ７００８ 多层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２５ ７０１４ 未经光学加工的信号玻璃器及玻璃制光
学元件 (税目７０１５的货品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２６ ７０１９１９ 其他梳条、粗纱、纱线及短切纤维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２７ ７０１９５２
宽度超过３０厘米的长丝平纹织物,每平
方米重量不超过２５０克,单根纱线细度
不超过１３６特克斯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域价值成分
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２８ ７０１９５９ 其他机织物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３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２９ ７０１９９０ 其他玻璃纤维 (包括玻璃棉)及其制品 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

４３０ ７１０２３１ 未加工或经简单锯开、劈开或粗磨
从未加工及未分级钻石制造,主要工序为打磨
及切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
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３１ ７１０２３９ 其他非工业用钻石,不论是否加工,但
未镶嵌 (未分级除外)

从未加工及未分级钻石制造,主要工序为打磨
及切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
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３２ ７１０３

宝石 (钻石除外)或半宝石,不论是否
加工或分级,但未成串或镶嵌;未分级
的宝石 (钻石除外)或半宝石,为便于
运输而暂穿成串

从未加工及未分级宝石或半宝石制造,主要工
序为打磨及切割,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
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３３ ７１１３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首饰及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３４ ７１１４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金银器及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３５ ７１１５９０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其他制品 (金属丝
布或格栅形状的铂催化剂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３６ ７１１６ 用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 (天
然、合成或再造)制成的物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３７ ７１１７ 仿首饰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３８ ７３０８３０ 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３９ ７３１９４０ 安全别针及其他别针 从金属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冲压及电
镀加工.

４４０ ７３２３９３ 不锈钢制 (餐桌、厨房或其他家用钢铁
器具及其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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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 ７４１０２１
精炼铜制:(有衬背铜箔 (不论是否印花
或用纸、纸板、塑料或类似材料衬背),
厚度 (衬背除外)不超过０１５毫米 )

从铜、树脂及化学溶剂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混合、涂层及压片.

４４２ ７６１０１０ 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３ ８００１２０ 锡合金 从其他子目改变至此.

４４４ ８２０３２０ 钳子 (包括剪钳)、镊子及类似工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５ ８２１０００ 用于加工或调制食品或饮料的手动机械
器具,重量不超过１０千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４６ ８４１９８１ 加工热饮料或烹调、加热食品用机器设
备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在一方进行
金属制作 (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金属制作工
序亦适用)及装配.主要制造工序为金属零件
切割、烧焊、磨削、磨光、装配及测试.

４４７ ８４２１２１ 过滤或净化水用机器及装置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４８ ８４２１２２ 过滤或净化饮料 (水除外)用机器及装
置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４９ ８４２１３９ 其他气体的过滤、净化机器及装置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５０ ８４２２２０ 瓶子或其他容器的洗涤或干燥机器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５１ ８４２３１０ 体重计,包括婴儿秤;家用秤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５２ ８４５７ 加工金属的加工中心、单工位组合机床
及多工位组合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５３ ８４５８１１ 数控的 (切削金属的卧式车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５４ ８４５８１９ 其他卧式车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５５ ８４５８９１ 数控的 (其他切削金属的车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５６ ８４５８９９ 其他车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５７ ８４５９１０ 直线移动式动力头机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５８ ８４５９２１ 数控的 (其他钻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５９ ８４５９２９ 其他钻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６０ ８４５９３１ 数控的 (其他镗铣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６１ ８４５９３９ 其他镗铣机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６２ ８４５９４１ 数控的 (其他镗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６３ ８４５９４９ 其他镗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６４ ８４５９５１ 数控的升降台式铣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６５ ８４５９５９ 其他升降台式铣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６６ ８４５９６１ 数控的其他铣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
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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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 ８４５９６９ 其他铣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６８ ８４５９７０ 其他攻丝机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６９ ８４６０１２ 数控的平面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７０ ８４６０１９ 其他平面磨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７１ ８４６０２２ 数控无心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７２ ８４６０２３ 数控外圆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７３ ８４６０２４ 其他,数控的 (磨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７４ ８４６０２９ 其他磨床 (数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７５ ８４６０３１ 数控的刃磨 (工具或刀具)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７６ ８４６０３９ 其他刃磨 (工具或刀具)机床 (数控的
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７７ ８４６０４０ 珩磨或研磨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７８ ８４６０９０

其他用磨石、磨料或抛光材料对金属或
金属陶瓷进行去毛刺、刃磨、磨削、珩
磨、研磨、抛光 或 其 他 精 加 工 的 机 床,
但税目８４６１的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
轮精加工机床除外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７９ ８４６１

切削金属或金属陶瓷的刨床、牛头刨床、
插床、拉床、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轮
精加工机床、锯床、切断机及其他税目
未列名的切削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８０ ８４６２１０ 锻造 (包括模锻)或冲压机床及锻锤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８１ ８４６２２１ 数控的 (弯曲、折迭、矫直或矫平机床)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８２ ８４６２２９ 其他弯曲、折迭、矫直或矫平机床 (数
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８３ ８４６２３１ 数控的 (其他剪切机床,但冲剪两用机
除外)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８４ ８４６２３９ 其他剪切机床,但冲剪两用机除外 (数
控的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８５ ８４６２４１ 数控的 (冲孔或开槽机床,包括冲剪两
用机)

从８５３７、９０３２以外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
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 ５０％ 或按累加法计算
４０％.

４８６ ８４６２４９ 其他冲孔或开槽机床,包括冲剪两用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８７ ８４６２９１ 液压压力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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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８ ８４６２９９

其他加工金属的锻造 (包括模锻)或冲
压机床;加工金属的弯曲、折叠、矫直、
矫平、剪切、冲孔或开槽机床;其他加
工金属或硬质合金的压力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８９ ８４６３ 金属或金属陶瓷的其他非切削加工机床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５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４０％.

４９０ ８５０９４０ 食品研磨机及搅拌器;水果或蔬菜的榨
汁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９１ ８５１０３０ 脱毛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４９２ ８５１３
自供能源 (例如,使用干电池、蓄电池、
永磁 发 电 机)的 手 提 式 电 灯,但 税 目
８５１２的照明装置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３ ８５１６２１ 储存式散热器
在一方进行金属制作 (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
金属制作工序亦适用)及装配.主要制造工序
为切割、焊接、车刨及铣削、装配及测试.

４９４ ８５１６２９ 其他电气空间加热器及土壤加热器
在一方进行金属制作 (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
金属制作工序亦适用)及装配.主要制造工序
为切割、焊接、车刨及铣削、装配及测试.

４９５ ８５１６３１ 吹风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６ ８５１６３２ 其他理发器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７ ８５１６３３ 干手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８ ８５１６４０ 电熨斗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４９９ ８５１６６０ 其他炉;电锅、电热板、加热环、烧烤
炉及烘烤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０ ８５１６７１ 咖啡壶或茶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１ ８５１６７２ 烤面包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２ ８５１６７９ 其他电热器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３ ８５２３２１ 磁条卡 从塑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制板、制造插卡
及装配.

５０４ ８５２３４９ 其他光学媒体 从未录制激光唱片或激光阅读系统用的圆盘制
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加载并整理声音资料.

５０５ ８５２３８０

其他录制声音或其他信息用的圆盘、磁
带、固态非易失性资料记忆体件、“智慧
卡”及其他媒体,不论是否已录制,包
括供复制圆盘用的母片及母带,但不包
括第三十七章的产品

从未录制唱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加载并整
理声音资料.

５０６ ８５２５８０ 电视摄像机、数字照相机及视频摄录一
体机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０７ ８５４４１１ 铜制绕组电线 从金属线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包覆.

５０８ ８７１２ 自行车及其他非机动脚踏车 (包括运货
三轮脚踏车)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０９ ９００３１１ 塑料制眼镜架
(１)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焊接及绕圈; (２)
或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
计算３０％.

５１０ ９００３１９ 其他材料制眼镜架
(１)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焊接及绕圈; (２)
或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
计算３０％.

５１１ ９００４ 矫正视力、保护眼睛或其他用途的眼镜、
挡风镜及类似品

(１)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焊接及绕圈; (２)
或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
计算３０％.

５１２ ９００５８０
其他仪器 (单筒望远镜、其他光学望远
镜及其座架;其他天文仪器及其座架,
但不包括射电天文仪器)

(１)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焊接及绕圈; (２)
或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
计算３０％.

５１３ ９０１３２０ 激光器,但激光二极体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４ ９０１３８０
其他装置、仪器及器具 (其他税号未列
名的液晶装置;本章其他税号未列名的
光学仪器及器具)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０１１—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８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序号 HS编码 商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５１５ ９０１３９０
零件、附件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液晶装
置;激光器,但激光二极体除外;本章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光学仪器及器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６ ９０１８９０
其他仪器及器具 (医疗、外科或兽医用
仪器及器具,包括闪烁扫描装置、其他
电气医疗装置及视力检查仪器)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７ ９０１９１０ 机械疗法器具;按摩器具;心理功能测
验装置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１８ ９０１９２０ 臭氧治疗器、氧气治疗器、喷雾治疗器、
人工呼吸器或其他治疗用呼吸器具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１９ ９０２０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但不包括既
无机械零件,又无可互换过滤器的防护
面具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２０ ９０２１２９ 其他牙齿固定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２１ ９０２１４０ 助听器,不包括零件、附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２２ ９０２５１１ 液体温度计,可直接读数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２３ ９０２５１９ 其他温度计及高温计,未与其他仪器组
合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２４ ９０３０３１ 万用表,不带记录装置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２５ ９１０２ 手表、怀表及其他表,包括秒表,但税
目９１０１的货品除外

(１)从手表零件及配件装配成手表.主要工序
为将表芯装嵌在表体内,并将零件及配件包括
表扣带、表带及表面等装配成手表,并进行测
试、校准及质量检定,且区域价值成分按扣减
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或 (２)从手
表零件及配件装配成手表.主要工序为将表芯
装嵌在表体内,并将零件及配件包括表扣带、
表带、表面及电池 (如适用)等装配成手表,
并进行测试、校准及质量检定,且外观设计在
一方完成并属双方主管部门共同认定的一方自
有品牌的手表.该一方自有品牌手表须在表壳
上刻有明显的一方原产标记.

５２６ ９１１１２０ 贱金属表壳,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
(１)从粗坯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车床铇削、
钻孔及装配;或 (２)从金属片或板制造.主要
制造工序为切割、塑形及装配.

５２７ ９１１３２０ 贱金属制,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
制造金属零件 (但次要附件,如弹簧等可属进
口)及装配.主要制造工序为制造零件及装配
(包括拴珠工序).

５２８ ９１１３９０ 其他表带及其零件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５２９ ９１１４９０ 钟表的 其 他 零 件 (发 条、游 丝、钟 面、
表面、夹板及横担 (过桥)除外)

从金属、橡胶或塑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
割 (包括冲切).如切割后的制造工序中涉及以
车床刨削、模塑、装配,则以车床刨削、模塑、
装配亦须在该方进行.

５３０ ９２０１１０ 竖式钢琴 在一方制造外壳和装配.

５３１ ９４０４２１ 海绵橡胶或泡沫塑料制,不论是否包面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２ ９４０４２９ 其他材料制褥垫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３ ９４０４３０ 睡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４ ９４０４９０

除弹簧床垫、褥垫、睡袋外的其他寝具
及类似用品,装有弹簧、内部用任何材
料填充、衬垫或用海绵橡胶、泡沫塑料
制成,不论是否包面 (例如,棉被、羽
绒被、靠垫、坐垫及枕头)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５ ９４０５４０ 其他电灯及照明装置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６ ９４０５６０ 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
(１)从发光原料或装置及零件制造.主要制造
工序为切割零件及装配成产品;或 (２)从其他
品目改变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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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７ ９４０５９２

塑料制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灯具及照明
装置,包括探照灯、聚光灯;装有固定
光源的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
以及其他税号未列名的这些货品的零件)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８ ９４０５９９

其他零件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灯具及照
明装置,包括探照灯、聚光灯;装有固
定光源的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
以及其他税号未列名的这些货品的零件,
玻璃制和塑料制除外)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３９ ９４０６ 活动房屋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０ ９５０６２９ 滑水 板、冲 浪 板 及 其 他 水 上 运 动 用 具
(帆板除外)

(１)从塑胶、金属、木或纸板制造.主要制造
工序为模塑及装配;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
此.

５４１ ９５０６９１ 一般的体育活动、体操或竞技用品及设
备

(１)从金属或塑胶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切割、
装配及打磨;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２ ９５０６９９

其他一般的体育活动、体操、竞技及其
他运动 (包括乒乓球运动)或户外游戏
用的本章其他税号未列名用品及设备;
游泳池或戏水池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３ ９６０３１０ 用枝条或其他植物材料捆扎而成的帚及
刷,不论是否有把 从原材料制造.主要工序为装配.

５４４ ９６０３２１ 牙刷,包括齿板刷 制把手及植刷毛.

５４５ ９６０３２９
剃须刷、发刷、指甲刷、睫毛刷及其他
人体化妆用刷,包括作为器具零件的上
述刷 (牙刷、齿板刷除外)

制把手及植刷毛.

５４６ ９６０６２２ 贱金属制,未用纺织材料包裹的纽扣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４７ ９６０７１１ 装有贱金属制咪牙齿的拉链 从金属或布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将链齿装于
链带上及装配.

５４８ ９６０７１９ 其他拉链 从金属或塑料部件及布匹制造.主要制造工序
为将链齿装于链带上及装配.

５４９ ９６０８

圆珠笔;毡尖和其他渗水式笔尖笔及唛
头笔;自来水笔、铁笔型自来水笔及其
他钢笔;蜡纸铁笔;活动铅笔;钢笔杆、
铅笔套及类似的笔套;上述物品的零件
(包括帽、夹),但税目９６０９的货品除
外

(１)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或 (２)区域价值成
分按扣减法计算４０％或按累加法计算３０％ (子
目９６０８１０除外).

５５０ ９６０８１０ 圆珠笔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５１ ９６１２１０ 色带 从原材料制造.主要工序为上油或经其他方法
处理着色、切割、卷带及装配.

５５２ ９６１７ 带壳的保温瓶和其他真空容器及其零件,
但玻璃瓶胆除外

(１)从金属或其他原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
制造外壳或内胆.如制造工序中涉及装配,则
装配须在一方进行;或
(２)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５３ ９６１９ 任何材料制的卫生巾 (护垫)及止血塞、
婴儿尿布及尿布衬里和类似品 从其他品目改变至此.

５５４ ９７０４

使用过或未使用过的邮票、印花税票、
邮戳印记、首日封、邮政信笺 (印有邮
票的纸品)及类似品,但税目４９０７的
货品除外

在一方设计及切割 (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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